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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透過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取徑，來緩解當前台灣

民主困境的可行性。 

首先，本文討論了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成因，以及藍綠雙方的根本差異。

同時指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可被視為一種極度分裂社會的狀態來理解，並將

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定位在認同差異與政治不信任。 

其次，本文從既有的權力分享式民主的文獻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當前台

灣民主困境的「規範性概念」與「經驗性證據」；做為權力分享式民主對當前台

灣民主困境的回應。經過分析後發現，利用協合式民主去處理當前台灣民主困

境，應是個值得嘗試的方向。若將協合式民主中菁英間的決策模式，改由審議取

代議價，則此種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可為長期解決族群衝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繼之，本文從既有的審議式民主的文獻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當前台灣民

主困境的「規範性理念」與「經驗性證據」，作為審議式民主對於當前台灣民主

困境的回應。經過分析後發現，理論上，審議式民主的理想審議是可以解決當前

台灣民主困境，只不過理想言說情境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成。但是這並不排除理

想言說情境是可以近似達成的。不過文獻中迄今仍無經驗證據顯示，單獨利用審

議式民主可以解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的國家認同問題。為了讓對立雙方願意自由

參加對話、願意相互尊重，以及願意理性溝通，必須提供誘因，而權力分享就是

一種誘因。此外，為了判斷對話或審議環境是否接近理想言說情境，必須要有量

化的測量工具，而話語品質指數(DQI)就是一種工具。因此，權力分享與 DQI，
就是強化審議式民主的兩種有效工具。 

面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本文最後提出了一個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

主(即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的現階段策略的建議。 

 

 

 

關鍵詞： 民主困境、台灣、權力分享式民主、審議式民主、協合式民主、向心

式民主、權力劃分、複雜式權力分享、理想言說情境、話語品質指數、

修正型協合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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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the Resolution of Democratic Predicament of 
Current Taiwan via Power-Sharing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mitigating ethnic conflict of current 
Taiwan employing the methods of power-sharing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irst of all, the causes and the key difficult problems of democratic predicament, 
and the dispute in 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the pan-blue and pan-green camps, as 
those currently exist in Taiwan, are discussed in greater detail. The key difficult 
problems appear to be conflict in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distrust. 

Next,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power-sharing democracy, this thesis 
identifies the normative ideas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ettlement of democratic predicament of current Taiwan. After an in depth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 use of consociational approach to manage democratic predicament 
of current Taiwan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worth trying. The so-called modified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hich is formed to meet the deliberative requirements of 
publicity and reciprocity, by replacing consociational decision making with 
deliberation, may provide more possibility for longer-term goal of ethnic conflict 
resolution. 

Likewise,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is thesis 
identifies the normative ideas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ettlement of democratic predicament of current Taiwan. After an in depth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oretically, the use of ideal deliberation approach appears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democratic predicament of current Taiwan. Although it is not 
possible to create Habermas’s ideal speech situation on a precise level,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ISS approximately. However, there did not exist any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literatur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lone may 
provide conflict resolu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problem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 
In order to let both sides of the conflicting groups b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freely in 
the dialogue, be willing to respect one another, and b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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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ly, it is necessarily to provide both sides with power-sharing incentives 
tailored to make both sides feel absolutely secure.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evaluate 
how close the dialogue or deliberative approaches the conditions of ideal speech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ily to have a quantitative measuring instrument at our disposal 
and the discourse quality index (DQI) is such an instrument. Therefore, power-sharing 
and DQI tend to form two effective tools for strengthening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inally, this thesis proposes the modified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as the 
present stage strategy for the resolution of democratic predicament of current Taiwan. 

 

 

 

 

 

 

 

 

 

 

 

 

Keywords: democratic predicament, Taiwan, power-sharing democrac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centripetal 
democracy, power dividing, complex power sharing, ideal speech 
situation, discourse quality index, modified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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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緣起：台灣的民主困境 

按照 Fukuyama(1993)的說法，自由民主已然勝利，歷史已經終結。然而，

我們似乎並未看到理想的美景。在台灣，強調「敵友之分」的衝突與對立似乎並

未因此消失。 

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告別威權體制，民主政治的發展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1992 年，增額立委選舉，在野黨取得超過三成的席次，意味著台灣已經有

具備相當實力的反對黨出現。1996 年，首次的總統直選，台灣的民主化發展到

此時，可以說邁入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已不太可能再回到威權政治體制。到了

2000 年，出現首次的政黨輪替，始終在野的民進黨首次取得中央執政權。2008
年，出現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再從民進黨手中取回執政權。看起來，這是台灣

民主的成功，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永遠執政，因此政黨之間的競爭應該是以理念、

治理能力與政績來吸引選民。然而，實際狀況似乎沒有表面上這麼地樂觀。 

自解嚴以來，由於來自威權體制的壓制消失，過去被壓制的力量開始反彈，

台灣的政治也逐漸浮現出各種對立的形式。包括「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統

派」與「獨派」、「2 號中國人」與「1 號台灣人」、「泛藍」與「泛綠」，許多概念

都是在選舉動員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這兩大對立的陣營，逐漸收編了各種原本

與統獨無關的公共議題與社會訴求，政治空間也被切割為一種二元對立的格局，

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動員，通常被形容為「政治惡鬥」，而招致以下的批評：「二

元對立的政治邏輯只會極盡所能的收編各種不同的訴求1，以獲得最大多數的支

持，而其收編不同訴求的方式，可以是將納入自己的陣營成為同志，亦可以是將

之編派成為敵對陣營的一員。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之下，整個社會似乎難以倖免地

陷入非友即敵的深淵中。對於這樣的化約操作，許多人引以為憂，認為已經嚴重

戕害民主政治的發展，擠壓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林淑芬，2006：121)。 

當然，政黨政治本來就是對立的政治，但每到選舉，台灣的政黨競爭往往

變成戰爭，變成一種對抗，一種把對方當成「敵人」，而不是「競爭者」的戰爭。

敵對的雙方處在一種你死我活的狀態，因此，雙方沒有交集、對話。台灣的兩黨

政治是一種「撕裂的政治」(李丁讚，2007：22)。在這種氣氛下，選民似乎並不

在乎，也沒太大興趣去了解藍綠兩大陣營的政策、主張和左右派路線上的差異(實
際上這些差異也不大)，這些對選民們都不是最重要的。在過去，賄選或許是選

                                                 
1 即便社會運動團體可能另闢戰場，而與主流的二元對立論述產生競爭、甚至敵對的關係，卻也

無法完全排除被兩個陣營的其中一者收編，或者成為兩造競爭時爭取合作的對象的可能性，因此

進入了既有的再現空間之中。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這樣的例子所在多是(林淑芬，2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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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動員的方式之一，但近年來越來越取決於宣傳技術。換言之，政策不是投票最

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能否透過炒作議題增加曝光率。民主的危機在於，人民

當家作主了，可是做決定的同時，卻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緒的影響，而非透過吸收

資訊與理性討論。因此，有人甚至形容，台灣藍綠之間存在一種所謂的「選民板

塊」現象(楊照，2005：132-133)。這種現象，就像是不考慮兩政黨的階級屬性，

不考慮政黨提出的政策方向，不考慮候選人的素質與能力2。藍綠選民堅定地只

認顏色，而且積極追求自己支持的陣營能夠得到最多權力與資源。就像二十世紀

初美國的統治階層，把「階級矛盾」成功轉化成「種族主義」的對抗，台灣的主

要政黨也把階級、族群、文化、環境、經濟等問題，成功轉化成「藍綠對抗」(廖
元豪，2007：67-68)。更嚴重的是，所有攸關內政民生福祉的公共政策辯論，全

部被國家認同、兩岸關係的爭議所綁架(李宗榮，2007：77)。這樣的困境，當然

有一些台灣更深層的結構因素所制約，國共鬥爭與全球冷戰結構所遺留下來的歷

史，形塑了台灣目前內耗衝突不斷的政治氛圍(李宗榮，2007：78)。 

事實上，這種認同差異所導致的社會鴻溝，阻礙了不同立場、價值觀念、

國家認同的公民之間的理性對話，也加強了不同立場之間公民的偏見，而不同顏

色之間的公民，彼此之間不但沒有交集，甚至互相敵對、貶抑對方，使得公民之

間的歧見更加地被強化。 

媒體雖然對於建構一個多元、開放的公共論述，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

但檢視當前台灣傳播媒體的發展，是否真的有利於促進公共論述的內涵，並符合

公開性和互惠性的原則呢？換言之，新聞媒體是否真的能夠從公民的關懷出發，

培養公民對於歧見、差異的包容，以及對公共議題的審慎思辨的能力嗎？恐怕答

案也並不樂觀，因為大部分的政論性節目，從三立電視台的「大話新聞」到 TVBS
的「新聞夜總會」、中天的「台灣大論談」等，都只是為了迎合特定政治光譜的

觀眾喜好的一種市場考量。這使得公民們容易被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所操弄，而

重要的公共政策辯論，往往容易被國家認同的爭議，或者藍綠選邊所綁架。藍綠

雙方的政治菁英，往往利用認同的差異來召喚、動員群眾，爭取其選民的「含淚」

支持，導致不同顏色的公民們，往往以政治光譜的顏色屬性來區分「敵」、「我」，

於是，政黨競爭不再只是「競爭」，而是「戰爭」，雙方陷入了「民主內戰」。 

當然，民主社會若要持續進步，不能停留在民間情感認同的格局上，而是

要努力創造理性對話的空間，讓「搏感情」與「講道理」取得平衡，讓民間情感

需求與公共理性培育並行不悖。真要實踐，則需要時間、耐心、以及有利的制度

條件。因此，有些學者指出，統獨選擇，必須從兩個民間社會的藍綠邏輯中解套。

                                                 
2 舉例來說，2004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有許多平時民調支持度甚高的明星級立委落選。這是因

為板塊選民，積極配票，把支持度高的候選人的票，配去給民調落後的候選人，進而形成這種結

果。這除了與當時的舊選制「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多數決制」有關之外，其實也反映了選民

「認黨不認人」，願意為了自己所支持的政黨能夠獲得最大席次，而配合政黨配票的選舉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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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所有的文化認同主體，都參與到這個公共領域，用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時

間共同思索。而這類問題，應該透過公民審議來進行(吳介民，2007：28-30)。 

不過，公民審議並不是急就章的公民投票，而是長時間的社會溝通過程。

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勵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從多元管道獲得政治訊息，交換差異

觀點，學習容忍、說服與共存。這個過程中，公民投票只是配套制度，在公民審

議的終點，提供社會選擇的合法性要件。公民審議，把台灣的前途從統治菁英的

手裡搶救回來，將決策大權還給民眾。當然，以公民審議來處理民間嚴重對立的

議題，儘管緩不濟急(吳介民，2007：32-33)，但至少勝過繼續深陷藍綠惡鬥。因

此，在這種認同差異的分裂社會中，若想要化解對立，將無法單純透過簡單的公

民投票來決定，而應該經過一種長時間的社會溝通，甚至是一種社會學習的過

程，並且透過制度化的方式，鼓勵我們的公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經由多元的管

道接收訊息，傾聽與自己不同的觀點，進而學習尊重差異、容忍歧見、以理說服

他人。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學習過程當中，公民投票頂多只是配套的一種制度，也

就是在公民審議的終點，才提供社會選擇的合法性條件。 

那麼，在台灣這樣一個存在國家認同分裂的社會中，這些對於未來有著完

全不同想像的公民們，是否有可能緩和彼此間敵對的關係？又該如何化解敵意，

重建不同認同的公民們之間的信任，並終結所謂的「民主內戰」？進而，在未來，

他們是否有可能尋求共識，並構築一個共同的國家認同意識？這樣的發問，乃是

本論文的主要關心。 

有別於過去那些批判台灣國族主義的相關論述，本文將不會與當前台灣的

民族主義研究或者是現有的民族主義理論，進行實質性的對話。儘管台灣民族主

義的興起，進而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決，在當前台灣民主內戰的成因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然而，民族主義的雙面性也是不能忽視的，對某些人而言，民族主義

可能意味著一種解放(liberation)的意涵，然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民族主義也

可能暗示著一種壓迫或規訓(discipline)。要解決當前的困境，如何能夠讓「新的

壓迫者/自覺被解放者」以及「舊的壓迫者/新的自覺被壓迫者」這兩群人之間取

得共識，可能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由於在認同差異的台灣社會下，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都常運用民眾的認同

差異進行政治動員，加上藍綠雙方支持者之間的互信也不足，甚至對於不同顏色

的人帶有一種敵意。若以審議民主的形式處理認同衝突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可能

只會加強既有的偏見，而且身分認同往往是無法進行理性討論的。因此，本論文

的寫作構想乃是設定在：或許我們應該先嘗試創造「制度條件」，設法降低雙方

政治菁英間的對立，促進藍綠政治菁英的合作，進而讓對立雙方間的對話與理性

溝通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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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論文將透過目前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對於緩解分裂社會

中族群衝突的概念與實際經驗進行整理，並從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台灣民主困境

的規範性理念與啟示，進而為正處於「民主內戰」的台灣，探索一條可能的出路。 

 

第二節  文獻回顧(一)：如何超克民主困境？ 

造成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原因有很多，相關的文獻更是汗牛充棟。因此，

本論文將在第二章，在必要範圍內對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進行一番略覽。本文將

討論民主內戰的格局的形成原因，並透過相關的經驗研究中提供的線索，說明「認

同差異」才是藍綠對立中最關鍵的分界線，並且從而定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核

心問題，作為在本論文中所要回應的重點。 

在本論文中，我將把民主困境的核心問題，聚焦在認同差異及其帶來的政

治信任不足的問題。在這一節，本論文的文獻回顧將只限定在關心「如何解決問

題」的層面上，因此，本文將就目前較常見的解決問題的各種可能性中，選出一

些較具代表性的論點進行簡要的回顧。事實上，僅管有助於解決問題的方式看似

很多，但在這一節中，本文將指出，對於解決當前的民主困境而言，許多方式並

不可行，有些可能過於理想，無法實際解決問題，有些則有道德上的爭議，有些

則因社會缺乏信任而不具備成功的條件。另外，有些不但沒辦法解決認同分歧的

問題，本身還可能激化分歧，造成更嚴重的對立。接著，我也將在本章的下一節

(第一章第三節)延續這樣的討論，並且說明本論文為何選擇審議式民主與權力分

享式民主的取徑。 

 

1.2.1  建構共同國家認同的可能性 

整體來說，嘗試透過建構共同的國家認同，以解決當前民主困境的相關討

論有很多，基本上都是試圖以共同的國家認同超克統獨的僵局，包括「以自由主

義為基底的務實思考」3(江宜樺，1998，2001a)，進一步發展「新的制度認同」 (劉
文斌，2005；趙建民、劉文斌4，2005；賈文宇，2010)、以Habermas的「憲政愛

                                                 
3 江宜樺認為，以自由主義為基底的國家認同觀，較不易出現「必須統一」或「必須獨立」的主

張，而比較可能迎合「在適當條件下統一或獨立」的立場，這是因為自由主義看重憲政制度因素

多於族群文化因素的性格使然(江宜樺，1998：220-221)。 
4 趙建民、劉文斌(2005)認為，從制度認同的角度觀察，在台灣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中，人民的

制度認同並不是固定的，因此主政者得以根據事實需要進行改變，並以教化要求人民配合。自兩

蔣時期經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人民的制度認同，逐漸由傳統「泛中國」的制度認同，轉向台灣

「本土制度」認同。由於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仍然嚴重，故不能依賴族群或共同文化作為國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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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建構新的國家認同(王蓓潔，2005；許智偉，2007)，亦或是藉由「公民

民族主義」來建構新的民族主義，以凝聚新的國家認同(林佳龍，2001；陳明通，

2006；潘啟生，2006…等等)。這些思考方式基本上都是在試圖取代「族群民族

主義」上所做的努力，用Juan Linz的話來說：「對於存在認同衝突的分裂社會來

說，如果民主要能鞏固，那麼人們所應努力建立的，不是『民族國家』

(nation-state)，而是國家民族(state-nation)，因為後者是以共同生活的政治共同體

做為國家認同的對象，並且容忍、欣賞相異或者多重的民族想像」(Linz, 1993: 2)。 

那麼，以上這些方向是否能做為台灣當前民主困境的出路？特別是在台灣

藍綠嚴重對立的格局下，這些主張是否能實現？或是過於理想？目前或許還沒有

清楚的答案。然而，我們已知的是，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及其支持者，對於敵對

陣營的政治菁英與支持者的信任都不足，因此，未來的台灣，不論是藍色執政還

是綠色執政，任何試圖解決民主困境的努力，在現實層面上能否同時說服藍綠民

眾接受，恐怕才是最大的挑戰。 

另外，如果說當前民主困境的部分原因來自於族群政治，按照吳乃德(2002)
的說法，當前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是：「認同衝突」及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

治不信任」。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主張，就是法國學者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2004)
的博士論文5，他主要針對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進行研究，他提出了與先前李

廣均(1997)不同的看法6。高格孚認為，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已經不自覺、或不得不

展開一種「台灣趨向性」，他認為，「一旦外省人能夠意識到並且接受這個無法扭

轉的趨勢，那麼外省人的認同障礙就能夠降低」7。 

姑且不論高格孚在論證上的瑕疵與研究方法可能遭遇的批評8，雖然高格孚

                                                                                                                                            
同的基礎，使得政治制度認同在現階段國家認同中的作用日益倍增。因此，他們主張，面對國家

認同的困局，主政者應進一步發展制度認同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趙建民、劉文斌，2005：

120-122)。然而，他們主要只是對台灣制度認同的轉變趨勢提出解釋，並未對於如何解決當前認

同衝突的困境提出較實際的建議，也沒有詳細討論該「如何」發展制度認同。 
5 高格孚(2004)的法文博士論文：《多元化的國家認同：台灣的外省人及認同轉變，1988-1997》，

在台灣出版的中文版書名為：《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本論文所參考的是

中文版。 
6 李廣均和高格孚都是從歷史因素來解釋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危機，李廣均主要是把這種認同危

機，歸因於政治結構的改變(Li, 1997)。但高格孚則是偏向歸因於外省人在心理上的不適應。 
7 高格孚在該書封面比喻：「只要外省人願意打開窗戶，必然會發現窗外的世界不但跟他們所想

像的大不相同，實際上更加的風和日暖」。彷彿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只要外省人能夠修正自

己的認同」，就可以解決當前的困境。 
8 高格孚在研究方法上有許多明顯的瑕疵，例如他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其抽樣方法過於粗糙，其

樣本的代表性實在讓人存疑。此外，高格孚的論證似乎也過於簡化，他將台灣對抗威權統治的民

主化過程，簡化為一個族群推翻另一個族群的統治。但台灣的狀況是「政治分歧、社會融合」(吳
乃德，2002)，完全不同於南非的「白人專政、種族隔離」。而且，外省族群也並非鐵板一塊，外

省族群中掌握特權的也只是少數人。本省人與外省人關鍵的不同在於歷史經驗與認同的差異。事

實上，根據吳乃德(2006：31)的研究，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至少有 40%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是外

省人。雷震、殷海光等黨外時期的反對運動領袖，也都是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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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國人身分的中立性9，可以讓他免除掉很多道德上的質疑。但高格孚的想法

本身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認為解決台灣認同問題的關鍵在外省人，一旦

外省人修正其族群認同，自然就會接受本土化的國家認同，不再視自己為「外省

人」，而是視自己為「台灣人」或「新台灣人」10，外省人的認同疑慮就會消失。 

高格孚的解決方法似乎帶有一種「應然上的期望」11，彷彿少數族群「應該」

改變自己的認同並接受多數族群的認同。然而，坦白說，高格孚的主張不但根本

沒辦法解決認同衝突的問題，反而還會更加激化既有的認同分歧。許多學者都指

出，要求一個群體改變其認同，至少必須提出某些規範性的理由，來證成某些民

族認同在道德上更優於其他的民族認同。特別是當我們的目的是要求某些群體要

改變其認同時，這種規範性理由尤其重要。因為「認同本身也應該被視為某種應

受尊重與保存的價值」(梁裕康，2004：217)。所以，除非有足夠的理由，否則

很難證成為什麼少數族群「應該」接受多數族群的認同，例如外省人「應該」接

受本省人的民族認同、或者台灣原住民「應該」接受漢人的認同。 

因此，高格孚的想法可能顯得過於天真而且一廂情願，無助於解決問題。

一方面，要說服少數族群修正其認同恐怕有道德上的爭議，另一方面，絕大多數

的外省人在認同上選擇「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游盈隆，1996)，而本省人與

外省人之間在生活、歷史與文化經驗上的差異，才是導致認同分歧的主因(吳乃

德，2002)，所以外省人有較高的中國認同也是極其自然的結果。張茂桂與吳忻

怡(2001)也認為，從 1980 年代後期以來，外省人的道德識域與認同世界，所受

到的衝擊，絕不小於他們在政治力量上的被邊緣化，因此，所謂的「外省人危機

感」並沒有被正確的看待。他們指出，「政黨輪替不會輕易取代個人敘事和集體

敘事的共搭，也就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尤其如果民主化是用教訓外省人過去

的集體政治錯誤來進行的時候。一般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論述，基本上缺乏承認

與尊重」(張茂桂、吳忻怡，2001：175)。因此，高格孚的主張恐怕很難說服大

部分的外省人，更遑論要解決台灣認同分歧的問題了。 

 

1.2.2  憲政改革的可行性 

憲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Dahl(1999: 128)就曾指出：「一部精心設計的憲法

可能有助於民主制度的維持，然而一部設計拙劣的憲法，則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

                                                 
9 高格孚是法國人，而非美國人或日本人。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深受美國與日本的影響，

因此法國人的身分相對顯得「比較」中立。 
10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外省人在認同上其實是選擇「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游盈隆，1996)。
因此高格孚的主張，可能也簡化了外省人「多重認同」的問題。 
11 蕭阿勤(2004：245)也曾指出這個問題。蕭阿勤認為，高格孚在應然上的期望，限制了他在實

然上對認同的進一步理解。 

 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失敗」。因此，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改變國家的憲政體制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憲政體制的改變，可能和民主化一起發生，或者是延遲一段時間後產生。憲改的

速度可快可慢，或是一步到位，或是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12。就憲改的機構而言，

可以透過「內生渠道」，也就是從既有的權力機關發動，也可以是另起爐灶，採

「外在渠道」，亦即直接透過國民主權理論、以超越現有體制的公民投票方式來

決定(吳玉山，2006)。 

台灣國家認同的分歧，似乎也呈現在過去頻繁的修憲上，這引起不少學者

的關注13。憲政學者Lutz(1988: 6)就曾指出：「只有人們在心理上認知彼此為同一

群人(a people)，而非一群個人的集合體(an aggregate of individuals)，政治系統才

能夠長久運行」。關於國家認同分歧的解決之道，大部分的討論都集中在「制定

新憲」或「建構一致性認同」這兩個方向上。在制定新憲的議題上，主要是以創

建「權力集中」的總統制或「公民投票」的方式，以達成社會整體性的目標。而

在建構一致性認同上，則透過台灣民族意識與本土認同，來整合社會中的離心分

歧(楊泰順，2005a：3)。但江宜樺(2007：199)則認為，以台灣目前的實踐情況而

論，「自決民主」反而是現階段社會分裂的主因，雖然有人認為必須先完成自決，

才能真正落實民主。他指出，如果不加強「憲政民主」的主張，台灣的政治動亂

問題無法得到緩解。 

施正鋒(2007)認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癥結，在於族群之間未為能真正取

得歷史和解。他建議，如果族群權利的保障與規範能夠放入研議中的台灣新憲，

象徵著國家願意正式承認我們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並且誓言要以文化發展來

保障少數族群的生存
14
，同時，也希望能藉此從事族群之間的歷史和解，進而可

以促進整個社會的和平；另一方面，也代表國家終於同意政治規範族群彼此的關

係，特別是透過政治參與的保障來表達權力分享，以提高國家體制的正當性，終

極而言，有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或有可能凝聚嶄新的台灣國家認同(施正鋒，

2007)。 

理論上，對泛綠來說，「制憲正名」似乎是切斷台灣與中國藕斷絲連關係最

徹底的方法(張嘉尹，2008：136)。不過，從國家認同爭議的角度，如果台灣在

國家定位上的問題，無法僅僅透過法理的詮釋而錨定，鑑於目前的統獨爭議，在

進行憲改時，究竟是否應直接或間接處理國家定位的問題？事實上，目前的憲改

                                                 
12 過去改革性較強、政權合法性較高的威權主義國家在民主化之後易於採取延遲性的、漸進式

的和內發式的憲改模式，而過去改革性較弱、政權合法性較低的威權主義國家在民主化之後則易

於採取第一時間的、一步到位的和外生式的制憲模式。此一規律也適用於台灣，台灣迄今都是採

取最為溫和的漸進憲改模式(吳玉山，2006)。 
13  解釋台灣頻繁修憲的討論，大部分是認為台灣缺乏落實憲政的政治文化。葉俊榮(2001：46)
認為，「修憲亂象是因淺碟式憲政文化的反噬」。高朗(2003：39)也指出，「與英國相比，台灣最

欠缺的是憲政主義文化」。 
14  施正鋒(2007)指出，客家族群的關鍵要求是把客家話列為國家語言，以確保自己的集體認同。

而相較於本省籍的三個族群，外省族群有較濃厚的中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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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無論「修憲」還是「制憲」，在程序上都訴諸「公民投票」15，雖然「公

民投票」本身具有兩種解讀可能性，即它可以是憲政體制內直接民主的落實，也

可意味著「國民制憲權」的行使(張嘉尹，2006)。 

因此，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先了解的是，台灣是在民主化之後，

才出現了明顯的國家認同衝突。特別是當前台灣社會對於國家認同缺乏共識(張
嘉尹，2008：136)，這也因此帶來了憲改模式的價值化與激進化。憲改工程在 2000
年民進黨執政時期重新啟動，並引發了國際的遏抑。這使得憲改一方面長期化，

另一方面憲改又國際化(吳玉山，2006)。 

首先，就國外效應而言，制憲手段或許有可能成為中國武力犯台的藉口，

另一方面也必須考慮國際現實主義的環境16。其次，就國內效應而言，要發動國

民制憲權，推動公投制憲，必須正視台灣社會的現實條件。即國家認同對立與族

群動員在台灣社會所造成的社會分歧(張嘉尹，2006：2)。在欠缺國民意志同一

性的情況下，貿然推動制憲正名，反而容易加深原有的社會分裂(張嘉尹，2006：

23)。尤其是當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定位相互強化的情況

下，多元族群現象在政治場域的競逐，讓許多學者擔心是否會危及我們多年來的

民主化努力(施正鋒，2007)。張嘉尹(2006：24)認為，憲改切忌直接處理國家定

位問題，以免觸發更嚴重的國家認同爭議，使得原有衝突更為激化。現在台灣社

會處於「中國/台灣」國家認同對立的高峰階段，所以在目前的條件下，不處理

就是最好的處理。楊泰順(2005b：30)也指出，現階段修憲，「應該極力避免涉及

『非競賽規則』以外的意涵(如統獨)」，一切應以建構良好的憲政秩序為原則。

在形式上不去碰觸國家定位的問題，不直接碰觸國家認同的敏感神經，則既存的

社會分歧就會暫時欠缺直接的銜接點(張嘉尹，2006：24)。換言之，即使「制憲

正名」成功了，一個在國家認同上分裂更深的台灣，也未必是妥當的選擇(張嘉

尹，2008：136)。 

 

1.2.3  公民投票的可行性 

公民投票也與新憲運動有關。長期以來，許多人主張透過公民投票進行制

                                                 
15 這兩者在程序上雖然都訴諸公投，但是在對於「是否處理國家定位」的問題上，卻有截然不

同的主張(張嘉尹，2006：23)。 
16 前立委林濁水也點出類似的問題。他認為：「基本教義派性格本質是非理性的，但是卻在現代

理性化的世界中打仗，於是為自己的信念努力尋求理性的形式出現，甚至認為他們不切實際的教

條就是理性的真實。基本教義派認為凡事都應該回到基本經文上去找答案，經文每一句都是真實

的，但也只有他們的解釋才是唯一正確的。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經文是：一、舊金山和約；二、制

憲、正名；三、國際法對主權最嚴格的界定。他們認為舊金山和約是處理台灣主權的最重要依據，

這依據使台灣有獨立的權力，台灣只要制憲、公投、宣布獨立，獨立馬上就成功了。在他們看來，

好像所謂國際現實主義的權力運作是不存在，或者沒甚麼重要影響似的」(林濁水，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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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達成所謂的「住民自決」17，意圖解決目前「說統不統、說獨不獨」，為了

統獨問題而內耗的困境。事實上，早在解嚴之前，黨外雜誌便開始有系統地建立

民族自決的理論基礎(黃德福，1992；王甫昌，1996)。1983 年，黨外的「中央選

舉後援會」甚至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的主張。民進黨成

立後，黨綱中也列入了「台灣前途自決條款」。換言之，在台灣，公民投票很早

就被當作一條實現「台灣獨立」主張的工具。 

持平來說，公民投票確實提供了一個「集體行動的新戲碼」，它「作為一種

社會集體實踐的行動選擇，是有機會促成一個培育公眾領域的社會學習過程」(吳
介民，2003)。然而，假如公投議題涉及既有的社會分歧，很可能使得理性討論

的空間，被捲入藍綠鬥爭的漩渦中而被消滅(吳介民，2003；袁碩成，2006：196)。
特別是在類似國族認同這種高度分裂的議題上，公投可能會激化分歧，使這種差

異擴大為區分敵我的標準，使得與統獨議題無關的公投也可能被化約為「國族二

元對立」形式的對抗(顏厥安，2004)，例如 2004 年的「三二○公投」就是一個

典型的案例18。如此一來，公投不但將無法發揮社會整合的作用，反而還會成為

衝突的催化劑。陳光輝(2010)的研究發現，儘管民眾的藍綠政治支持對於公民意

識的影響有限，這或許是台灣民主發展的正面訊息。然而，他也發現，泛藍支持

者中公民意識較高者，亦對於公投制度持著較為保留的態度19。換言之，民眾對

公民投票制度的看法，取決於其藍綠政治支持的立場20(陳光輝，2010)。特別是

當公投背後的政黨色彩過於明顯時，要透過公投達到民主深化的目標，不太可能

完全實現(蔡佳泓，2007；袁碩成，2006)。 

現實上，由於台灣的「族群差異與國家認同存在高度的重疊」(吳乃德，1993：
46)，若以公民投票方式進行修憲，來彰顯台灣的主體性，或者所謂「住民自決，

公投建國」21的主張，可能也並非解決當前困境可行的做法，因為台灣屬於分裂

社會，在分裂社會中往往缺乏互信，貿然透過公民投票進行制憲，可能會使得既

                                                 
17 民進黨在創黨之初，第一條黨綱也曾提出「住民自決」的主張(管碧玲，1994：152；林濁水，

2006：218)。 
18 三二○公投是台灣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然而卻成為藍綠對立的主戰場之一，升高了國家認同

的對立，正反評價兩極，相關討論可參見：江宜樺，2003，2004；李天健，2004；李鴻典，2004；

李俊增，2005；林水波，2003，2004；林國明、陳東升，2004；吳介民，2003；徐永明，2004a；

陳志瑋，2004；黃武雄，2004；蔡宗珍，2003；蔡佳泓，2007；錢永祥，2003；蕭高彥，2004；

顧忠華，2003；趙剛，2004，2005；顏厥安，2004；徐永明、蔡佳泓、黃琇庭，2005。 
19 反對公投也不見得就是「反民主」的行為，回歸到民主理論，支持或反對公投的主張，只是

源自不同民主傳統間對公投的認知差異(黃克武，1994：116；袁碩成，2006：194)。 
20 以 2004 年的「和平公投」(三二○公投)為例，該公投的兩項命題的投票率，均因未達法定有

權投票人數之一半而遭到否決。黃偉峰(2004)的研究就發現，政黨分歧的確足以解釋和平公投的

投票率，但對於兩項公投命題贊成率的影響力則較弱。 
21 2011 年 5 月 16 日，黃越綏女士宣布將以獨立參選人身份，參選 2012 總統大選，她在參選聲

明表示，國民黨的「不統、不獨、不武」策略只會讓台灣坐以待斃，民進黨則是個本土的亂黨，

因此她提出「住民自決、公投建國」的政見主張，提供兩千三百萬人另一種思考及選擇(中國時

報 20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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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會分歧與族群衝突更加擴大。Lijphart(1999: 230-231)就指出，公民投票屬

於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的制度，並強調這樣的制度，根本就不適用於分裂社

會。因此，當前恐怕無法將公民投票制度視為一個解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機制。 

然而，公投仍有其可扮演的角色，公投制度本身具備的直接民主，以及隨

之而來的公共論述與辯論，至少比完全透過代議民主或技術官僚所作成的決策更

有機會呈現審議民主的特徵，也較有機會實現民主課責的理想(Gutmann & 
Thompson, 1998)。而且，公投畢竟也代表了一種公民參與的管道。如果社會中

積壓了許多不滿的意見，有了表達的管道，對社會穩定也有正面的幫助(Cronin, 
1989: 182)。 

另一方面，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際環境下，以公民投票方式輔助審

議民主的實踐，也有其必要性。林國明、陳東升(2004)就曾指出：「正因為公民

投票存在一些常受批評的可能弊病...公民投票必須與公共討論結合，才能降低可

能的運作缺失，實現一些規範性的民主理念」。因此，在分裂社會中，公投仍有

其重要性。O’Flynn (2009)就認為，即便是在極度分裂的社會中，公民投票也能

扮演一定的角色。他指出，公投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具備三種功能：一、公投能授

權政府批准新的和平協定，二、鼓勵人民在政治生活中關切公共利益，三、改變

政治環境，使溫和派較易接受妥協的立場。然而，由於公投與審議乃是相互牽連

的，因此，公投結果的成敗關鍵，實際上取決於審議的品質。 

 

1.2.4  轉型正義的可能性 

有些學者則試圖在台灣民主化的歷史社會學論述中找尋出路，其中「轉型

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論述，而主張台灣的民主化缺乏「歷史正義的轉型」

(吳乃德，2006：13)。主張以轉型正義來解決民主困境的學者們，大多認為應在

建立台灣特色的轉型正義上進行「補課」22。有些人甚至主張，在向新政權過渡

時，是否應該有效處理既往歷史的問題，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而在於應該

「如何」處理仍歷歷在目的過去(TuTu, 2005: 58)。事實上，「轉型正義」是所有

從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的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政治和「道德難題」23(吳

                                                 
22 例如，有些學者主張的具體作法是：「政黨在選舉對決時，必須引進轉型政治的議題，讓競爭

的政黨乃至於候選人，面對台灣歷史關於正義問題的詰問。這時候的重點不是選個人條件或形

象，而是對於轉型正義的堅定態度」(徐永明，2006：26)。 
23 追求歷史正義經常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歷史正義經常牽涉到對社會記憶的重塑。而重塑社會

記憶可能永遠沒有「定論」。因為對社會記憶的解釋，經常植根於政治、社會、文化團體和利益

之間的衝突，想要重建一個所有團體都可以接受的社會記憶並不容易。不同的團體，經常賦予歷

史記憶不同的面向、甚至不同的解釋。有時候甚至要共享相同的紀念儀式都不可能。雖然民族認

同較不涉及意識型態，可是甚至不同的族群，都用不同的歷史記憶來塑造他們自己版本的民族認

同。因此，而在新民主國家中，集體記憶經常成為一個衝突的競技場(吳乃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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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德，2006：1)。 

近年轉型正義成為台灣的熱門議題，然而由於轉型正義被某些政治人物濫

用或扭曲，所以輿論在討論轉型正義的問題時，通常會把許多不相干的議題摻雜

其中，甚至使得討論轉型正義幾乎被視為支持泛綠的代名詞(江宜樺，2007：66)。
確實，絕大多數提倡轉型正義的，大多是泛綠或親綠立場的學者或團體，而泛藍

或親藍的學者與團體，不是無視，就是持比較否定的態度，這在從「逢扁必反」

到「逢馬必反」，慣以非藍即綠二分法思考的台灣，可能也不讓人意外。不過，

如果我們能夠先放下那種只要對方「顏色錯了」就先「反」(否定或貶抑)的心態，

進而釐清轉型正義的意義與重要性，或許，藍綠至少能在某些議題上取得共識。 

事實上，轉型正義是一個與民主轉型相關的概念，Huntington(1994: 236)對
此的定義是，在結束威權體制的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政府該如何對威權體制時

期，侵害人權的事實進行處理的一項難題。換言之，也就是從處理過去的社會創

痛24，進而達成「和解」，努力建立一個更正義、和平的未來。「國際轉型正義中

心」認為，「如果沒有解決歷史的傷痛，可能導致社會分裂」。但是在達成和解時，

「公民信任」(civic trust)非常重要，也就是要「跨越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恩怨，

致力於建立一種整個社會所有公民的基本信任感」25。一方面讓公民們相信不會

再發生這樣侵害人權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過渡時期進行一些制度改革，因為只有

透過制度化的立法，法治而非人治，才能避免類似事情重演26。其中，「和解」

乃是最困難的一環27。 

台灣經歷兩次政治轉型，第一次是二次戰後結束了日本殖民政權下「警察

國家」的統治，第二次是隨著台灣民主化、解嚴，終結了威權體制。但不論是日

治時期或威權統治時期，兩次都沒有落實轉型正義28。李丁讚指出，台灣的公民

社會之所以被政治社會裂解成藍綠兩塊，跟台灣社會對國族認同的分歧有關，而

認同分歧又與過去歷史過程中所慢慢形成的「省籍情結」有關。這是一個很複雜

的歷史文化叢結，需要包括「轉型正義」在內的很多措施與對話才能徹底解決(李

                                                 
24 「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CTJ)把相關的工作區分為以下幾個項目：一、真相調查；二、起訴加

害者；三、賠償受害者；四、追思與紀念；五、和解措施；六、制度改革；七、人事清查。 
25 http://ictj.org/about/transitional-justice (國際轉型正義中心網站) 
26 http://ictj.org/our-work/research/vetting (國際轉型正義中心網站) 
27 轉型正義認為，首要之務是調查真相、追究原凶。如果罪行較輕的加害者願意為自己過去的

行為感到羞愧，也願意主動地向受害者誠懇地道歉，則受害者在了解真相後，可能願意原諒加害

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獲得和解與和諧。然而，許多研究者也指出，南非的「真相與和解」經驗似

乎並非如此，許多加害者在得知真相之後，終其一生無法原諒犯下暴行的加害者，也無法接受國

家法令對暴行坦承者的赦免(江宜樺，2007：80)。 
28 吳乃德(2006)認為，1980 年代後期的民主化，是近代台灣第二次政權轉型。和前一次相同，

轉型正義的問題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威權體制的執政黨在民主轉型之後，

於李登輝的領導下繼續執政了十多年。不可能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過去。2000 年政黨輪替後，

民進黨也沒有對這個議題投入任何的關心，直到 2004 年 11 月立法委員選前，陳水扁總統才認真

地提到，如果執政黨贏得立法院的多數，將重新調查過去懸而未決的幾個政治謀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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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讚，2007：217-218)。范雲認為，由於缺乏轉型正義，使這種長期處於壓抑以

及被壓迫的心情，使得兩個社會的族群都非常需要「認同的政治」，及其帶來的

信任感。政治人物的「搏感情」，其實是同時照顧了情感(直接感受)和利益(權力

集團)(范雲，2007a：57)。例如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有「一萬多位受害者，卻沒

有任何加害者」，現今台灣的種種問題，還是威權統治的後遺症。特別是由於不

同的歷史經驗，不同的族群會有不同的歷史詮釋和集體記憶，社會記憶的分裂是

必然的現象29。因此，追求轉型正義，重塑社會記憶就成為「真正告別威權年代」

的主要方式，也是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吳乃德，2006：33)。 

僅管民進黨在執政後期，開始重視轉型正義，當時有些議題或許與轉型正

義有關，例如國民黨黨產問題。但很多議題則顯得粗暴，不夠尊重其他族群的歷

史記憶(例如全國的中正路改名、自由廣場掛牌事件30)，另外有些議題根本與轉

型正義無關，只是在利用轉型正義之名而行之。許多學者認為，民進黨執政時期

並沒有真心誠意追求轉型正義，而是利用它來燃燒選民的悲情意識(陳芳明，

2007：91)或炒熱選舉話題(吳介民，2007：34)。吳乃德則指出，民進黨執政時期

陳水扁總統任命陳聰明31檢察官為最高檢察長，更是欠缺反省(吳乃德，2009：

20)。林濁水(2009)也指出，民進黨執政時期並未落實轉型正義，反而造成少數族

群的恐懼與不安32，激化對立。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們認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民主政府也必須具備一些條

件，它應該是清廉、公義的，如此才有充分的正當性，去改革過去的不義(江宜

樺，2007：81)，而且必須要讓民眾對它有一定的信任，應以「共業」33史觀來處

                                                 
29 吳乃德(2006)也指出，社會記憶的分裂並非難以避免。欲重塑一個所有族群都能共同接受的歷

史記憶，讓它成為未來世代的民主教材，並非不可能。如今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 40%
是外省人，遠高於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 15%的比例。此外，歷史真相的揭露，也可以讓特定族

群在追求歷史正義的時候，來自自己社會的經驗和記憶，有更強烈的教育效果。因為一個政治共

同體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之中，人和人彼此關連，也共同為感情和道德情操

所維繫。如果一個歷史記憶要成為民主教材，它必須是自己社會的歷史、是自己民族的回憶。雖

然揭露真相、整理事實，不會自動成為足以承擔民主教育功能的歷史記憶。可是揭露真相、整理

歷史卻是第一步。只有將正義還給歷史，才能真正告別威權年代，不再延續威權年代的族群分裂。 
30 吳介民(2007：34-35)認為，就「大中至正」換牌爭端來說，一個負責任的後威權政府，在執

政初期，就應該將空間解嚴的議題，有系統的提到公共領域來討論，讓民眾參與這個社會共同決

策的過程。讓各種文化認同主體，都來談論歷史記憶，談論這個空間對自己的意義。這將大大增

加決策的社會包容性與正當性。 
31 吳乃德(2009：21)指出，陳聰明曾在 1981 年根據民主運動人士劉峰松於競選期間的標語「長

期戒嚴，扼殺民主；萬年國會，踐踏民權」，以「煽惑他人犯內亂罪」之罪名將之起訴，導致劉

被判刑三年六個月。然而，2006 年陳水扁總統任命陳聰明為最高檢察長。 
32 林濁水認為：「台灣的基本教義台獨民眾，對統治者的憤怒強烈，透過對貧戶出身的扁的極端

主義的支持，宣洩因苦難而滋生的憤怒。…因此，扁執政後，不但不應討好民粹，反而應該落實

『轉型正義』並安撫少數族群的恐懼與不安。…然而，去蔣與正名都可能是讓對方恐懼不安的做

法」(林濁水，2009：519)。 
33 陳芳明認為，民進黨透過選舉取得政權，因此也必須概括承受威權時代的歷史遺產，而非只

是把責任推諉給過去的威權體制。他認為，事件的創傷是全民的共同記憶，應該考慮到所有族群

的情感，並不是只有綠色選民才是受害者，偏頗的立場等於是宣示受害的歷史記憶是某一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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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轉型正義(陳芳明，2007：89)。同時，轉型正義也是一個文化「反省運動」34，

一個從歷史反省中建立民主文化的運動(吳乃德，2009：3)，吳乃德認為，正因

台灣沒有經過全面性的反省運動，因此藍綠雙方仍然盲目支持、甚至效忠自己陣

營的領袖，不論是基於個人的意識形態，或基於個人的政治生涯之所需，藍綠雙

方支持者對於仇視不同陣營的政治領袖也視為理所當然(吳乃德，2009：20-21)。
或許正如南非大主教TuTu (2005: 304)所說： 

真正的和解是冒險，但終究是值得的，因為處理真相最終得以真正撫平創

傷。虛假的和解，只能帶來虛假的復原。 

 

因此，轉型正義的主要目的，應該在於尋求族群的「和解」，而非只是片面

地批判過去的歷史，當然更不能選擇性的「無視」。更重要的是，如何凝聚台灣

社會對轉型正義的共識，而非讓轉型正義的詞彙被消費、濫用或被轉化為選舉動

員策略(陳芳明，2007：91)。這樣的做法不但讓轉型正義難以形成社會共識，反

而還會加劇藍綠對立，擴大社會分歧。 

整體來說，台灣目前的現實狀況或許是：綠色執政時「消費」轉型正義，

藍色執政時「忽視」35轉型正義。因此，本文持比較悲觀的態度，以目前台灣的

政治生態來說，轉型正義恐怕還不能被期待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出路。由於認

同的差異，藍綠雙方支持者對於敵對陣營都缺乏政治信任，不論藍綠，只要執政

者不是民眾自己支持的陣營，通常民眾對政府、行政首長的政治信任都偏低(瞿
海源，2005；吳親恩，2007)。這意味著不管藍綠哪一方執政，至少有一半的公

民不信任這個政權，甚至影響到他們(落選方的支持者)對民主體制的評價與信

任。在這樣的環境下，要達成國際轉型正義中心所建議的「公民信任」──「跨

越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恩怨，致力於建立一種整個社會所有公民的基本信任

感」──恐怕相當困難。所以，我們或許應該先解決族群間信任不足的問題，而

族群間信任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來自於認同差異。因此，相對於轉型正義，

我們可能更需要另一種更能夠凝聚共識、重建信任的方式來解決當前的困境。 

                                                                                                                                            
特殊印記，也把另一族群排除在歷史記憶之外。外省族群在 1949 年到台灣，就莫名其妙地承擔

了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原罪，他們從未經歷過事件，就無端被迫與本省族群站在對立面。威權

時代沒有恰當地處理這個問題，民進黨就有義務積極去解決。把台灣所有族群都視為事件的受害

者，才是建立歷史共業的恰當途徑。在共業史觀的基礎上，各個族群可以建立共識與共生，共識

是導向建構文化認同，而共生則是協助建構文化主體(陳芳明，2009：92-93)。 
34 吳乃德指出，反省的結果不一定是承擔確定的道德責任，特別是某些不論是生活或職務上都

別無選擇的基層公務員，他們確實沒有太大的選擇，但許多政務官確實有可以自由選擇的空間。

不過，正因我們沒有經過全面性的反省運動，這些都無法確知(吳乃德，2009：20)。 
35 黃長玲(2007)也指出，泛藍陣營如果只選擇性的面對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而未

認真面對威權統治對台灣所造成的傷害，只會使中華民國更難被泛綠人士認同。如此雙方的分歧

只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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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兩岸統合與對話的可行性 

最早提倡透過兩岸統合的方式來解決台灣統獨對立問題的學者，可能是丁

庭宇(1989)。丁最早提出了「中華邦聯」36的構想，他主張「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儘管他對於台灣主體性並無著墨，但他基本上試圖在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

義之間尋找一個可能的交會點。不過，在今日現實環境下，泛綠人士未必會接受

他的主張。另外，中華邦聯的構想是一個「國家與國家間的結盟」，這等於是把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在一個對等的國與國的關係上，這點可能也未必能

被北京當局接受，實際可行性不高。 

大前研一對此也提出過「中華聯邦」的主張。他認為，台灣人必須深入思

考，做出決定，判斷「如何和中國成為聯邦」，而不是討論「是否統一」，因為「是

否」會把人民分成兩邊，「如何」卻有討論與妥協的空間，要統或要獨，只會使

人民分裂(大前研一，2003：58)。 

澳門大學的社會學者Hao(郝志東)認為，如果兩岸把「統合」當作前提，那

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台灣共和國等選項，可能無法同時被兩岸任

何一方接受。他主張可以試著朝建立一個「混合聯邦和邦聯系統」的新方案，讓

兩 岸 共 享 主 權 ( 他 稱 之 為 「 HFC 方 案 」 37 ) 。 他 認 為 ， 知 識 份 子 若 能 推 廣

cosmopolitanism及liberal nationalism這些概念，兩岸選擇HFC這個方案的可能性

便會提高。Hao(郝志東)認為，不論是single-nation state 還是multi-nation state 都

是state的概念(Hao, 2010：14)，如同台灣、西藏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是一個民

族國家內部不同nationalities之間的衝突的問題(Hao, 2010：15)。 

雖然他的構想或許有幾分新意，但恐怕無法說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因為

他一方面把「統合」當作前提，這對大部分的泛綠人士來說可能無法接受。另一

方面，他又預設了台灣與西藏都是中國這個 nation-state 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中

華人民共和國卻從未治理過戰後「偏安台灣時期」的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不論

藍綠，不管是主張「保衛中華民國政權」，或者是主張「台灣獨立建國」，大部分

的藍綠政治菁英與民眾都不是以 multi-nation state 來看待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因

此，這樣主張的可行性值得懷疑。 

卜睿哲(2010)則形容兩岸關係是「經濟合作、政治死結」。卜睿哲指出，要

解決兩岸的根本歧異，不太可能很快成功。但他強調「穩定」的重要性，他指出，

兩岸應在更可預測、更加合作下改善現狀，降低雙方存在的相互畏懼。他認為，

                                                 
36 丁庭宇主張，「中華邦聯」由同文同種的中國人組成，邦聯的運作模式則類似「歐洲共同體」

(丁庭宇，1989：7)。 
37 HFC方案是Hybrid of 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的簡寫(Ha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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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就職以來在兩岸關係上的作法，正是創造台海穩定秩序的努力。雖然

馬總統並未企圖解決兩岸的基本歧異，但維持穩定符合台北與北京雙方的利益，

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卜睿哲，2010：17)。僅管卜睿哲的考慮基本上是從美國的利

益做出發，但由於許多台灣民眾都擔心宣布獨立可能帶來戰爭的風險，卻也未必

願意馬上跟中共統一。因此，「維持現狀」實際上也與目前台灣大多數民眾的趨

向一致(Hsieh, 2008)。 

吳介民則認為，在統獨選擇之間存在著一道可寬可窄的光譜，台北若要與

北京達成某種可行的中程協定(modus Vivendi)是可能的，但是先決條件是精準解

讀北京對台灣的戰略意圖(吳介民，2010：374)。吳介民認為，在適當的條件下，

兩岸的國家和解，有助於台灣內部分歧國族認同的和解。其中一個必要條件就是

民主程序的正當性。他提議兩個層次的公共對話：一、在台灣內部，應該開展「兩

岸國家和解方案」的公民對話，以公民社會為主體，邀請各主要政黨與公民團體

代表，召開一系列的公民會議，溝通辯論兩岸經濟交往的原則。這個公民對話不

是短期的會議形式，而應該被視為長期而持續性的公民社會運動。二、跨海峽的

公民社會對話：台灣的公民團體應該積極與中國社會各界展開交流，以公共領域

的形式，尋求與中國社會的自由派力量連結，形構一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

讓兩岸社會開啟互相理解(吳介民，2009：154)。兩岸公民對話，根本的精神在

於交換歷史經驗，活化台灣對於中國的僵化想像(吳介民，2009：155)。 

綜合本節所述，對於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而言，以上方式大多不可行。

首先，就建構共同的國家認同而言，在台灣社會藍綠嚴重對立的氣氛下，藍綠雙

方對於敵對陣營的政治菁英與支持者的政治信任都偏低，任何主張都很難同時說

服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與其支持者，甚至某些「應然」的主張，本身就具有道德

上的爭議。其次，對於台灣這種基於認同差異所造成的社會鴻溝，憲改目前恐怕

也不是解決國家認同(與統獨)問題的理想選擇。至於公民投票，雖然能夠在分裂

社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並不適合直接應用於解決國家認同這種高度分裂的議

題，加上國家認同與藍綠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高度的重疊，特別是當公投議題

背後的政黨色彩過於明顯時，只會擴大分歧。這或許正如 Lijphart 所說，「公民

投票根本就不適用於分裂社會」。因此，公民投票也無法被視為一個有效的解決

問題的機制。此外，轉型正義雖是重要的，但本文也已指出，台灣的現實狀況卻

是：綠色執政時消費轉型正義、藍色執政時忽視轉型正義。同時，由於台灣藍綠

雙方對於敵對陣營相當缺乏政治信任，在這種狀態下，要建立起國際轉型正義中

心所建議的「公民信任」(跨越歷史恩怨，建立起整個社會所有公民的基本信任

感)，在藍綠對立的氛圍下這幾乎不可能。在此之前，反而應該先解決政治不信

任的問題。最後，現階段兩岸統合的可行性並不高，也難以取得共識，而維持現

狀才是大多數台灣民眾的趨向。因此，面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中認同衝突與政治

不信任等難題的挑戰，以上方式大多面臨某種瓶頸，而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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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下一節，本文將接續討論，為何選擇取徑於審議式民主與權力分

享式民主，並且說明為何這兩種民主形式能夠承擔這樣的任務。 

 

第三節  文獻回顧(二)：取徑的選擇 

1.3.1  面對「『民主』內戰」，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解決民主制度之疑難雜症的良方，便是提供更多民主」。 

               ── John Dewey (引自 Swift, 2003: 121) 

「民主能為世界帶來永久的和平」。 

                 ── Immanuel Kant (引自 Reiss, 1991) 

 

面對「民主內戰」，一場因認同的衝突，並以「民主」為形式所進行的內戰。

民主仍然是它的解決方式嗎？Dewey 的話語，似乎已經清楚地提供了我們答案。

事實上，除非採取比較極端或者不人道的方式，否則很難達成政治的同一性。例

如 Gellner 所說：「某些國族實現了他們的國族主義，卻反而造成了其他國族的失

敗。除非把異族全數殺死、驅逐或同化殆盡，否則就無法讓該領土成為單族政體」

(Gellner, 2001: 3)。不過，昔日的納粹德國已經走入歷史山洞，在今日的世界，

任何極端的做法都可能會引起國際干涉，除了極少數不民主的國家，在民主國家

已經很難看到極端的作法。事實上，或許正如 Dewey 所說，要治療在民主化過

程中產生的病症，或許沒有比提供更多民主，更適合去治療它了。 

因此，本論文的基本立場是：「民主產生的問題，只能透過更多的民主去解

決」。當然，我們勢必得要問：如果我們想要循民主的路徑，來緩解這種來自認

同分歧所衍生出的藍綠對抗，顯然傳統的多數決民主已不可行，那麼我們應該要

選擇甚麼樣的民主形式才能擔當這樣的任務？ 

首先，面對人民的分裂，民主絕對仍是必要的。由於公民身分需要不同的

個體之間要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共同規範。因此，公民之間的衝突，只能循

公共理性去解決(錢永祥，2004：126)。而且，也沒有任何非民主的方案，更能

夠去處理人民內部的敵意所造成的局面。然而，在台灣的民主內戰中，民主所面

對的課題，已經不僅僅只是處理人民與統治者的關係，而是要擔負「緩和」與「調

節」人民內部的敵意與對抗的任務(錢永祥，200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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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僅管民主社會不是民主制度出現的必要條件，但卻是民主體制深化、

鞏固，乃至於長期比較穩定維繫的必要要素。特別是，台灣的民主制度本身並不

誕生於一個民主的社會當中，但是卻一定要透過民主的社會，才得以深化與鞏固

(顏厥安，2009：163)。換言之，民主唯有透過民主社會才能夠深化和鞏固，但

首先必須改變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改從「國家在社會之內」的觀點，正如湯志

傑(2009：198)所說：我們應該從「社會本身才是改革與民主實踐的根本戰場」

這個角度來思考。因為唯有當我們創造並且確保有助於民主的結構可能性條件，

我們才能落實並深化民主，讓它變成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形式的程序。 

湯志傑(2006)指出，藉公共領域強化社會的自主性，開展公共性，是一個可

能的出路，但是也不宜寄予過高的期望38。從而打破對政治的不當期望，認清「民

主化」不可能一舉促成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與變革。這也正如吳介民(2004)所指出

的，身分認同不只是源自親密領域和私人領域，而也是公共領域中社會溝通與社

會建構的結果。如何透過公共溝通擴大我們的民主包容性，無疑地，是台灣社會

當前的重要課題。 

基於這樣的思考，李丁讚也認為，台灣的民主缺乏了公共領域的要素，因

此需要用「更全面性的、更具有善意的溝通」來化解當前的困境(李丁讚，2004)。
錢永祥(2004：135-139)指出，投票式的民主制度，並沒有為公共領域設置出一個

可以讓它扮演的積極角色，使得這種制度缺少了它應該有的公平性和公共性。但

湯志傑則更進一步指出，不能只從李丁讚歸納的微觀民主社會生活著手，而是也

需要在制度的面向努力創造「有利於民主的可能性條件」(湯志傑，2009：199)。 

換言之，要解決當前的困境，不能依賴多數決民主，我們必須先創造合宜

的「制度條件」。事實上，民主政治其中一個核心的特質，就是「以制度的確定

性，來緩和權力競爭的不確定後果」(吳介民、李丁讚，2008b：65)。然而，選

舉制度明顯有其不足之處，台灣社會許多問題都是由選舉活動直接或者間接所造

成的。選舉制度是民主的基石，可是在多數決的邏輯下，選舉卻也讓社會既有的

分歧變得更加對立。事實上，民主體制並非堅若磐石，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如果

經營不善，不能善加處理社會分歧的問題，民主甚至也可能出現逆流或崩潰。 

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那到底什麼樣貌的「民主形式」更適用於在

藍綠對立下的台灣分裂社會呢？ 

朱雲漢認為，要思考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包括構思體制上的改革或是公

共文化的改造，都必須在思維架構上有更多的突破，不能只是侷限在過去習慣的

                                                 
38 湯志傑提醒，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社會內環境的公共領域，是社會自己觀察自己的重要機

制，因此也是感知問題及提出問題解決的重要場域。公共領域雖然不見得真能找到最好的論證，

促成共識，解決爭議與對立，但至少總可以發揮溝通達成「理解」的作用，有助於「再進入」，

在各個獨立自主的論述之間創造出相容性及可比較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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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中打轉，尤其不能以美國的那套體制運作做為準繩(朱雲漢，2007：263)。
張佑宗(1996：192)認為，台灣在民主鞏固的過程中，發展適當的政治文化是許

多關鍵因素之一，更需要克服一些障礙，而化解內部族群衝突的問題，更是關鍵

中的關鍵，民主改革不可避免地會挑起族群議題，因為族群議題乃是達到政治動

員的利器。正如 Dahl 所說：「民主化之後，如果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沒有健全

的民主政治文化提供支撐，那麼當這個民主國家面臨危機時，就有可能再度被另

一個威權體制所取代」(Dahl, 1997: 38)。朱雲漢(2004)也指出，針對台灣民主發

展的困境與挑戰，最終仍取決於藍綠之間的政治菁英能否建立一套在行政與立法

機關間，以及藍綠政黨間的制度化協商機制，並在政治菁英間培養出「共識型」

的政治文化。 

對於當前的民主困境，李丁讚也提出一種「共治」的主張，他指出，共治

與多數決不同，是由相關當事人平等協商、溝通對話所達成的共識。社會普遍參

與，並與政治一齊努力，就是共治。在共治的格局中，領導者首先要把自己從政

治社會降回到公民社會中，謙卑但積極地面對社會各種力量，傾聽各種不同聲

音，尤其是敵對陣營和邊緣的聲音(李丁讚，2009b：217)。 

另一方面，民主的政黨競爭之所以發展成內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統治

勢力的矛盾，延伸擴散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雖然整個社會嚮往民主，卻無力發展

出普同的參與身分與平等的尊重關懷，只能用「對抗」作為民主的集結方式，用

「我們」與「他們」之分窮盡社會的相處關係(錢永祥，2009：179)。因此，民

主必須擴大焦點，從處理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轉成人民內部的「公民要如

何相互對待」的議題(錢永祥，2009：177)。換言之，或許我們應該尋找一種適

合於「公民社會」39的民主觀，作為普及平等參與、公民身分、公平制度的理念

(錢永祥，2009：179)，才足以處理眼前的迫切問題。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民主觀，才能適應台灣這種對抗的環境，並擔負此任

務，進而解決當前的民主困境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的是，民主政治並非真正「統治」

民主社會，而只是「中介」社會中的政治意志，協調社會中的公私利益。這主要

展現在促進與完成溝通的能力上，然而，從李登輝的威權民主改革，經歷民進黨

執政八年，到國民黨重新執政，太多的施政作為都還是以政治的便宜手段宰制、

壓迫社會，而「缺乏溝通的能力」(顏厥安，2009：166)。因此，李丁讚主張，

應透過更廣大、更全面的公共參與，每個領域不同顏色的人，可以在具體的行動

方案中平等協商、溝通對話，進而慢慢建立信任與連帶，真正的合作與共治的基

礎就可以逐漸建立(李丁讚，2009b：216)。 

                                                 
39 錢永祥對「公民社會」的解讀是：「公民之間要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與共同規範，公民之間

衝突只能循公共理性解決」(錢永祥，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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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則認為，超克藍綠分歧的前提是真實面對結構困局，而不是提倡唯

心的和解論，因為抽離現實條件的超克論，不會為多年來不斷「內捲化」、自我

再生產的兩個民間社會內部各自的集體焦慮與「妒恨心態」，帶來任何舒緩效果。

藍綠各方應該在「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這個前提上進行公共對話，

尋求政治生活的共通點。換言之，差異國族認同之間的互相肯認，需要以對於台

灣外部結構處境的共識為前提；以此為基礎，擴大政治社會的認同範圍。統獨未

來的選擇，不是「如何談」，而是「基於何種社會共識來談」(吳介民，2009：153)。 

據此，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台灣政治上的藍綠對立、第一民間社會與

第二民間社會之間的敵意、對峙與不信任，又應該基於甚麼樣的社會共識來談？ 

關於這點，劉靜怡(2009)認為，在台灣當前分裂對立的民主困境中，因為公

共領域從未建立起堅實的基礎，公民社會也難以成為民主體制運作的基石。她主

張「人權保障」是在嘗試緩和台灣社會分裂對立現狀時，最為可行的共識基礎，

先透過人權保障此一共同價值的普及化與深化，或能縮短藍綠兩對立陣營的距

離。而吳介民、李丁讚則認為：「只有『生活在台灣』才是我們共同的基礎，唯

有暫時放下認同，透過公共領域的審議協商，慢慢找出共同的利益和觀點，進而

建立族群間的信任與合作關係，才能逐步找出屬於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吳介

民、李丁讚，2008b：66)。 

事實上，不管雙方是基於甚麼樣的社會共識來進行對話，只要能夠平等地

溝通與對話，那就是一個好的開始。或許正如李丁讚所說：「在民主協商的參與

過程中，公民們就會慢慢體現台灣共同體的想像。因為在現代社會裡，共同體的

想像是在民主的參與過程中逐漸浮現的」(李丁讚，2009b：216)。 

最後，胡佛的看法或許也可以提供我們另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 

胡佛指出，「假若政黨輪替能夠使民主鞏固並提高民主的品質，那一定要有

一個要件，即互相認同、互相接納，不能在國家的認同上分裂；假如繼續分裂，

民主就永遠不易鞏固。…如果很多政治人物把政治活動的重點放在國家及族群認

同的分裂衝突上，民主就必然會流於一種形式。這時，選舉就是在選擇一個族群、

一個國家了」(胡佛，2009：11)。胡佛認為，要解決台灣當前國家認同的衝突及

改善民主運作的困境。一方面，必須先勇敢面對歷史、正確的解釋歷史，才能從

根本上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基於國際與國內現實，台灣必須維持現狀，因短期

內「獨」不可能、「統」也統不了，因此不妨加強所謂的「過程民主」。而所謂的

「過程民主」，就是在民主結構的運作中，加強互動(例如傳達訊息及看法、用行

動影響或呼應對方)中所必須遵從的一些基本原則。胡佛指出：「首先，要互相尊

重及容忍不同的意見。其次，規範訂了以後，絕對不要違反它，而且要嚴格執行。

第三，在互動過程中，絕對要對『目的』與『手段』同等尊重，不能為了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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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手段」(胡佛，2009：11-13)。 

最後，回到這一節最初的提問：「面對民主內戰，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經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僅管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們

卻可以從這些學者們所提的構想，進而拼湊、勾勒出一個可能有助於解決民主內

戰問題的民主形式的大致樣貌。 

在既有的文獻中，緩解極度分裂社會族群衝突的方法，幾乎全部都集中在

權力分享與審議式民主。其中，主張審議式民主的學者們，大多認為：偏好是可

以形塑的，而共識是可以在「理想言說情境」下經由審議而達成。然而，主張權

力分享的學者們卻認為：由於不可能創造出「理想言說情境」，因此審議式民主

並不適用於分裂社會。但是，就在最近，Azmanova(2010: 49)指出：「理想言說情

境是可以近似達成的」。 

接下來，我將針對為何本文要選擇取徑權力分享式民主和審議式民主提出

說明，並且進一步解釋為什麼這兩種民主形式有助於解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 

 

1.3.2  權力分享式民主的取徑 

過去的經驗顯示，族群衝突的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基本上不太可能依

賴多數決的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制度也非全然無用，因為它依然可以在包容

(inclusive)、公正(just)及負責(accountable)的架構下，提供一個有效、持久與和平

的族群衝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的管道。因此，如何選擇適當的民主制度，

才是問題的關鍵(Harris and Reilly, 1998: 16-20)。 

Juan Linz 與 Alfred Stepan 認為，在一個多族群威權國家的民主轉型中，由

於種族、宗教、語言的複雜性，在不同的文化基礎下，「國家條件」(stateness)的
問題是不可避免的。而「國家條件」的意思是指：「政治共同體的疆界與某些公

民訴求的疆界之間不一致的狀況」(Linz & Stepan, 1996: 16-19)。換言之，「民主

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stateness)，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Linz & 
Stepan, 1996: 19)。然而，「多族群國家並非不可能達成民主鞏固」(Linz & Stepan, 
1996: 29)，不過，他們也指出，多族群國家只要好好處理「國家條件」(stateness)
的問題，透過「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聯邦制」(federal system)
來建立「國家民族」(state-nation)、多元認同，以及善加掌握「時機」(timing)等
策略，仍然可以達成民主鞏固的結果(Linz & Stepan, 1996: 33-37)。 

在比較政治學的領域中，大多數的學者都一致同意：為了在族群衝突的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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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裂的社會中，維持政治穩定(political stability)，適當的民主制度必須為衝突

族群之間提供權力分享(O’Flynn, 2007: 731; Roeder and Rothchild, 2005: 5)。
Lijphart(1977: 238)也認為，對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多元社會而言，問題不是在英國

式民主與協合式民主之間做抉擇，而是選擇協合式民主，不然就完全沒有民主可

言。事實上，Linder & Bachtiger(2005: 862, 878)就曾利用權力分享指數(power 
sharing index)，分析了從 1965-1995 期間的 62 個非洲與亞洲國家，結果發現：協

合式權力分享對民主化有極為顯著的正面效果。 

然 而 ， 採 行 權 力 分 享 的 國 家 ， 有 些 是 成 功 的 ， 也 有 些 是 失 敗 的 。

Schneckener(2002)曾歸納了實行協合式民主須具備的 11 項有利條件，同時分析

了歐洲國家的 6 個例子。他發現，影響協合式民主成功的兩個關鍵性因素，是族

群政治菁英以及制度設計，其他的有利條件不但不是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

但是衝突雙方一旦達成了協議，只要滿足這些有利條件，就能有助於維持協合式

民主的長期穩定。 

最近，Norris(2008: 223)分析了多達 191 個國家(唯其中有些並不屬於分裂社

會)，同時，也深入研究了 10 個衝突後的分裂社會。他發現，權力分享確實是邁

向持久和平與維持民主的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事實上，就在美國及其盟邦入侵

伊拉克及阿富汗之後，美國便在伊拉克建立了協合式權力分享的民主制度，而在

阿富汗則建立了向心式權力分享(centripetal power sharing)的民主制度(Norris, 
2008: 29)。 

在國內與權力分享式民主有關的研究並不多。其中，林慶維(1997)曾利用「不

完整」40的Lijphart的協合式民主理論41，探討了化解當前臺灣統獨意識形態分歧

問題的可行性。然而，他對於協合式民主該如何化解族群衝突，並未提出任何實

踐方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協合式民主也只是當前廣泛的權力分享式民主中

的一環而已。 

楊泰順則點出了制度設計的重要性，他認為，台灣要超越當前的困境，不

宜採行多數決的選舉制度。他引用 Lijphart 的建議說，台灣應採行比例代表制，

才能更發揮協合式權力分享的優點(楊泰順，2005b：30)。並且要能夠讓選舉中

落敗的一方，以及少數族群(語言、種族、宗教、血緣上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族群)
都能夠獲得某些保障，不僅僅是設置少數族群委員會，而是透過制度設計，使其

在國會能享有較優勢的代表性(楊泰順，2005b：33)。 

施正鋒也認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癥結，在於未真正達成族群歷史和解。

                                                 
40 在最近，Lijphart(2008: 4)指出，他的「完整的」協合式民主理論，其實是在Lijphart(1996)一文

中所完成。然而林慶維(1997)並未參考Lijphart(1996)一文。 
41 林慶維(1997)在文中，誤將「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譯作「協商式民主」。然

而，目前眾所周知，協商式民主其實只是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一種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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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將族群權利的保障與規範能夠放入憲法，特別是透過政治參與的保障來表

達權力分享，以提高國家體制的正當性，有利於民主鞏固，長期而言，才有可能

凝聚嶄新的台灣國家認同(施正鋒，2007)。 

在近期的研究當中，Hsieh(謝復生)(2005, 2006, 2008)則發現，台灣民眾的國

家認同，除了統一與獨立外，維持現狀的第三種選擇反而是主流。因此，他將台

灣的現狀定義為「溫和的分裂社會」。他也認為，1980 年代的族群分歧，其實促

成了台灣的民主化，但是，近年來台灣的國家認同分歧，卻反而造成了當前臺灣

民主的困境。因此，他建議，透過制度的設計來彌補目前政府運作的一些缺陷，

例如在立法院恢復對於閣揆同意權的行使。此外，基於當前台灣藍綠選民的分佈

趨勢，以及目前的國際情勢，他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仍很難找到擺脫台灣

現有困境的方法。 

此外，吳親恩、李鳳玉(2007)也曾探討，如何利用選舉制度的設計，來緩和

台灣的政黨族群議題的立場，他們透過模擬方法比較不同的選舉制度42，在台灣

特殊的國家認同對立、政黨支持者相對集中於不同地理區域等條件下的制度後

果。他們認為，當族群地理相對分散時，較好的制度選擇是低比例性的選制，以

鼓勵候選人往中間選民移動；但是在族群地理分布高度集中時，則低比例性的選

制較不能發揮鼓勵「向心」的效果，同時代表特定族群的政黨席次容易過度集中

於某些地理區域，進而增加彼此的隔閡43。因此，在台灣的北藍南綠的差異下，

現行的制度可能較不能發揮「向心」的效果，甚至可能增加隔閡與對立。 

他們主要的理論關懷是，探索「何種制度才能達成族群對立的和緩與溫和

化」，他們關切的重心是台灣的主要政黨在國家認同議題上的立場與主張，因為

一個政黨可以選擇在統一或獨立的議題上大膽邁進，但也可以選擇較務實的中間

路線，暫時擱置爭議，處理其他重要的課題，並且在許多議題上，包容性地看待

其他政黨的主張，並弱化自己在意識型態上的堅持，或者修正自己的主張。因此，

「如何透過選舉制度的設計來弱化台灣的藍綠對立，並促成藍綠雙方在實質議題

上的合作」，就是他們主要的核心關懷。在概念上來說，他們的研究的出發點，

也是在應用 Horowitz 的向心式權力分享。 

因此，利用權力分享式民主去處理當前台灣民主困境，乃是一個可行的方

向。不過關於這個方向的研究，目前仍付之闕如。所以，本文將在第三章，就文

                                                 
42 他們使用 2001 年與 2004 年第五屆和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的得票資料，依據當時的幾種單一

選區規劃方案，計算席次分析，並分析政黨在統獨議題立場上的變化，以此比較聯立制與並立制

的差異。 
43 他們指出，就溫和化政黨族群議題立場的效果而言，單一選區多數決未必比複數選區的SNTV
制更好，因為FPTP制大幅增加政黨當選席次的地理集中度，並增加政治上的對立。他們建議台

灣的並立制，為了平衡政黨當選的分區席次過度集中於某一地區的偏頗，各黨應以相當比例的不

分區席次，增加其在地理分布上劣勢區域的聲音(吳親恩、李鳳玉，20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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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權力分享式民主的進展，進行一個系統性的整理。 

 

1.3.3  審議式民主的取徑 

面對當前的民主困境，藍綠惡鬥嚴重，鉅觀的公共領域運作不完善，所以

近年來公共審議開始興起，這些審議模式的擴散，或許可以為鉅觀公共領域的運

作，創造更良好的溝通行動的質素。林國明主張，「公民會議作為一種形成公共

意見的論壇，透過高度結構化的程序規則，讓公民在一個固定的論壇聚合，透過

面對面的言說互動，針對『全社會』共同關切的問題，進行『知情、理性』的討

論，提出共識性的解決方案」(林國明，2009：185)。林國明認為，這些程序規

則，一方面在試圖創造 Habermas 所說的理想言說情境，讓參與的公民，能夠在

自由、平等、公開和資訊充分的原則下，理性、知情地討論問題；另一方面，這

些規則。另一方面也過濾訊息，聚焦議題，引導形成集體意見。他稱此為「微觀

的審議民主」(林國明，2009：185-186)。 

微觀的審議民主的實踐，需要依靠公民團體的運作44，因為公共領域的溝通

行動正是以公民社會的運作為基礎。如Habermas所說，公民社會的結社組織與運

動，指出人們根著於生活世界所關注的問題，公共領域處理、討論公民社會所提

出的問題，把這些問題的壓力擴大，提供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而公民會議的結

論能否形成「鉅觀的公共領域」持續討論的關注焦點，並影響政策決定，更有賴

於公民社會團體的關注與監督，這種監督政治系統的能力，相當程度上必須依賴

公民社會的運作(林國明，2009：186)。林國明主張，微觀民主的制度化與資源

支持，可以強化公民社會團體參與開展公共領域的角色，讓公民透過對話的過

程，養成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能夠結合個人關切與公共利益的公民德行，使政策

決定具有公共理性，能夠提出公眾能夠信服的理由(林國明，2009：195)。 

相關的研究也發現，公民們具有了解複雜的政策辯論的興趣和能力，而且

能夠在尋求共善和共識的取向下，理性地討論政策議題。而參與公共討論的過

程，也能提升公民的知識和積極性的公民德行，特別是能夠有助於建構公共討論

的溝通框架，形成共同關切的問題，並促成理性特質、共識取向的討論(林國明、

陳東升，2003)。整體來說，有助於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並強化公民社會。 

然而，由於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涉及到認同的衝突。當一個社會對於某些

信仰或價值有非常大的分歧時，很難有一致的看法，進行公共討論的結果，可能

會造成更大的差異，最後通常很難形成共識(Shapiro, 1999: 31)。陳東升(2006：

81)也指出，「族群對立的議題一旦被提出來討論，是將自己族群的尊嚴和存在的

                                                 
44 顧忠華(2004：170)也指出，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必須有強大的自治社團加以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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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拿出來接受社會其他族群的檢驗，討論的結果，可能導致族群之間的對立

更加嚴重，所以認同政治學者指身分歸屬感是無法進行理性討論的」。 

事實上，台灣的藍綠對立，不只是在認同上衝突，藍綠雙方的政黨認同也

已經朝兩極化的 M 型分佈(黃囇莉，2007)，這表示藍綠雙方各有著一群政黨認同

非常強的選民，也可能意味著有不少群眾屬於「深藍」或「深綠」基本教義派的

立場，深藍或深綠選民可能不太容易透過公共討論改變他們的立場，他們可能也

不覺得有必要改變，對他們來說，政黨認同可能就像宗教信仰一樣地堅實。 

陳東升(2006)指出，公民會議主張具有知情、理性的討論，但這卻可能是處

理身分認同衝突的不當模式，亦即審議民主的理性討論和價值衝突在許多情境下

是無法共存的，審慎思辨的公共討論可能並不能去改變或者融合那些基於個人情

感、生命經驗所建立起的價值觀，即便參與者有充分的資訊，經過深入的討論改

變他們的信念的可能性通常不高。 

那麼，審議式民主仍然可以被視為一條解決當前民主困境的出路嗎？ 

Huang(黃東益)(2005)是國內首位倡議利用審議式民主去處理當前台灣的統

獨意識形態衝突問題的學者。不過，目前為止國內尚未有任何經驗研究能夠去驗

證其可行性。事實上，對任何面對面的審議而言，對立的雙方願意自由參加，願

意相互尊重，願意理性論辯等等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塑造一個「理想的言說情

境」。因此，對於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而言，如何塑造一個接近「理想言說

情境」的環境，可能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另一方面，「說故事」可能也可以被當作審議式民主的補充機制。因為透過

說故事，參與者可能因為對自身或對他人個人性訊息的揭露，產生信任與誠意，

借用Ryfe(2006: 74)的話來說：「當人們將討論建立在彼此的故事之上時，該團體

便經由討論的議題所環繞，建立了一個道德共同體」。陳光興(2001)很早就指出，

大和解必須從說故事開始，才能認真的看到對方的歷史及情感結構。這或許正如

李丁讚所說，台灣的族群和解應該先從建立親密關係開始，「這是族群大和解的

關鍵」(李丁讚，2004：55)。李丁讚(2004)認為，應該從情感結構鬆綁開始，彼

此傾聽對方的故事，正視彼此生命的歷史，透過敘事重塑認同，進行社會和個人

的自我治療，應是個值得正視的方向。然而，湯志傑(2006)卻指出，在處於對立

或紛爭的情況下，如何不讓傾聽、凝視、承認對方變成實際上不可及的高調，恐

怕才是實踐上最困難的門檻45。 

                                                 
45 湯志傑(2006)也提醒，要能讓對立雙方彼此有意願與耐心傾聽，那麼打一開始就必須把對方也

包含進自己的故事中，賦予其一個就算不認同，至少也要是可接受的位置與詮釋，如此才有進一

步謀求「視域融合」的可能。這樣的工作說起來容易，實踐上卻極為困難，必須十分小心。無意

間流露的態度和歷史理解，往往正是最易挑動雙方敏感的神經，以致善意的出發點同樣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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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些學者，則進一步透過「開放空間」46(open space)的審議實作方法(Fan, 
2005)，例如范雲與李廣均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以台灣民間社會在 2004 年總

統大選後所舉辦的「族群對話工作坊」為研究對象，這基本上是一種以族群對話

來理解族群情感的實驗，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差異對立與緊

張，非常需要以故事的形式，才能被清楚陳述。透過述說自己，也凝視、傾聽47

不同的族群背景、國家認同的參與者所敘述的認同故事後，人們感覺到自己被理

解，也開始認可別人的情感結構與價值48。因此，「說故事」雖然無法觸發更多

的爭辯、質疑等回應，但是在降低弱勢參與門檻、認同表達、信任的建立等民主

溝通的障礙上，相當有貢獻(范雲，2010)。 

整體來說，就「說故事的功能」與「故事的分類」而言，如能與 Black(2009)
做一比較，則可呈現出這個領域研究現狀的全貌。此外，值得一提的是，Harrist 
and Gelfand(2005)也指出，在論述(discourse)前或論述進行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
有助於排除達成「理想言說情境」的障礙(如歷史情節、先天上能力差異、對話

變成辯證(dialogue to dialectics))等。 

此外，正如Giddens所說，個人的自我認同是在保持特定的敘事進程之中被

開拓出來的(Giddens, 2003: 50)。基此，葉春嬌(2007，2010)也透過對於台灣民眾

敘事認同的研究，指出人們的「敘事」是理解各種國族議題所帶來紛爭的重要途

徑。她認為，台灣的國族困境，其實就是「雙方陣營的兩套歷史敘事嚴重對峙」，

以及其中道德立場的衝突。她認為，如果想要緩和當前國族認同嚴重對立以及國

家體制的運作危機，就是積極實踐那些可能促進敘事轉變與認同轉折的因素49。 

陳仁省(2007：112)的碩士論文，雖然嘗試討論審議式民主對台灣民主的啟

發。然而，其內容卻幾乎沒有討論到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特別是認同衝

                                                                                                                                            
誤解的非意圖效果，不但無助於糾葛的化解，反而愈來愈難解。 
46 范雲(2007b)指出，開放空間不是一種討論的內容(discourse)，而是一種結構，就像會議的議事

規則。它本身並沒有預設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或效果，這跟我們熟悉的公民會議或是公共政

策的討論不太一樣。它是讓溝通本身成為目的，也就是說，我們只是去設定一種溝通方式，但是

最後能走到哪裡去，全看每一位參與者自己願意走到哪裡去。它讓新議題有可能出現，也能觸發

內在的動力。詳見：范雲(2007b：111-116)。 
47 李丁讚認為，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也是Elias所講的文明化過程。「在這種型態的社會裡，人

際間的交往由過去的粗暴直接變得禮貌而文雅」，這是由於商業社會的發展，需要人們學會包容，

學會尊重對方(李丁讚 2004：21-22)。因此，人們需要把別人當作一個個體，尊重個人的權利和

個人的殊異性，承認別人、凝視別人、傾聽別人(李丁讚，2004：54-55)。 
48 李丁讚也提出類似的主張。他認為，本省人和外省人需要認真地了解對方的悲情歷史，了解

對方的情緒，承認和尊重對方的想法，通過各種方法，建立族群間的親密關係。唯有如此，才能

創造與發展公民徳行，才會有真正的公民社會、公共領域，來協調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聲音，對台

灣面臨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才會有真正的理性討論與理性的解決辦法(李丁讚，2004：

55-59)。不過，李丁讚(2004：47-48)也指出，公共論述沒有人來帶動或呼應，原因之一是台灣的

公共型知識份子少之又少。 
49 例如：持續地挖掘歷史、讓各種歷史詮釋充分流布，加上重大國族事件的刺激，使雙方的敘

事得以逐步磨合，而至少能在制度面上建立共識(葉春嬌，20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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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與藍綠政治惡鬥的問題。在這裡，或許可以借用陳東升(2006：81)的一句話來

回應，即「認同政治學者們指出，身分歸屬感是無法進行理性討論的」。 

在賈文宇(2010)的碩士論文中，賈文宇根據他所注意到的關於分裂社會民主

理論各家學說的分析結果，提出以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理念

而延伸出的「擴大參與」、「充分審議」與「權力分享」三項原則，作為回應台灣

分裂社會的指導方針，並選定立法院作為落實這三項原則的最佳機構。其中，他

大量地引用了McGarry et al.(2008: 41-88)的內容。然而，他或許忽略了並非大部

分學者都同意McGarry et al.等人的「融合」(integration)或「調適」50(accommodation)
的二分法觀點(Meyers, 2010: 662)。賈文宇的構想，也許可以提升立法院的議事

效率，但是卻未必能夠保證審議品質的提升。再者，台灣當前藍綠政治惡鬥下的

分裂社會狀況，更非單靠立法院所能解決。此外，為了讓讀者能更清楚地理解，

本論文也在表 1.1 中，進行了本論文與賈文宇的論文兩者間主要差異的比較。 

 

 

                                                 
50 賈文宇將accommodation譯為「順應」。但accommodation在相關的討論中，通常帶有一種互相

調節、適應，以及和解的意義。因此，本論文主張「調適」可能是更切合原意的翻譯。謝宗學等

人翻譯的Gutmann & Thompson(2005)《商議民主(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中譯本，也將其

譯為「調適」。 

 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表 1.1  本論文與賈文宇的論文兩者間主要差異的比較 

 賈文宇的論文 本論文 

所引用到的權力分享

式民主的理論 
協合式民主、向心式

民主 

協合式民主、向心式民

主、權力劃分式民主、

複雜式權力分享

(Wolff, 2010) 

所引用到的審議式民

主的理論 
以第一代的審議式民

主理論為主 

包括了第一代、第二代

與第三代的審議式民

主理論(Elster, 2010) 

是否有提出達成共識

的方法 
無 

理想言說情境(Black, 
2000:609; Azmanova, 
2010: 49) 

是否有討論審議品質

的測量方法 
無 

話語品質指數

(Steenbergen et al., 
2003) 

對結合協合式民主與

審議式民主有無提出

具體方法 
無 

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

(O’Flynn, 2006:7; 
Elster, 2010: 300-3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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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 

1.4.1  研究問題的提出 

在民主內戰的格局下，大多數的公民都被吸納到這個藍綠二分法的二元對

立架構中，雙方不但缺乏互信甚至帶有某種敵對的態度，這使得審議的環境很難

形成。那麼，要如何在分裂社會中，建立一個能夠包容不同意見，重建信任，並

且凝聚共識，使台灣不致長期陷於民主內戰的對立氛圍中？特別是在這種狀況

下，審議式民主往往面臨到一個理論上的難題，亦即當公民們彼此之間抱持著不

同的價值、立場與國家認同，那麼他們要如何能夠願意坐下來，透過對話解決問

題呢？ 

從審議式民主的角度來說，只要公民們對於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有著共同的

認同，那麼即使彼此對於實質問題的立場或者觀點不同，大家還是可以在民主程

序的大框架下進行溝通。此一條件，一般被認為是審議式民主的認同前提。然而，

許多人認為，台灣由於缺乏共同的國家認同意識，這因而使得審議式民主的理論

無法在台灣實現。這些憂心或許有其道理，這同時也對應到審議式民主所遭遇的

一個有力質疑。特別是溝通與對話，是否必須在具備實質性集體認同的前提下才

能進行？而在缺乏共同認同的情況下進行討論，是否只會更強化其既有的偏見？

究竟審議式民主的落實，是否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實質性集體認同，溝通才能實

現？ 

事實上，對任何面對面的審議而言，對立的雙方願意自由參加，願意相互

尊重，願意理性論辯等等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塑造一個「理想的言說情境」。因

此，對於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而言，如何塑造一個接近「理想言說情境」的

環境，可能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如何創造條件，使得對話成為可

能？如何能使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乃至於認同差異的公民們，能夠有對話的意

願？亦即，要如何塑造一個理想言說情境？這必須符合規範性條件：必須讓具備

不同背景、觀點或認同的人們，帶著各自的差異，共同來到溝通的場域中，透過

相互理解的溝通行為，來建構出未來進一步溝通所仰賴的民主程序。這不但是一

種描述性的想像，更是一種規範性的理解。 

更具體一點地說，本論文所要回答的問題是： 

對於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特別是在這種因認同衝突及政治不信任所形成

的一種極度分裂社會的型態下，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是否能被視為走出

當前困境的可能出路？這樣的取徑能夠提供我們甚麼樣的洞見與啟示？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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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缺乏互信且存在敵意的藍綠政治菁英與公民們，雙方的溝通與對話如何可

能？ 

在本論文接下來幾章的討論中，我將說明，為何必須「同時」選擇兩種取

徑，因為單獨選擇其中一種，可能都無法超克當前的困境。唯有透過權力分享與

審議民主的結合，才有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1.4.2  本論文所選擇的立場 

社會學給予我們管道，讓我們不要只是成為問題的一部份，而要成為出路

的一部份。 

─ Allen G. Johnson (2001:199) 

 

本論文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正如 Howard Becker(2009: 73)所說的：「問

『如何』(How)，不要問『為何』(Why)」。因此，本文的重點將放在探討「如何

解決問題」的層面上，不過，在必要範圍內討論問題的起因仍有一定的必要，因

為對於一個問題的呈現、討論與定位，同時也決定了這個問題被掌握與解決的可

能性。因此，基於「定位問題」的需要，本文在第二章，將會在必要範圍內討論

「為何會產生這種問題？」，並藉著問題的呈現與討論，將此問題進行適當的定

位。事實上，筆者選擇研究台灣的民主困境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讓這種有如內戰

的狀態能夠趨於和緩，所以，研究「如何」終止民主內戰，而非僅只是對它提出

解釋，乃是本論文選擇的立場。借用 Myrdal 的話來說：「社會學對於一個民主社

會的維持非常重要，因為社會學鼓勵人們，訴諸理性而非偏狹的方式，公開討論

重要的問題。社會學者的任務，是追尋真理並公開討論社會問題」(Myrdal, 
1953)。因此，對筆者而言，社會學並不只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經驗分析與

解釋，亦帶有一份對人與社會的關懷。因此，尋求如何運用現有的知識，以改善

現狀或營造一個更理想的社會，讓台灣當前有如內戰般的藍綠惡鬥能趨於緩和，

是本論文的核心關懷。 

本文將針對目前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對於緩解分裂社會中族群衝

突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從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的規範性概

念與其他國家過去的經驗證據。換言之，本文所討論的概念不會僅限於社會學的

領域，而是從各個可能有助於澄清或解決這個問題的領域中取材。正如《社會學

想像》的作者 C. Wright Mills(1995: 195)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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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陳述並解決我們時代的任何重大問題，必須從這些學科跨系選擇材料、

概念和方法。社會科學家並不必為了充分熟悉某個領域的材料與觀點，以

便澄清他所關心的問題，而去「精通這個領域」。應該根據「問題」來進行

專殊化，而非盲從學院的專業化分界。 

 

當然，或許有人會認為，本文所指出的認同衝突的問題未必需要去「解決」。

持此主張者可能認為，隨著時間過去，台灣民眾可能會自然發展出共同的認同

感。誠然，認同或許可能隨時間而改變，不同的世代也可能發展出不同的認同，

許多研究也說明了這樣的趨勢(例如徐永明、范雲，2001)。本文並不否認這樣的

可能性。不過，認同可能也受到家庭社會化的影響，即來自上一代的傳遞，而且

未來究竟會如何發展，仍無法確知。更何況，藍綠惡鬥的問題也未必會因為時間

過去就能自然趨於和緩。那麼，也可能有人要問，既然問題出在認同的差異，本

文是否已經預設了某種立場，試圖告訴讀者我們「應該」選擇哪一種認同呢？答

案亦是否定的。本論文的主張，是希望透過公民審議的途徑，讓公民們透過尊重

互惠性與公開性的規範性原則，持續在「國家認同無關」的相關議題上進行交流

與對話，慢慢發展出跨越族群界線的共同認同感。 

本論文從嘗試解決現實環境中實際存在的問題出發，而本文主要的任務，

乃是探討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取徑，是否能應用於解決台灣的民主困

境，以及其能夠提供我們甚麼樣的啟示。本文將從相關文獻中梳理出可能解決問

題的規範性概念與經驗證據，進而分析其可行性。本文將指出，權力分享式民主

與審議式民主的結合，提供了我們另一個解決問題的可行路徑，這可作為長期以

來飽受認同分歧所苦的台灣一個可能的選擇。 

 

第五節  章節安排與分析架構 

在第一章，我將先說明本論文的問題緣起。在第一部分的文獻回顧中，我

將對目前試圖解決民主困境的比較常見的路徑，進行簡要的概覽，並指出這些方

式大部分都有某些缺點或侷限，以致於面臨了某種程度上的瓶頸。其次，在第二

部分的文獻回顧，透過彙整相關學者的主張，說明在民主內戰的格局下，我們需

要甚麼樣的民主才能「解決問題」，接著，本文將分別說明為何本文取徑審議民

主與權力分享，以及如此取徑的必要性。最後，將界定本文具體的研究問題，以

及說明本論文所選擇的寫作立場。 

在第二章，本文將依序討論台灣民主困境中的成因、藍綠對立的根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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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僅管目前關於民主困境的文獻已經很多，但是進行這

樣的討論仍是有必要的。因為，對於一個問題的呈現與討論，同時也決定了這個

問題被掌握與解決的可能性。最後，在本章的第四節，我將指出，台灣當前的民

主困境，可被視為一種極度分裂社會的狀態來加以掌握。 

第三章的目的，是要從既有的權力分享式民主的文獻中，梳理出有助於解

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規範性概念」與「經驗性證據」，做為權力分享式民主

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因為不同的國家，在民主化的不同階段中，會各自

面臨不同的困難，沒有一種方案可以同時適用於所有的國家，以及所有的民主化

過程。因此，透過全盤了解文獻中既有的相關知識與經驗，是我們在探索當前台

灣民主困境的出路時，首要且必經的途徑。 

第四章的目的，亦是從既有的審議式民主的文獻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當

前台灣民主困境的「規範性理念」與「經驗性證據」，作為審議式民主對於當前

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第五章是為結論。第一節是本文結論，本文將總結在前面幾章中的討論，

以及說明既有文獻所獲得的啟示，進而提出一些開創性的看法作為本論文的結

論。另外，為了對緩解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提出可行的解決之道，本文更在第二

節中，分別依序提出了建構近程、中程、遠程的解決方案。最後，第三節則提出

了兩項關於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有關本論文的分析架構，請參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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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本論文的分析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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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 

 

這世界上有太多無謂的苦難，若要做點什麼來解決，就得瞭解這些苦難是

怎麼產生的。 

─ Allen G. Johnson(2001:1) 

在這一章，我將在必要範圍內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成因、藍綠對立背後

的根本差異，以及民主困境中認同衝突等關鍵難題等進行一番略覽。僅管目前關

於民主困境的文獻已經很多，但是進行這樣的討論仍是有必要的。因為，對於一

個問題的呈現與討論，同時也決定了這個問題被掌握與解決的可能性。最後，在

本章的第四節，我將指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可被視為一種極度分裂社會的

狀態來掌握，並藉此將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與權力分享式民主、審議式民主對

於緩解分裂社會中認同衝突問題的相關理論間，先建立一個理論性的連結橋樑。

換言之，分裂社會的概念，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提供了一個分析的基礎架構，

以此做為後續分析的一個切入點及理論平台。 

 

第一節  從「競爭」到「戰爭」：「民主內戰」的格局為何形成？ 

台灣民主化面臨的弔詭是：民主化誘發了國家認同的分裂，而國家認同的

分裂，卻反過來侵蝕了民主鞏固的前提──一個共同認可的政治秩序的疆

界。這個弔詭，似乎又將台灣的政治發展，推向一個兩難：民主化成果的

鞏固，繫於國家認同的整合，但是歷史經驗卻提醒我們，除非使用強制力，

並且犧牲個體自主與社會多元性…換言之，除非以民主自身為代價，則國

家認同的整合，往往難以達成。 

─ 吳叡人(1997：33) 

當一個國家內的政黨政治的矛盾，完全變成了「唯一的」政治性矛盾時，

就達到了「內部政治」序列裡的最強烈程序…指向了「內戰」。 

─ Schmitt (2005: 29) 

從這個惡性循環中，我們看到反的邏輯的巨大力量，吞噬了人們的熱情。

兩個民間社會經常消耗在「反」的精神狀態。民主文化亟須擺脫反抗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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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時養成的「反的思維」。反對者，因被排除在決策權力之外，無法參與

社會共同決定，也不必為政策後果負責。 

─ 吳介民、李丁讚 (2008：63) 

 

藍綠的嚴重惡鬥，許多人以「民主內戰」來形容。所謂的「民主內戰」，最

早出於台聯精神領袖李登輝先生之口。2005 年 4 月 23 日，李前總統以〈超越中

國統戰、台灣民主內戰〉為題，首度提出民主內戰之說，他認為，「台灣內部有

人利用民主從事內戰，這不是國內矛盾，而是敵我矛盾」，他強調台灣內部有人

呼應中國的統戰策略，直言確有第五縱隊潛伏，造成台灣政局混亂(轉引自金恆

煒，2007：19)。李前總統認為，「2000 年以來，政局混亂所導致的『民主內戰』，

正是建構超越內部矛盾『新時代台灣人』的時候」(自由時報 2005/5/1)。他甚至

預言：「藍綠裂解，台灣滅國」51(中國時報 2007/12/27)，因此，如果藍綠惡鬥衍

生的所謂「民主內戰」已經成為台灣民主的嚴重威脅，那麼當「民主內戰」這個

新生的詞彙被正式地寫進某個政黨的政策綱領中52，這自然也不讓人意外。 

然而，「民主內戰」這樣的格局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先從歷史因素來談起。這是因為每個民

主體制均有其文化和社會的特殊性。因此，當我們要討論某個社會的民主實踐或

其所面臨的民主困境，就必須先回到該社會的歷史和社會關係中，才能對這個社

會的民主特性有所掌握(李丁讚，2009：135-136)。 

台灣早期的「黨外」反對運動對於推動民主化的努力，由於對於反對威權

體制擁有很高的共識，使得台灣民族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組成聯合陣線(管
碧玲，1994：152)，共同聯手對抗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在 1980 年代之前，台獨

思想遭到強力鎮壓，只能在選舉期間以「住民自決」的口號與「落實民主」口號

含混提出。不過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性」論述

之興起，以及解嚴的影響，台獨主張逐漸地獲得民眾支持。1990 年代中期以後，

台灣民族主義已經成為民進黨理所當然的政治立場，並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落實

                                                 
51 不過，就在李登輝〈藍綠裂解，台灣滅國〉的專訪刊出後，也有人將「民主內戰」的成因歸

咎於李登輝所主導的修憲，以及未處理國民黨黨產問題。王美琇指責：「台灣深陷民主內戰，我

們原本期望李先生能夠站在制高點，清楚告訴國人：國民黨與親中媒體的焦土反撲，是民主內戰

最核心的問題所在。如果不讓國民黨徹底潰敗，國民黨絕對不會認錯悔改，不會本土化，也不會

放棄其與『中國統一』的黨綱路線；台灣要邁向『正常國家』更是難上加難。…李先生卻選擇走

『中間偏左路線』，批統獨和入聯公投是『假議題』，批民進黨『騙選票』，為台聯黨的生存振臂

疾呼，難道沒有在混亂政局中尋求『政治投機』之嫌？」(王美琇，2007)。 
52 〈台灣團結聯盟政策綱領〉，第一條：「團結人民，扭轉政治僵局，終結民主內戰及政黨惡鬥，

真正為人民生活謀福祉，為國家生存求發展」(台灣團結聯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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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體的政策及行政作為53(江宜樺，2007)。 

然而，隨著政治解嚴，共同的敵人(威權體制)不再成為威脅，台灣民族主義

與中國民族主義終究還是無法和平共存。那麼，為什麼一山(一個台灣)總是難容

二虎(兩種民族主義)呢？王甫昌(1996)認為，在 1989 年民進黨組黨前，是反對運

動的第二次高潮，由於民進黨開始以「民族主義的語言」進行「共識動員」

(consensus mobilization)，比起美麗島事件前後黨外以民主化作為訴求，有著「更

為顯著」的效果。這是因為國民黨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主要的準則，建立一黨

獨裁與省籍不平等的政治體制，使得反對運動如果不想失敗就必須走上以民族主

義式的訴求加以對抗(王甫昌，1996：195)。這種對抗的結果，就是在 1980 年代

末興起的台灣民族主義，與 1990 年代末復甦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決，最終撕裂

了台灣社會，也使得剛剛成形的公共領域急急告退(李丁讚，2004)。簡單講，這

也很像是Dahl(1989)所指出的「民主化與民族主義之間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困

境」54。 

事實上，在解嚴後，國家認同議題幾乎成為了主導台灣政治競爭的主要議

題(吳乃德，2002：75)。而本土化與民主化雙元訴求，結合了文化民族主義與憲

政愛國主義這兩個國族建構的原型，形成了當前台灣國家認同的基本格局(蕭高

彥，1997)。台灣民族主義也是本省閩南人支持民進黨的重要因素之一(王甫昌，

1998a)。不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江宜樺就認為，台灣其實並沒有民族主義

運動，因為台灣人民願意明白肯定自己只具有台灣人身分而不具有中國人身分

的，仍然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或不到。這樣的情況，沒有大的改變，所以他認為

過去台灣十幾年來的經歷並不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而只是一種「新國家運動」

(江宜樺，2001a，2001b：207)。 

也有些學者認為，1970 年代後期，反抗威權的過程沒能走向自由主義與社

會主義，反而走向了「省籍路徑民主化」55(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2003)，
使得社會對立嚴重。而這樣的發展引發了很多批判。例如趙剛從自由民族主義與

族群民族主義的對比中，對同質性人民的塑造提出了嚴厲的批判。趙剛認為，人

民的同質化是族群民族主義(巫毒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惡果(趙剛，1996)。趙剛也

曾指出類似汪宏倫(2006)所指的「集體怨恨」的問題，趙剛(1998)借用了尼采「妒

                                                 
53 江宜樺認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表現在具體的政策和作為上，包括：敵視中國(主要

是中共政權，但也包含中華文化)，視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主張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在憲政議

題上，基本上支持自由民主與人權，但又認為國族尊嚴及國家安全具有優先性，因此當兩者發生

衝突時(譬如大陸漁工及大陸配偶問題)，往往寧可漠視基本人權。在社會經濟議題上，台灣民族

主義者主張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者不分秋色(江宜樺，2007：197)。 
54 Dahl指出：「民主的過程已經先預設了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社群，如果這個政治社群被許多

人認為是不具正當性的，那就無法簡單地透過民主程序來或取正當性」(Dahl, 1989: 207)。 
55 趙剛將「省籍路徑民主化」形容為：這個以「台灣人出頭天」為魔幻口令但缺乏實質內涵的

虛無主義路徑，一旦踩上，就往而不返，使原本是正當的、素樸的「省籍意識」一化而為「外來

政權」論述，再化為統獨對立，再化為對作為政治概念的中國的敵對(趙剛，20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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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56的概念指出，「在民主危機中，族群民族主義者隨時需要把自己想像成弱

者、受害者、有德者(而這三者之間是可以接等號的)，因此需要把外省人從弱者

的寶座上趕下去」(趙剛，1998：98)。不過，「妒恨」的論點，也可能忽略了其

實妒恨者本身也可能經常是社會上的弱勢者，因而忽略了弱者的社會處境(張茂

桂、吳忻怡，2001)。 

另外一方面，僅管「族群平等」曾經是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甚至以「四

大族群」為起點的相關論述也隨之出現，但是這不但沒有緩解省籍問題，甚至加

深對立與誤解。甚至平常看似相安無事的族群關係，「每到選舉期間，民眾感受

族群對立的比例就會升高」(聯合報 2007/2/26)。 

施正鋒認為，這是由於在威權統治時代，族群之間的分歧暫時受到抑制。

一旦解嚴，很多力量立刻被釋放出來。台灣在總統直選以來，族群儼然成為最方

便的政治動員工具。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南歐、中南美洲、以及東歐的民主化過

程，也就是在民選的新政府在從事經濟發展、進行財富分配之際，還必須防止族

群議題的可能糾葛。只不過，台灣的族群認同(尤其是外省人/本省人)往往與政黨

認同(藍/綠對決)、國家認同(中國人/台灣人)，以及國家定位(統一/獨立)相互強化

(施正鋒，2006)。施正鋒也指出，台灣在尋求民主鞏固之際，必須面對三大挑戰，

也 就 是 國 家 肇 建 (state-making) 、 民 族 塑 造 (nation-building) ， 以 及 國 家 打 造

(state-building)，也就是國家主權獨立的確立、國民的國家認同的凝聚，以及國

家體制/政治制度的建構。然而，這三項任務在實踐上卻往往與族群政治糾結不

清(施正鋒，2007：151-82)。事實上，中國籍貫制度原本是國民黨政府在 1940
年代的人口管理方式，但無法阻止民間沿著「本省人/外省人」的界線發展出省

籍區分。在 1980 年代發展出新的台灣「族群」的想像，可以說是以台灣為範圍

的「族群」取代了中國的「省籍」制度(王甫昌，2004)。 

「四大族群」正是當代台灣國族認同競爭下的一種知識產物(李廣均，2010：

184)。原先只是 1990 年代國家認同衝突下的反對論述，為了對抗中華國族論述

而生，四大族群看似是文化、語言差異，實際上卻是政治考量下的選擇性的文化

與語言差異，而不是文化描述。這種人群分類產生許多盲點57，也限制了我們對

於社會差異的認識與理解，「省籍對立」的升高也就不足為奇(李廣均，2008：

107-108)。 

                                                 
56 尼采所討論的「妒恨」(ressentiment)概念是指：一個人(群)把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或不遂，歸

因到一個外在的加害者，進而把自己視為道德的化身，面對的是邪惡勢力，透過這個心理過程弱

勢者獲得某種代償性的調適與滿足，卻因而徹底失去了面對現實問題的能力 (Nietzsche, 
1994:23-24，轉引自：趙剛，1998：98)。 
57 李廣均(2008)認為，這些盲點包括：第一，以政治考量決定的四大族群有分類上的死角，無法

處理多重身分的問題；第二，四大族群忽略關係面向(如歷史與政治)的探討，混淆了族群關係中

有關社會正義的不同訴求；第三，四大族群是一種傾向本質化的分類方式，忽略族群本身的內部

差異與世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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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主內戰」也有另一種分析角度，有些學者借用 Carl Schmitt 的「決

斷敵人」的概念，從「敵人與新國家的構成」(鄭祖邦，2008，2009)的角度來分

析這種「政治同一性」的難題，思考找出如何「重新尋找一個社會團結的基礎」。

這是因為社會中的個人與團體常處於一種孤立零散的狀態，又都有屬於自己或團

體的利益考量，彼此很難形成共識，對公共事務可能也缺乏認識。因此，Schmitt
才提出決斷論，試圖「透過政治的決斷，達成社會的合一」(李丁讚，2009b：214)。
決斷論的政治觀，代表人物是納粹德國的法學家 Carl Schmitt，認為政治的獨特

性，在於「決斷敵/友、消滅敵人」，所謂的敵人，就是另類與他者。敵人遲早會

與我們發生衝突、威脅我們的存在。因此，政治的意義就是要及早認清敵人並消

滅。而界定「誰是敵人」的工作，Schmitt(2005)認為應該交付給主權者，主權者

創造秩序、擁有權威，能夠在法律規範所不及的例外狀況下，替整個政治共同體

決斷誰是敵人，並且採取行動消滅敵人(江宜樺，2004)。 

整體來看，台灣的民主轉型具有「選舉帶動」的特質(Chu, 1996)，台灣的民

主進程更是與國族建構同時並進，相互定義的(李丁讚，2009)。1990 年代初期，

台灣的國會開始出現有制衡意義的反對黨，也大約在這個時間，「新國家」的論

述58開始出現，所謂「國家打造」的工程也開始正式啟動，然而這兩個同時發生

卻相互交纏的過程，卻深刻影響台灣民主的過程與開展。李丁讚認為，在某個意

義上，台灣的民主化是由建國的熱情所推動的，並且在意識型態與國族認同的分

裂與對立下開展，但這種熱情也以某種形式妨礙著台灣的民主 (李丁讚，2009：

136)。2004 年的總統選舉就是一個典型，其中充滿了「統/獨」、「救台、護台/賣
台」訴求，以及「台灣人/中國人」與「台灣結/中國結」等各種對立概念的選舉

情境。藍綠選民不太在意候選人的政策願景，其投票抉擇基本上是以「文化」與

「感情」作為參考架構59(徐火炎，2005)。根據Sears(1991)的說法，政治情感可

視為是任何透過政治符號而激起的預存心理傾向，在成熟民主國家的選舉競爭過

程中，以政治情感為訴求的情形也極為普遍，但是政治情感所指涉的內涵具有不

同的特性。換句話說，在成熟民主國家的政治過程中，政治情感的宣洩主要以隱

性且含蓄的方式或埋藏在理性的名目下進行。但在台灣的政治過程中，政治情感

的表達則顯性且誇大地、以理性計算的政治目的透過感性的方式來呈現。 

由於台灣的國家認同分歧的出現，主要是發生在民主化以後，這也意味著

認同的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對民主化造成阻礙。Rustow(1974: 351)認為，民主

                                                 
58 這種論述也為台灣民主轉型路徑，提供了「國家認同分裂」與「選舉導向」的可能性條件(林
竣達，2010)。事實上，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民主」這個詞彙也隨之沉積了多種概念，並且

常常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發生概念變遷。林竣達認為，民主能接合各種概念的條件，在於其匯聚

了各種邏輯，以及對集體認同產生激勵效果的認知機制出現，才使得「民主」在各種議題中擴散，

成為台灣各類政治論述中皆出現的詞彙。 
59 徐火炎(2005)的研究就發現，陳呂的票源與連宋的支持者在中立認知動員與純粹政黨動員上並

沒有顯著不同，明顯的差異只是在黨派認知動員與人際及社會網絡兩種選舉動員上。換言之，勝

負的對決，主要是取決於選民的黨派認同、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文化動員等政治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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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民主鞏固的先決條件，就是國家整合。他指出，民主政治有其前提，而國

家整合(包括共同的國家認同)與民主化，是先後的順序關係。在國家民主化之

前，應該先解決國家認同的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說，新國家論述帶動了民主，卻也限制了民主。換言之，

身分認同與政治社群想像上的分歧，反而變成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的矛盾，這個

矛盾也阻斷了社會共識的形成(朱雲漢，2004：156)。 

不過，Wachman 在討論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就指出台灣的國家認同的

問題，並未如 Rustow 所言，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的出現，反而是發生在民主化

之後(Wachman, 1994: 261)。某些學者則認為，Rustow 把國家整合視為民主化前

提的主張，乃是忽略了民主政治的「經營能力」(management)的層面(He, 2001)。 

當然，民主社會的建立，雖然不能迴避國家，但是關於民主社會的想像卻

必須要超越國家的範圍，不受國家範圍的拘束。或許我們應當思考的是，如何將

國家認同的關注，轉移為對於個人權利與社會團結的關注。事實上，有強烈國家

認同的社會不見得是民主的社會，但重視個人權利與社會團結的社會，很少會不

發展出自己的認同。換言之，民主化一定會帶動本土化，但是本土化不一定會帶

動民主化(黃長玲，2009：161-162)。 

無庸置疑地，當前台灣的國族認同正處於「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

的雙重認同困境中，Perry Anderson 就指出，台灣社會中有著「集體認同焦慮」

(Anderson, 2004)，也就是所謂「分裂的國族認同」(盧建榮，1999)，事實上，目

前台灣國族認同的意識型態雖呈現鐘型分布，但藍綠的政黨支持則呈現 M 型雙

峰分布(黃囇莉，2007; Huang, 2010)，這說明了藍綠兩極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然而，是什麼原因使得藍綠支持者的分布越來越兩極化？藍綠和解又為什麼不可

能？ 

首先，在「多數決」的制度下，「贏者全拿」的邏輯，也使得原有的社會分

歧被激化。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政黨競爭很少以理性說服辯論為重，藍綠雙方都

使用「雙重標準」60對待政敵，且為了鞏固各自利益無所不用其極，正因為這是

個「贏者全拿」的利益分贓體系。誰擁有政權，誰就有分派利益的極大權力。台

灣長期因為政權更迭所牽涉到的龐大利益，是造成政治激烈極端的重要原因，統

獨爭議或意識型態的爭執，可能只是政治人物不擇手段的名目(李宗榮，2007：

80-81)。 

                                                 
60 台灣的朝野之爭，彼此互相攻伐時手段不受限制，無論是陳總統的國務機要費、馬市長的首

長特支費，藍綠雙方都採取雙重標準看待。而對涉外議題，無論對美外交或對兩岸關係，全被拿

來做內爭工具，這一切不當甚至不法行為，都在把我方利益絕對化之後，對自己的罪行自我除罪

化了。於是，雙方陷入了「民主內戰」(林濁水，20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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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是「多數決」，但是多數決的背後也意味著「壟

斷」、「排除」，進而產生「對抗」。台灣社會在認同分裂、民主內戰的處境下，多

數決原則不但無法解決認同分裂的問題，反而讓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演變成「多

層鑲嵌」的困境(李丁讚，2009b：216-217)。正如 Donald Horowitz 所說： 

在族群分歧的社會中，民主政治的多數決，並不是解決衝突的方法，反而

是問題的根源 (Horowitz, 1993: 29)。 

錢永祥認為，台灣的民主始終處在一種「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對抗。

這是一種召喚與鞏固「我們」的過程，「我們」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他們」

作為對立面，如果沒有「他們」，「我們」也將喪失了整全性與主體性。台灣的民

主，就是對抗他者而鞏固我群的一個鬥爭過程，從人民與統治者、本土與外來、

國民與外敵、逐漸演變成為人民內部的對抗(錢永祥，2009：176)。 

事實上，「民主內戰」的原因，正是因為民主被理解為「敵/我」61之間的競

爭與輸贏，這是多數決民主邏輯的結果。多數決的輸贏，被轉化為道德上的輸贏。

因此在多數決之外，民主需要發展出其他鬆緩爭議、調節利益的管道，讓公民之

間的分歧，不致於惡化為輸贏的決戰。換言之，在制度上，不能再讓多數決原則

的異化產物，壟斷民主的現實運作(錢永祥，2009：177)。 

其次，立委選制也是激化這種分歧的因素之一。過去的立委選制「複數選

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多數決制」62，由於少數票數就能當選，候選人容易以極端的

訴求來吸引選票，這也對既有的社會分歧，造成激化63。不過這種狀況已經在第

七次修憲中被「單一選區制」取代，其目的就在於避免少數劣質代議士僅靠少數

選票就吊車尾當選(顧忠華，2008：114)。 

顏厥安認為，台灣社會的民主化，帶來了統治機制的民主正當性，以及依

法行事而創生的民主合法性。但是社會缺少了對「再創生」合法性的反省與實踐，

也錯失了在此一過程中可產生了「自我充權(培力)」，因此台灣的社會並不民主。

他借用Dworkin的說法，指出台灣的民主有多數決的原則，卻缺乏「夥伴式民主」

                                                 
61 湯志傑也指出，漢人傳統有一種「群的社會觀」的文化慣習，也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

局，認為「擴大的己」即是公，把「包容進大我」設想為涵括的唯一模式，並未真正正視、承認

異己與群己界線。在這種偏好在「(我)群」的架構下要求對整個人進行涵括的慣習影響下，很容

易產生「非友即敵」的情形。當前台灣之所以充斥著錢永祥所謂「敵/我型的衝突」，有其深遠的

文化根源和穩定的期望結構存在(湯志傑，2004a：28-30)。 
62 林水波(2005)便曾對台灣過去的立委選制「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多數決制」，指出該制度

存在十項劣勢與威脅。例如：同政黨候選人同室操戈、可能因為某選區存在明星候選人而形成超

級吸票機，造成該選區有的候選人能以少數票數就當選，弱化了代表性的強度、由於以少數票就

能當選，有的候選人會以極端的政治主張作為訴求、政黨可採取配票措施加以操弄、棄保效應的

干擾、當選門檻不高，較易有賄選空間、黨際排擠、穩定性不足、一票後遺症、派系壟斷等。 
63 由於篇幅所限，關於過去的立委選制所造成相關的影響，不在本論文處理的範圍內。有關這

方面的討論可參考：林水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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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的精神。因為台灣是以「投票機器」(voting machinery)為最主要的組織、動員

和吸收資源能量，形成了缺乏公共論辯的「非民主文化」(顏厥安，2009：165)。 

顏厥安指出的這種「非民主文化」，也部分呼應了李丁讚的看法。李丁讚認

為，在一般的理解裡，民主指涉一種政治形式，但民主除了是一種政治制度外，

更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平等化。一種更強調溝通、對話、協商的互動模式。西方公

民社會特有的公民德行如尊重、寬容，或是民主制度所需的能力如政治論辯與倫

理思維等，都是民主化社會關係的產物。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更是一種教育、

一種方法、一種技術。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肇因於「教育」民主仍然遲未開展

所致(李丁讚，2007：216)。林火旺認為，如果我們要從過去威權社會轉型成一

個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只是制度的改變，而是我們人民的心靈也要經過一個

徹底的轉變，所以當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公民教育，不是公民權力義務的知識性

教育，而是一種文化改造工程，它主要是心靈的，更是道德的(林火旺，2007)。 

針對在國族認同分裂情況下，雙方都把對方看成「敵人」(錢永祥，2004)
的現象。湯志傑(2006)指出，華人社會「政治優位性的傳統」65是可能的原因。

李丁讚則認為，把不同認同的人看成「敵人」，正是一種不民主的表現。一個有

民主素養的人，對於任何不同意見，他/她雖然不同意，但至少會「尊重」它的

存在，先不說「寬容」或「多元」。一個有親密經驗的人，比較能夠細膩地同情，

進而進入別人的情感脈絡中，並尊重不同的信仰或認同。李丁讚指出，台灣社會

普遍缺乏親密經驗，自然缺乏尊重。面對不同的意見或信仰，往往訴諸情緒性的

語言相互對罵、指責，或是透過動員向對方示威等。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論述不

能開展，公民的論述能力、政治思維與判斷力等，都不能得到良好的訓練與發展，

公民的德行與能力當然不足。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困境所在(李丁讚，2007：

221)。林火旺也指出，「道德」才是幸福的必要條件，而台灣社會所需的公民品

德，乃是「容忍差異」、「關懷他人」、「講道理」，以及「公共精神」或「公德心」

(林火旺，2006)。 

                                                 
64 Dworkin(2007)認為夥伴式民主更能描述民主的真諦與內涵，他並批判「民主等同於多數決」

的說法，他認為，民主與人權是密切相關的，沒有人權保障就無法稱做民主。唯有政府以「平等

關懷與尊重」對待每一位公民，才真正是值得追求的民主體制。因為如此每一個公民才能以「夥

伴身分」共同地參與。 
65 湯志傑(2004a，2004b)認為，泛政治化的邏輯不但深受華人以政治為尊的傳統所影響，在台灣

更先後為日本殖民統治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所強化，迄今仍根深柢固地支配著許多人的思考及行

為模式。結果，泛政治化邏輯盛行，政治不但被看成是生活的重心，更享有優先於其它不同觀點

的發言權。相應泛政治化一元邏輯而來的，是對政治的高估(以及它的反面：低估)。由於人們認

為政治可以而且必須承擔起解決一切問題的責任，同時也就把許多政治其實沒有能力解決、本來

也不該歸它管的問題也丟給了它。接著，因為政治實際上沒有能力解決其它各式各樣的複雜問

題，所以只能藉泛政治化的簡單邏輯來塑造敵我區別，進行政治乃至族群動員，重新將問題外部

化，以遮掩自己的無能。尤其，假如對既有體制信心不足，那麼激情的回應只會帶來異化的感覺，

促使人們對世界採取全體化的敵視態度，退回到能彼此互相取暖的親密關係的小天地中，從而強

化了既有的分歧，讓分裂不斷蔓延開來，使得雙方完全沒有彼此學習信任、協商及妥協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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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在文明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論述一直欠缺價值與文化的討

論，追根究底，都與社會發展的時程有關(吳介民、李丁讚，2008a，2008b)。李

丁讚指出，歐洲特有的文化基底與人文厚度，是我們社會民主化過程所直接跳過

的。由於這個人文厚度的不足，讓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舉步維艱。(李丁讚，2007：

219)。此外，因為台灣的民主尚未深化，民主參與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公民能力

與公民德行都還沒有養成，包括基本的政治判斷力與倫理思維能力都很缺乏，因

此「公民」容易被政客綁架，變成政客動員的工具。這是台灣政治無法理性化的

因素。本來，公民社會是要監督政治社會的。但真實的情況是，公民社會被政治

社會裂解，彼此在相互對抗，不可能一起監督政治，政治品質當然無法提升(李
丁讚，2007：217)。 

李丁讚主張透過一種教育民主的方式，一種生活的實踐，在生活的各個領

域，建立一種平等、友善、親密的社會關係，這才是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要真

正突破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我們要更有耐心地進入私密領域與社會領域當中，

包括家庭、學校、公司、工廠、部落、社區、醫院、博物館等，讓社會生活的細

節都開始民主化、友善化、平等化、甚至親密化，這樣，才能讓社會中的每一個

人啟動學習的機制，也才能讓每個人在不斷的學習中成長。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

制度，更是一種「教育方法」(李丁讚，2007：224)。林火旺也認為，自由民主

社會的合格公民需要應有的道德與修養。他以 Rawls 的正義理論出發，主張把社

會上所有成員都當成是平等、尊嚴的合作對象，才是建構一個正義社會的必要條

件(林火旺，2008)。 

另外，隨著藍綠政治菁英的對立，雙方認同的差異使得「民間社會」66也隨

著逐漸分裂，而出現了「兩個民間社會」：「第一民間社會」以及「第二民間社會」
67。這兩個民間社會分別閱讀不同的報紙、看不同的電視頻道、聽不同的廣播，

                                                 
66 這裡所說的「民間社會」不同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構成要素是公共領域，民間社會則是

由私人利益、情感認同、族群語言、常識、文化慣行等日常經驗所構成的常民世界(吳介民、李

丁讚，2008a，2008b)。「民間」一詞在台灣的意義上曾經出現過轉折，一方面，激進知識份子提

供了多少屬於社會意義之下的民間概念，但另一方面，政治力量以及本土派人士所動員的，卻是

族群意義之下的民間力量。這兩種「民間」概念的起源雖然迥異，卻在客觀現實中迅速合流，族

群意義的民間概念得勢，奪取了社會意義的民間概念所主張的反對正當性(錢永祥，2004)。因此，

civil society不應該翻譯為民間社會，而應將之詮釋為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而民間社會則可以理

解為folk society(吳介民、李丁讚，2008b：57)，民間社會本質上較接近「搏感情」而非「講道理」。

然而，湯志傑(2006)則指出，錢永祥區分「社會意義之下的民間」與「族群意義之下的民間」的

用心雖值得肯定，但隱然否定或迴避了台灣獨立的主張具有重新界定或確認政治共同體的意涵，

這樣只會造成族群間的壓迫與反抗，恐怕很難讓錢永祥筆下的那些本土派人士能靜下心來傾聽。 
67 台灣在國府遷台前的社會，可以稱為「第一民間社會」，這一社會的台灣人，歷經清朝、日本

統治與大小戰亂；至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被迫離開家園、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人

們，他們所構成的生活文化、社會型態，可以稱為「第二民間社會」(范雲，2007a：55-56)。這

兩個民間社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與情感認同。第一民間，指涉支持本土化或台獨價值的社

會群體，第一民間發源於政治自由化的啟動階段，當時即是反對運動的主要支持動力。第二民間，

指涉明示或暗示地反本土化、非本土化、或反台獨價值的社會群體，第二民間在台灣社會的興起

背景是民主轉型，以及發生在民主轉型過程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吳介民、李丁讚，2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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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不同的人際網絡。兩個民間社會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生活世界，也各自建立

不同的公共領域。然而，民間社會的本質，是情感性的認同與信任。這種信任關

係，與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說理溝通很不相同(吳介民，2007：28)。在這種公共

領域中的發言，表現的是忠誠，而非理性論述(李丁讚，2009b：137)。這種情形

最具體的縮影就是「媒體模仿政治」68(王健壯，2010)，媒體模仿政治導致了媒

體與政治的同極化。其結果是，藍綠雙方的支持者，不但各自閱聽不同的媒體，

甚至也採取完全兩套不同模式的認知，藍綠支持者各自接受自己陣營提出的論述
69。即使在 2004 年的「四大負面選舉事件」70中，也有這種情況71。而且藍綠支

持者各自立場堅定，基本盤牢不可破，很少人會因為負面選舉事件的影響，而改

變其立場去支持另一個陣營的候選人，負面選舉事件的影響，往往只是強化了藍

綠雙方支持者原本的認同，形同「固票」，而非「拉票」。事實上，很多新興民主

國家在民主化之後，幾乎立刻就陷入族群暴力衝突的危機，其主要也是因為媒體

不夠中立。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目標只針對各自的閱聽大眾，報導與評論也只

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其結果使得族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更加地不信任(Snyder, 
2000)。 

因此，正如林國明所指出的，台灣民主政治無法健全的運作，主因是公共

領域72的欠缺與不足，重大的阻礙包括：國族認同的衝突、族群政治的動員、藍

綠對抗、公民社會73的運作邏輯與媒體的惡質化等。這些因素都使得敵我關係變

得激情對立，使公共政策的決定缺乏理性思辨和公共說理的空間。而許多「聚合

私人而成公眾」的公民社會團體，身陷敵我對抗而難以進行說理的溝通，應該做

                                                 
68 首先，媒體與政治同步「極化」: 台灣媒體與藍綠兩陣營一樣，理念上其實並無左右之分，也

沒有自由派與保守派之別，媒體與政客都只是選民意識，卻缺乏公民意識。其次，媒體與政治同

步「民粹化」：政客耽溺於符號議題的操作，政治民粹的後果是民主品質的低落，媒體民粹的後

果是專業的淪落。接著，媒體與政客一樣，都只重權力而輕文化。理論上，媒體除了要客觀地反

映既有的政治文化，更要盡可能主觀地影響政治文化的轉變；但台灣媒體經常因為對民主的無

知，而導致反民主的效果(王健壯，2010：264)。 
69 例如，民進黨在初次取得中央執政權時，當時在野黨批評民進黨政府執政成績不佳，民進黨

則以國會沒有掌握絕對多數，所以沒有「完全執政」為由辯護(黃秀端，2003)。到了 2004 年的

總統大選，泛藍主打「做不好就換人」的論述，向民眾訴求「民進黨沒有做好，應該二次政黨輪

替」。而泛綠陣營則以「陳水扁做四年不夠，要做兩任總統才有成績」的論述來化解泛藍的攻勢。

莊天憐(2008)的研究就指出，這兩種論述在民眾心中，被接受的程度幾乎不相上下，藍綠雙方的

政治論述對各自的選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70 這裡所指的「四大負面選舉事件」，分別是：319 槍擊案、前第一夫人吳淑珍女士炒股案、陳

由豪政治獻金案、國民黨黨產案。 
71 張佑宗的研究發現：越認同泛藍的選民，越認為陳水扁負面的選舉事件，對投票抉擇有影響。

越認同泛綠的選民，越認為連戰負面的選舉事件，對其投票抉擇有影響。然而，不利於自身陣營

的負面新聞，卻比較不會影響其投票抉擇(張佑宗，2006：122)。 
72 林國明(2009：182)認為，所謂的「公共領域」，是指不同的私人聚合而成公眾，在公共論壇中，

透過言說的互動，平等、理性地討論共同的事務，形成公眾意見，來影響公共權威的運作。 
73 「公民社會」的核心意涵為：「一個理想型的公民社會是透過互動而被聯繫在一起的一群人」，

並包括以下特徵：人們具有學會包容、學會尊重對方的文明素養(李丁讚，2004：22)；組成強大

的自治社團(顧忠華，2005：170)；公民容忍歧見與異族，樂意與他人謀求共善、對政府保持高

度關心，以及監督政治人物德性行為和施政表現(吳乃德，200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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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過程參與主體的公民們，可能被藍綠對抗的邏輯動員，甚至對公共議題採

取冷漠、挫折與失望(林國明，2009：182-183)。 

湯志傑也認為，解嚴以來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並沒有好好利用民主來化

解社會上的分歧，以民主來創造及厚實其可能性條件，反而加深了伴隨民主而來

的「分贓政治」74，另外也由於不斷地訴諸族群政治動員，使得政治分歧蔓延到

各種社會關係中，形成了「民主內戰」(湯志傑，2009：199)。 

換言之，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是：「兩種被迫壓抑與流亡的人群，沒有辦法

相互理解彼此的創傷，他們面對政治，都在尋找一種認同與信任。而他們信任的

政治代表人，是那個可以理解自己的歷史創傷，與自己有相同感情經歷的人。透

過這一點，就能理解為什麼藍、綠兩股政治力量能夠長期鞏固選票，因為政治代

表人能講出一群人的心聲，在情感上照顧到他們的感受。由此引發的負面作用，

就是政治代表人可以藉由不斷操弄，製造出更多對立而非對話，所謂台灣『民主

內戰』的格局便逐漸形成」(范雲，2007a：56)。 

台灣國族認同問題一直無法緩解的癥結，可能在於本省人與外省人認為對

方持續壓迫自己的感受，這是因為自己所屬的群體文化與價值，不受對方尊重承

認(張茂桂、吳忻怡，2001)。而且這種現象並未隨著第一次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在威權統治時期，第一社會的民眾感受到自己所屬的文化與價值不被國民黨政府

尊重，即使 2000 年政黨輪替，也未能讓所有人感覺到「被平反」75。然而，在

民進黨執政後，則換成第二社會的民眾感受到自己的歷史記憶與情感認同被綠色

政府踐踏76。另外，由於「轉型正義」並未被民進黨政府認真對待，反被利用當

成選舉造勢的工具(陳芳明，2007：91；江宜樺，2007：81)。因此，僅管許多政

治人物都曾發表許多和解論述，從蔣經國的「我也是台灣人」、李登輝的「生命

共同體」、「新台灣人」等，然而真正的和解之所以無法達成，或許是因為政治人

物的和解論，往往只是一種「群眾動員手段」(張茂桂，2006)。因此，或許只能

透過更廣泛的公眾力量來達成對和解承諾的自我約束。 

                                                 
74 由於憲政設計賦予總統過多不被監督的權力，得以越過行政部會首長，直接干預安插人事。

這使得公部門資源的運用，不但沒有以專業為導向，反而成為酬庸與綁樁的私器，甚至成為財團

用以遊說、動員、累積私利的管道。從國民黨時代開始，這種利益酬庸即被在野黨批評，然而自

詡清廉執政的民進黨，仍然犯下大大小小的弊案，國、民兩黨的這些舞弊事件，無一不牽涉到對

公部門資源的循私濫用(李宗榮，2007：79-80)。 
75第一社會的本省人，在政治尊嚴上，可能因為政黨輪替，感到被平反。但是，對老一輩受過文

化創傷的台灣人，幼年遭受的尊嚴與屈辱並沒有被平反。做為文化上的受害者，使得他們有可能

受到「仇恨」的情緒動員。另一方，第二社會的老人，不一定認同蔣，但他們認同的是與蔣介石

所領導的戰爭歷史情感以及受難與倖存的打拼經驗(范雲，2007a：58)。 
76例如：中正紀念堂改名民主紀念館、掛牌自由廣場。這對於第一民間，只是獲得自我陶醉的精

神勝利。而第二民間感覺其歷史記憶不被尊重，情感認同遭到傷害。民進黨政府的處理手法，等

於是在製造新的「民怨」，在製造藍營支持者「受害經驗」，也幫助藍營鞏固其基本盤。其結果就

是，兩個民間社會之間的隔閡與對立，彷彿被更「真實的感受到」(吳介民，2007：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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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台灣的民主進程是鑲嵌在統獨分立的意識形態之中，而這種政

治上意識形態的分裂與對立，一方面向內發展，又鑲嵌在本省/外省的族群政治

之中，並鑲嵌在藍/綠的社會關係之中，甚至滲透到個人私密生活領域之中。統

獨意識形態的分立，也往外鑲嵌到中國/台灣的分立格局，以及經濟生活的脈絡

中。兩個民間社會逐漸與兩種中國想像相磨合。這種從意識形態、政治、社會、

經濟到私生活的層層鑲嵌、多重鑲嵌，讓台灣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都糾結在政

治的對立與想像之中，都被化約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單一範疇中，而這正是台灣

民主所面對的社會基礎(李丁讚，2009b：138)。 

除了歷史因素、認同的差異、以及多數決所帶來的等等問題之外。也有學

者認為，台灣的民主困境是來自於民粹主義所帶來的問題。有些學者指出，民進

黨執政時期操作民粹、撕裂族群要負很大的責任。另外，也有些學者暗指問題出

在泛藍的政治菁英身上，例如瞿海源認為，「藍綠政治對立嚴重的原因，在於台

灣缺乏真正的民主」，尤其「某些政治菁英缺乏民主素養，口口聲聲都說自己民

主，其實是假民主」77(瞿海源，2004)。 

黃光國(2004)以「民粹式民主」來解釋民主困境，他認為當前台灣民主的困

境在於「民粹政治」的問題78。有些人甚至指出，民進黨執政八年，是文革的「縮

小版」，認為「它以仇恨取代愛，以意識形態取代常識，用鬥爭取代正常工作」(南
方朔，2008：25)，「以『愛台灣』這種道德式的國族認同修辭，作為區分敵我的

有效用詞」(趙剛，1998：x)。但林濁水(2009)則比較持平地指出，在民進黨執政

後期，某些政治領袖之所以臣服於民粹群眾，是很多因素造成的79。 

事實上，從 1990 年代開始，就有很多學者指出民粹政治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周陽山(1993)認為，台灣社會嚴重缺乏憲政主義、公民文化與自由主義等西方自

由民主憲政的傳統與政治文化，使台灣走向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路線。王振寰與

錢永祥(1995)認為台灣在民主化後，開始建構屬於自己的國族論述，但在建構國

族主義的陰影下，很容易形成所謂的「民粹威權主義」80(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77 瞿海源的看法是，「2004 年的連宋陣營根本是『拿著新民主來反民主』」(瞿海源，2005：99)，
瞿海源並且認為，「他們(連宋)根本就沒有民主理念與素養」(瞿海源，2005：102)。 
78 黃光國指出，民粹政治的主要特色就是「反智」。因此，要破除民粹主義對台灣的危害，一定

要建立「道尊於勢」的傳統，讓民眾並普遍認定：知識應該是權力的基礎，知識比權力重要。而

「民粹政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政客操弄偏頗的意識形態，利用情緒性的語言，煽動群眾，打

擊並孤立政治上的異議份子，讓反對人士閉嘴，不敢出聲(黃光國，2004：iii)。 
79 林濁水說：「民進黨天王領袖們一方面需要靠民主機制才能獲得領導權，另一方面，他們絕大

多數在知識上的武裝非常薄弱，根本不能望美國革命領袖之項背，無法說服群眾，另一方面，民

粹群眾反而有一些來自學院的基本教義牧師指導，最後在這諸般條件下，領導菁英以全面臣服於

群眾激情的條件，換取民眾的盲目支持，以至於民進黨全盤的塔里班化」(林濁水，2009：521)。 
80 王振寰與錢永祥(1995)提出「民粹威權主義」這個名詞，基本上是將台灣的民粹威權主義歸類

為一種新型態的威權體制(王振寰、錢永祥，1995)。王振寰將李登輝現象解讀為「民粹威權主義」，

也就是國家機器的權力運作繞過民主政治的正常軌道，直接訴諸民眾支持來建立政權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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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樺(2001)也曾分析台灣的民粹主義潛伏在自由民主的脈絡下，藉選舉制

度或自由憲政的保障，以民族主義或集體主義的形式呈現。黃光國(2003)則更為

聳動地指出，李登輝與陳水扁都以民粹主義作為選舉的訴求，這是韓非子所言的

「亡徵」，這意味著台灣新興的民主體制將趨向滅亡之路。周陽山(2004)認為，

民粹式民主往往是一個「違法的民主」(illegal democracy)，因為民粹的政治領袖

往往不理會既有的法律規範81，破壞政治體制中原有的制衡設計與法治體系(周陽

山，2004)。徐火炎也認為，在選舉機制激勵下，藍綠政治菁英常透過族群議題、

國家認同議題與政黨形象，而非西方社會以階級、宗教或社會部門的分歧，以此

動員選民的投票參與。這種以感性而非理性的訴求，讓台灣社會逐漸形成一種特

殊的「民粹式的民主文化」(populist democratic culture)，這導致台灣社會缺乏理

性政策辯論的空間(Shyu, 2006)。有些人也指出，民粹就像是「詹納斯銅幣」的

兩面，台灣的民主轉型受惠於民粹，而台灣的民主深化與民主鞏固，遲至今日仍

未走到自由民主的目標，即是因為民粹式民主在路途中間阻擋牽絆所致(王健

壯，2010：266)。 

不過，在檢視這些論點時，我們也必須先了解，對民粹主義本質的討論，

通常都具有價值判斷。而且民粹政治的現象只是「程度上」的問題，並非「有無」

的問題(張佑宗，2009)。事實上，民粹式民主本身在台灣具有相當強的社會基礎
82。儘管有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是負面的、煽動性的非民主行為，是當代社會無

法跨越的裂痕(Horowitz, 1999)。也有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能夠促進民主深化，特

別對於選舉權的普及、推動更公平與公開的選舉競爭有所貢獻(Conniff, 1999)。
有些學者則持平看待民粹主義，認為民粹主義同時具有推動民主與反民主這兩種

不同的作用 (Weyland, 1999; Torre, 2000)。然而，O’Donnell則有不一樣的看法，

他提出一個「代理式民主」83的概念來解釋這種現象。O’Donnell指出，「代理式

民主」將導致兩種不良的政治後果，除了提供舊威權勢力復辟的機會，也可能拉

大社會的貧富差距(O’Donnell, 1994, 1997)。 

讓我們回到台灣的脈絡來看，過去許多學者都擔憂台灣民粹式民主將與統

                                                                                                                                            
(王振寰，1996)。 
81 周陽山認為，有些民粹領袖甚至會主張，只要能夠達成某些政治目標，可以不用理會法律的

程序規定，人治原則高於所有法治原則，個人的基本權利將缺乏保障(周陽山，2004)。 
82 張佑宗的研究顯示，台灣社會有六成以上的民眾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只有不到二成的人

具有自由民主取向。(張佑宗，2009：101)。他認為，解釋台灣民眾為何具有民粹式民主，或自

由民主、開明專制與傳統威權等不同的政治取向，最重要的是教育程度的高低。教育程度越高，

就有越高比例的人具有自由民主取向。教育程度越低，就有越高比例的人具有民粹式民主、開明

專制與傳統威權取向。 
83 O’Donnell認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由於各自特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建構出不同於西方的自

由民主的類型，也就是「代理式民主」。因為過去的威權體制，會留下一些非正式的制度與規範，

例如侍從主義(clientelism)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並與正式的民主制度規範結合在一起，形成

一種「代理式民主」。其特色是只具有縱向的課責 (vertical accountability)，缺乏橫向的課責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政治菁英高唱民意至上主義，誰贏得了選舉就得依他認為最適當的方

式來治理國家，不受憲法以及其它相關法令與制衡機關的約束(O’Donnell, 1994, 1997)。 

 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獨議題結合，會對台灣民主的深化造成阻礙。然而，張佑宗(2009)針對台灣民粹

式民主所進行的研究卻顯示，這兩者並無顯著的相關84，因此，經驗事實與學者

的主觀感受，可能仍有一段差距。 

更重要的是，藍綠雙方其實都有一些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的群眾(張佑宗，

2009)，所以不管藍綠任何一方使用民粹式民主動員其支持者，也必然會引發對

手陣營的動員抵制85。也有些人認為，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始終都存在

民粹式的民主文化。從李登輝以民粹終結威權，證明「民粹是民主的非常手段」。

到陳水扁以民粹嘗試掙脫少數執政困境、轉移第一家庭的醜聞，證明「民粹是民

主的變形」。馬英九以民粹轉移治理失能86，卻只證明他是一個「民主無能、民

粹無膽」的冒牌民粹主義者(王健壯，2010：262-263)。 

因此，姑且不論民粹式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事實上，民粹式民主

可能為台灣民主化的初期提供了動力，但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步伐不斷前進，這樣

的力量卻也可能限制了台灣民主的發展。此外，民粹式民主本身需要有情感上的

動員基礎，它頂多只是原因的一環，因此，我們不應該將它視為形成「民主內戰」

格局的主要因素。 

以上大多是關於內部因素的討論。然而，台灣民主困境並不單純只是內部

因素造成的結果，過去已經很多學者分析過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對台灣國家認同

所產生的影響(例如袁鶴齡，2000)，然而，大部分僅限於討論外部因素對國家認

同的影響，但對於民主困境、乃至於藍綠惡鬥的影響幾乎都未著墨。因此，接下

來，我們將從外部環境來觀察，討論外部因素對民主困境造成的影響。這可以分

成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台灣在國際社會上不被承認，這種例子幾乎是絕無僅

有的，而這種狀態，也以某種方式影響著台灣的民主。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

起，對於在內戰中失利而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而言，台灣未來不管要走向統

                                                 
84 在張佑宗進行的研究中，經控制教育程度後，統獨立場與民粹式民主之間，在各種對比的類

型中，並沒有找到任何連結。其中，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者，並非都集中在主張台灣獨立者，它

們之間原本的差異已被教育程度有效地切割 (cross-cutting)。換言之，任何政治人物想操作台灣

獨立議題，作為民粹式民主的主要訴求，恐怕都有若干的政治風險。例如，可能會流失高教育水

平，具有自由民主傾向的人。而且，偏向統一立場這一邊的人，也有一群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者，

他們也會被反台獨的力量動員起來(張佑宗，2009：107)。 
85 王健壯(2010：258)的論點也說明了這點。他認為，李登輝的民粹操作侷限於憲政結構的改變，

但陳水扁的民粹操作則是以統獨議題來進行群眾的政治動員，屬於選舉型態的民粹主義。但陳水

扁忽以聯合政府為號召，又忽以煽動性言論激化政治對手，其結果「雖然鼓動了我群的動員，卻

也激發了他群的反動員」。 
86 王健壯認為，二次政黨輪替後，馬英九的政治處境既無威權包袱，又無少數執政困境，故初

期採取「重政策輕政治」的治國策略及技術官僚為主體的治國團隊，本來或有可能讓「衝突型的

政治文化」在完全執政的優勢條件下逐漸質變。但外部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內部的莫拉克風災，讓

馬政府在執政初期就面臨了「雙重的信任危機」：國家領導人的「個人信任」危機，以及政府體

制的「系統信任」危機。馬英九不得不放棄菁英主義式的寡頭統治模式，而改走「政策民粹路線」。

吳敦義接手組閣後喊出的「庶民經濟」口號，就是馬英九改走另一種民粹路線的初試啼聲。 

 4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一或獨立，海峽對岸的「紅色巨人」成為一種「灼熱的存在」87。2005 年 3 月「反

分裂法」88頒布後，更等於是將「台灣獨立」與戰爭可能性之間的連結劃上等號，

這意味著北京當局絕對是泛綠建國的首要敵人，而立場較親中的泛藍自然也被泛

綠解讀為中國的「代理人」，因此，中共對台灣的各種外交打壓，也慢慢被轉化

為藍綠對立的籌碼。 

經過二十年的自由選舉與兩度政黨輪替，台灣已經是一個擁有事實獨立地

位的民主國家，但這個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得到國際強權的承認，也就是所謂的法

理獨立地位並不穩固。吳介民把台灣的這種處境稱為「主權受挑戰之民主國家」。

這是台灣國家地位的「現狀」。但是，這個現狀並非固著狀態，其邊界經常是模

糊而流動的。因此，統獨是一個真實議題，而非所謂「虛假的意識型態之爭」(吳
介民，2010：373)。 

吳介民指出，「藍綠爭議，其實就是『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一個副作

用，這個集體焦慮所導致的社會能量虛耗，固然有族群權力競爭、國族認同分歧、

政客搧風點火的因素，但其本質是一種地緣政治、結構制度的動能」(吳介民，

2009：147)。因此，在認同的分裂與對立中，「中國」因素的加入，使得情況更

加複雜。對泛綠陣營來說，「中國」絕對是台灣建國最大的障礙。且在藍綠對抗

中，泛藍陣營又被泛綠陣營視為「中國」的代理人，因此，政權的競爭，變成了

一種統獨的競爭，甚至是「戰爭」，是敵/我的問題，因為這被當作泛綠能否建國

成功的關鍵。台灣的民主不是競爭，而是戰爭(李丁讚，2009：136-137)。 

汪宏倫認為，對海外某些人而言，中國人與台灣人這兩個概念是絕對互斥

的，但是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基本上是可以並存的。因此，台灣國家認同的爭議，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制度層面，而不是在個人層次(汪宏倫，2000：199-200)。汪宏

倫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切入，透過制度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的概念來

說明，隨著國家與國家之間同形化程度的提高，民族國家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政

治組織形態。可是，對於台灣而言，所有圍繞著「中華民國」的制度設計，都無

法讓台灣以民族國家的模式進入國際場域，台灣因此掉入一種「非彼亦非此」的

尷尬狀態。在這個狀態下，台灣作為一個新的集體指稱的意符，未能得到充分的

制度支持，在國際上也受到各種阻撓，使台灣的政府與人民僅僅只是為了『如何

指稱自己』這件事情，就受盡各種挫折，浪費無數精力(汪宏倫，2000，2001)。
這種狀態，使得台灣成為了一個「怨恨的共同體」89。他指出：「在一個與全球

社會高度互動的情形下，台灣的state，無論由誰領導，都背負著解決這些制度危

                                                 
87 吳介民(2009)形容：「中國因素」對台灣而言，是一種「灼熱的存在」。 
88 「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的條文：「『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

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

全 喪 失 ， 國 家 得 採 取 非 和 平 方 式 及 其 他 必 要 措 施 ， 捍 衛 國 家 主 權 和 領 土 完 整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14/content_2694168.htm) 
89 相關討論可參見：Wang(1999, 2000, 2004)、汪宏倫(2000、2001、2002、2004、20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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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沉重壓力，而台灣近年來逐日升高的nationalist question，未必是來自所謂的

狹隘的地域或族群意識、或是少數政治人物的私心圖謀，而是來自解決上述制度

危機的集體壓力」(汪宏倫，2001：291)。 

而這些「怨恨」90的共同來源之一，不外是「國際社會不肯平等待我」，而

這個同樣也根源於怨恨的組織化偽善體系(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本身也

是值得批判檢討的(汪宏倫，2006：43)。但長期處於制度困境的台灣社會，因為

擺脫困境不得而產生了怨恨心態，不幸的是，這個怨恨心態被反過來利用，作為

族群動員的工具，使得制度成因被遮掩，而怨恨心態的心理動能，也使得族群因

素被再度合理化，成為表面上的政治動員工具與解釋依據(汪宏倫，2008：88-89)。
如果不能扣緊在現代性的特質上，認真面對釀生怨恨的社會學成因與後果，則無

論政治人物所提出的「心靈改革」或宗教領袖提出的「愛與寬容」等呼籲，都將

缺乏現實當中的著力點91(汪宏倫，2006：45)。 

事實上，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歷史上的不同時空當中，或多或少都

懷有怨恨(或妒恨)的心理情緒，這種彼此妒恨的心理，一方面強化了狹隘的民族

主義的興起，一方面也加深了族群之間的猜疑與不信任，妨礙自由民主政治的發

展以及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汪宏倫，2006：19)。汪宏倫認

為，怨恨的出現，與缺乏自我認知、不願自我反省有關。而「反求諸己」只是化

解怨恨的一個開端，它無法消除外在世界強者與弱者、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

係，但是可以幫助我們看清自己的處境，而不會一再地陷入自怨自艾、自我毒化

的惡性循環當中。汪宏倫也指出，理解怨恨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者，如果我們

認識不到根植在現代性底層的怨恨心態，也無法將其消融化解，則任何新的群落

或共同體的想像，恐怕將只是在舊的怨恨上增添新的怨恨。怨恨的強化，也將使

得台灣成為一個充滿怨恨的社會，政黨之間、群體之間、人與人之間，都因此無

法建立信任。 

陳光興(2001)也從外部因素指出，(藍/綠)大和解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戰後

的冷戰結構與親美反共的意識型態，使台灣社會沒有機會對美國和日本的殖民進

行反省，也使族群之間的情感結構欠缺相互的理解。陳光興也主張，想要超克分

斷體制，須超脫民族主義的史觀，放在世界史與區域史的視野，才能解釋帝國主

義與殖民主義的動力如何在歷史進程中造成今天對峙的格局，透過重建史觀，才

能打開既有對於統獨問題窄化的認識(陳光興，2009，2011)。 

透過以上的討論，本文分別從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嘗試分析「民主內戰」

                                                 
90 Scheler(1998: 33)對「怨恨」(ressentiment)的看法是，怨恨不是一種情緒，但卻是一種情緒性的

負面反應，特別是「當某一個群體的政治、憲政或者傳統所賦予的地位，與此一群體的實際關係

之間的落差越大，怨恨的心理爆炸威力就會越大」。 
91 汪宏倫借用Scheler(1998)所說的，「一個無法恨的人就無法愛，一個不瞭解怨恨如何形成的人，

就無法真正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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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形成的各種原因。在下一節，本文將透過相關的經驗研究提供的線索，進

一步地梳理出在藍綠嚴重對立的背後最關鍵的差異。 

 

第二節  藍綠差異的分界線：經驗研究提供的線索 

經過上一節的討論，我們回顧了醞釀出民主內戰的各種因素，我們也確知

藍綠對立的情況嚴重且難以和解。可是，藍綠之間的差異真的那麼大嗎？實際

上，這兩個政黨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甚至有某陣營的政治人物坦然承認：「藍

綠雙方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政策完全一樣。不同點僅在於：就台灣前途長期而

言，藍營反對台灣脫離中國，綠營反對被中國統一」(張燦鍙，2007：19)。換言

之，台灣目前的政治困境是：「兩個右傾的政黨92，壟斷了權力與財富分配。雖

然在統獨這個基本問題上，藍綠呈現了對立的狀態，但是對社會改革的遲疑，以

及對財團讓步的態度上，倒是充滿一致性」(吳介民，2007：34)。然而，讓人遺

憾的是，藍綠雙方並非透過對話來尋求共識，反而是各自透過動員其支持者，強

化其原有立場，造成更大的社會分歧與對立。 

那麼，藍綠之間最關鍵的差異在哪裡？有沒有一個明顯可見的分界線？ 

現有的許多經驗研究都顯示，藍綠支持者在很多面向上都存在相當多的差

異，而這些差異不僅僅只是反映在省籍、族群上，也反映在年齡層、教育程度、

職業別、階級、地域差異等面向93，特別是在認同上的差異更是水火不容。然而，

這些差異究竟說明了甚麼？事實上，有些可能是造成差異的原因，有些則可能僅

僅只是差異所造成的結果。為了釐清可能的誤解，接下來，本文將透過現有的經

驗研究所提供的線索，依序檢視這些在藍綠對立背後所呈現的差異，以便梳理出

藍綠分歧的背後最關鍵的差異，為後面要進行的討論預作鋪陳。在這一節的最

後，我將指出，最關鍵的差異還是在於認同的差異，而這種對認同的重視更反映

在其他許多層面上。 

 

                                                 
92 前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簡錫堦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說：「我們的公民是在極右與相較不那麼

右的思想中養成，民進黨的菁英是國民黨思想訓練下的右派思維，民進黨的菁英只能算是機會主

義的政客。既欠缺國際視野，亦僅擁抱民族主義的孤島情結，兩黨皆然」(簡錫堦，2007：110)。 
93 舉例來說，2004 年總統大選，就是台灣的「社會分歧」最清楚的一次選舉，因為藍綠兩方的

支持者的差異十分顯著，不但表現在族群、省籍，也表現在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別、地域差

異上(徐永明，2004b)。特別是地域上的差異十分明顯，因此在台灣的選舉地理學，出現所謂「北

藍南綠」或者「南方政治」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地域差異，到了 2008 年的總統大選中

仍然存在，差別只是因民進黨得票率降低，而在這種地域差異在強度的表現上有所減弱(徐永明、

林昌平，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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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省籍、族群與認同差異 

過去的文獻普遍指出，省籍差異是影響台灣民眾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重

要因素。整體來說，民進黨支持者中本省籍族群占有較高的比例，而外省籍族群

相較其他族群來說，則更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徐火炎，1993b: 151)，或者說至少

是對民進黨的支持率偏低，也反映在「棄保效應」上(徐永明，2001b)。胡佛(1998: 
164)也指出，大陸省籍人士對於某些政治議題，尤其是兩岸統獨的相關議題，有

非常顯著的取向。長期來看，有研究指出，在 1992 年到 2004 年間，族群政治的

影響力，其實是「先上升而後下滑」，但台灣各族群之間的相對投票傾向，實際

上長期都呈現出一種穩定狀態。換言之，「台灣民眾的族群投票出奇地穩固」。(胡
克威、林宗弘、黃善國，2010：33)。 

吳重禮、李世宏(2005：75)甚至進一步指出，台灣政治的核心議題就是族群

政治，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下，族群、省籍以及國家認同、統獨

等相關議題，皆可形成關鍵的「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s)。 

在戒嚴時期，由於許多機構與法規必須配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形成

省籍矛盾與認同衝突94(林佳龍，1989)。選舉對國民黨來說，是用來強化其統治

正當性的作法(王振寰，1989)。因此，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所謂「黨外」的反

對運動，主要還是要表現出「忠實反對黨」的角色。而 1970 年代的民主化運動，

主要是透過以本省人的弱勢族群意識，對抗外省人強調中國法統的威權統治。 

到了 1980 年代的一系列選舉中，族群與民主化議題95，逐漸成為最主要的

社會分歧議題(徐火炎，1993a)。統獨議題與國家認同議題96，逐漸地取代了民主

化議題的角色(王甫昌，1996)。許多學者認為，民進黨對於族群意識的論述，使

得台灣的族群關係，逐漸轉化為以認同層次上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

主義」相對立的格局(張茂桂，1993；徐火炎，1996；施正鋒，2000；吳乃德，

2002；王甫昌，2003)。 

民進黨在 1980 年代末期成立以後，慢慢地，民進黨代表本省人，國民黨代

表外省人的情況，已經隱然成形。許多研究都指出，族群身分與政黨支持之間存

在顯著的相關(王甫昌，1994，1998a，1998b；吳乃德，1993；游盈隆，1994)。
從 1989 年立委選舉開始，統獨議題逐漸成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候選人各自的主

張中清楚的分水嶺，這明顯反應在報紙新聞中關於統獨議題的討論逐年增加(陳
                                                 
94 例如，為了維持代表中國正統的政權的正當性，國民大會仍然維持了相當高比例在大陸時期

選出來的代表，而被輿論戲稱為「萬年國代」。 
95 王甫昌(2008)認為，過去關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往往低估了族群因素的重要性，他指

出，本省籍民眾「族群政治意識」在政治轉型前後的升高，是讓此一轉型能夠完成的重要社會條

件，特別是 1987 年之後正式浮現的新「族群」分類概念，在此一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96 統獨立場與國家認同是屬於不同的概念。吳乃德(1992: 40)認為，「統獨立場可以說是『國家的

選擇』，而國家認同則是感情的依附和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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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敏、陳義彥，1992)。 

到了 1990 年代，族群仍然是影響台灣政治的主要因素，而國家認同議題也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王甫昌，1994，1998a；吳乃德，1993，1994)。因此，在

1990 年代的各種選舉，普遍受到統獨議題的影響(徐火炎，1994，1996；盛杏媛、

陳義彥，2003)，而統獨議題更會影響選民對於候選人的決定(王鼎銘，2003)，政

黨支持也與族群、國家認同高度相關(吳重禮、許文賓，2003)。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大多顯示，閩南人的教育程度，或與外省人接觸

機會與經驗，都與族群意識有負向相關(王甫昌，1994)。儘管新黨在 1993 年成

立97，並且積極投入選舉，似乎也沒有對此狀況造成甚麼明顯的改變(王甫昌，

1998a)。然而，王甫昌透過 1999 年的調查資料卻發現，教育程度較高、較有機

會接近外省人者，反而有較強的省籍差異意識。針對這個發現，王甫昌認為，「族

群競爭論」比「族群區隔論」更能解釋此一現象。他指出，「選舉過程中的族群

競爭，特別是在單一席次對決中(例如總統選舉或市長選舉)，新聞媒體、政治人

物、或選民以「族群差異意識」作為思考與詮釋參考架構，或是攻擊對方的理由，

是造成在 1993-2002 年之間，省籍差異意識高漲的主要原因」(王甫昌，2002：

61)。王甫昌(1996)的研究也指出，民進黨的政治動員，對於本省人有族群政治動

員的效果。因此，新黨代表外省人利益，民進黨代表本省人利益，這樣的分類隱

然形成。另外，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 1990 年代的省籍衝突本來已漸趨弱

化，因為 1996 年台海飛彈試射的關係(習賢德，2004)，使省籍問題被「轉化為」

或「潛伏到」國家認同的衝突中，國家認同也因而取代省籍情結，成為割裂台灣

社會的主要議題(蕭新煌，2002)。 

在統獨議題上，民進黨方面認為，國民黨限制了人民自決的權利，並且尋

求民眾支持其推動新憲法及台灣獨立建國等主張。而國民黨方面，則認為民進黨

的主張將會觸怒中共底線，導致台海戰爭，反對台灣獨立。之後，隨著台灣第一

次的總統直選，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的內涵也逐漸改變，「維持現狀」成為最大

多數的民意主流。首任全民直選的總統李登輝，在卸任前，甚至拋出了「兩國論」

的議題98，使國際輿論皆感到震驚。這或許也反映了台灣多數民眾都傾向於維持

現狀，而非立即與對岸統一，或者馬上宣布獨立。 

事實上，特別是當一個政黨長期以來對於統獨議題有明確的主張時，該議

                                                 
97 許多文獻指出，新黨的出現可能與外省人的危機意識有關，因此，當時新黨被視為是較為代

表「外省人利益」的政黨(徐永明、范雲，1994；王甫昌，1998a)。相對來說，當時國民黨的外

省籍候選人，對於閩南人來說，則顯得比較「沒有太強烈的『省籍政治競爭』意義，新黨的政治

動員則比較有外省人族群政治動員的意涵」(王甫昌，2002：46)。 
98 李登輝(1999)也在《台灣的主張》中隱約地指出，台灣的「存在」，是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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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會影響投票決定，統獨議題造成的社會兩極化影響99，將會十分明顯。簡單來

說，藍綠基本的差異，有學者嘗試歸納為：「藍綠大致可以以意識形態為界域，

泛藍信仰三民主義、體制內改革、大中國意識、中國統一、經濟發展、社會安定

等立場；反之，泛綠則堅持民主價值、反體制改革、台灣發展、住民自決、台灣

獨立、環保意識、社會福利、社會改革等論述」(陳文俊，2003：42)。 

另外，吳乃德(2005)的研究則發現，在「物質利益的考慮」與「感情的歸屬」

這兩個解釋認同本質的兩個對立理論下，他討論「民族認同」(愛情)與「經濟利

益」(麵包)對台灣民族認同的影響，發現台灣民眾對於感情認同的吸引力，似乎

大於物質利益的拉力。 

然而，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藍綠兩岸政策上的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也是值得觀察的。特別是在 2008 年總統大選中，當民眾認為兩岸經貿交流更加

開放和預期完全開放後，台灣經濟將會變得更好時，越傾向於支持泛藍候選人，

這顯示了理性與自利的考量。認為台灣獨立將不會引起中國武力犯台者，較傾向

於支持泛綠候選人。(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13) 

某些學者也發現，台灣在經歷民主轉型之後，出現某種「威權懷舊」100的

現象。然而，這種現象也存在極明顯的藍綠差異。台灣人認同者、偏向台獨立場、

泛綠認同者認為，民進黨政府在「自由與民主」方面有較佳的施政表現。而外省

族群、中國人認同者、偏向統一立場，以及泛藍認同者則認為，民進黨政府的施

政在「安定與均富」方面的作為亟待改善，而泛綠支持者卻明顯不認同這種看法

(吳重禮，2008)。這說明了藍綠在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眾的

政治態度，甚至成為嚴重的社會分歧，不利於社會共識的凝聚。 

省籍或族群的差異，雖然明顯表現在藍綠的支持上。然而，省籍或族群的

因素已不應再被視為是藍綠之間的主要差異，並非所有泛藍支持者都是外省人，

且外省人也未必都是泛藍支持者。因此，藍綠兩者最關鍵的不同點，應該是反映

在認同或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2.2.2  年齡層、教育程度與職業別的差異 

藍綠雙方的支持者，表現在年齡層、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別上存在的差異，

                                                 
99 以 2004 年總統大選來說，台灣認同與統獨議題被轉換為公投議題，形成兩極化政治(蔡佳泓、

徐永明、黃琇庭，2007)。 
100 威權懷舊並不見得就是負面的現象。Huntington就認為，「在民主化之後對於當前政府的失

望，以及對於過往威權統治時代的緬懷，乃是邁向民主鞏固過程的第一步」。因為「幻滅與懷舊，

本身也是一種象徵，提醒政治菁英與民眾，民主政治並非一蹴可及，民主政府更無法解決所有政

治、經濟與社會問題」(Huntington, 1991: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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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年齡層與教育程度方面，早期的研究顯示，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僅對

於較年長的選民有吸引力，但是民進黨的「本土意識」(台灣人意識與台灣獨立

的主張)，則較能夠吸引到年輕的選民(陳陸輝，2000)。而近期的研究則顯示，居

住在北部的選民，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泛藍陣營；年紀越低，越支持泛綠陣營

(張佑宗、趙珮如，2006)。此外，在 2008 年總統大選中，女性以及國初中以上

教育程度者，較傾向泛藍候選人(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13)。 

不過，過去的研究則顯示，教育並不是政治社會化的主要管道。統獨差異

的強度，反而會因為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持續擴大，這顯示教育程度並非政治社會

化的主要來源，教育程度的作用在不同的人士身上，可能產生不同的效果(張茂

桂、吳忻怡，1997：183)。這也呼應了吳乃德(1999)的發現，相較於上一個世代

的年齡層，三十歲以下的新世代並沒有比較傾向為獨立選民101。雖然上一代選民

的政黨認同持續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基礎，可是新世代的政黨認同卻和意識型態無

關。吳乃德指出，「新世代選民政黨認同的最重要基礎是家庭社會化的結果」102。

換言之，教育程度的差異，可能並非形成藍綠差異的根本原因。教育的作用，有

可能只是強化了其原先的認同。 

此外，中間選民的特質也是值得注意的，胡幼偉、林政谷、林佩霓(2007)
的研究顯示，中間選民與泛藍或泛綠選民在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等社會背景方

面並無顯著差異。在心理特質方面，中間選民的政治效能感不如泛藍選民但高於

泛綠選民。同時，中間選民的政治興趣與政治知識都不如泛藍或泛綠選民。此外，

在傳播行為方面，中間選民對選舉新聞的接觸或注意程度，不如泛藍或泛綠選

民。整體而言，台灣的中間選民可能是對政治活動較為冷漠的一群人。 

至於在職業別方面，過去的研究已經指出，國民黨除了在外省族群獲得明

顯的支持之外，軍公教部門也是其相當穩健的支持者。近期的研究，也開始針對

「深綠選民」的屬性進行探討，所謂的「深綠選民」，主要重疊的特徵為：「年紀

偏長(50 歲以上)、教育程度較低(國初中為主)、本省閩南人、農林漁牧業或藍領

階級者」(鄭夙芬，2007：33)。相對於泛藍在軍公教部門長期獲得穩定的支持，

深綠選民則堪稱泛綠陣營中「夠份量的『鐵票部隊』，而且人數上約佔台灣全體

選民的五分之一」(鄭夙芬，2007：51)。 

                                                 
101 不過，近期的經驗研究也發現，認同泛綠陣營的選民。如個人與家庭其他人的政治立場不一

致，比起那些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一致，或是家庭內成員的政治立場都不一致的人，最後把票

投給泛綠陣營的比率也是最低。在家庭成員的壓力下，他們也沒把票投給泛藍陣營，而是有高達

47.1％的人選擇不去投票(張佑宗、趙珮如，2006)。 
102 吳乃德(1999)認為，新世代的選民在家庭生活中，繼承了父親對特定政黨的認同。在意識型

態的分歧過去後，家庭這個最原初的社會單位，成為台灣民眾政治社會化最重要的場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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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藍綠支持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可能表現在：「台灣意識越高、堅持台

灣人政權103的程度越高，以及政黨認同越傾向泛綠者，投給泛綠候選人的機率越

高。反之，台灣意識越低、堅持台灣人政權的程度越低、政黨認同越傾向泛藍者，

投給泛綠候選人的機率就越低」(鄭夙芬，2007：50)。換言之，台灣意識高的民

眾，顯著地較支持泛綠候選人，台灣意識低者，則顯著支持泛藍候選人。而且泛

綠候選人的支持，大部分都來自高台灣意識的民眾，而高台灣意識的民眾，對於

泛藍候選人的支持，則顯著的偏低104(鄭夙芬，2009)。所以，堅持本土化與台灣

獨立的價值，必然成為泛綠陣營必須堅守，而不能輕易退讓的立場。因此，台灣

意識的強弱、對本土(台灣人)政權的堅持，相較於省籍、族群差異，或者年齡、

教育程度或職業別等差異，反而是藍綠支持者間更為關鍵的基本差異。 

 

2.2.3  階級的差異 

在民主化或者社會運動的研究中，階級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中產階級對於民主化的影響。 

王振寰認為，當台灣政治逐漸轉型，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已經逐漸台灣化和

民主化，另一方面，轉型後的台灣政治體制也越來越使得不同的利益團體和政

黨，可以透過競爭而影響政策。在這樣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民族的問題逐漸

失去，出現的反而是階級的差異(王振寰，1993：15)。然而，儘管階級的差異存

在，但過去大多數的研究卻顯示，台灣階級投票的現象並不明顯。不過，不同族

群間存在的階級差異則明顯可見。 

許多研究顯示，外省人一直有相當高的比例投票給國民黨(吳乃德，1992，

1993；王甫昌，1994，1998a，1998b，2003；張茂桂，1993)。吳乃德(1997)的研

究指出，「在社會地位上，外省籍民眾比本省籍民眾更集中在中、上階層」。在階

級流動上，外省籍民眾比本省籍民眾有較大的機會向上流動，而教育成就的差異

是造成這項階級流動差異的重要因素，造成兩個族群在教育成就上差異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軍公教部門子女享有「教育補助費」(吳乃德，1997；駱明慶，2002)，
而外省人較集中在軍公教部門105。換言之，在高等教育被視為一項稀有資源的年

                                                 
103 該研究中的台灣人政權指標，是由TEDS2005M的H13 題：「有人說：『民進黨是唯一有能力執

政的台灣人政黨，就算他做的不好，我們還是要支持他。』請問您同意還是不同意這種說法？」

以及H14 題：「有人說：『民進黨執政以來並沒有堅持台灣人的利益，辜負大多數台灣人的期待。』

請問您同意還是不同意這種說法？」這兩個題目所建構而成(鄭夙芬，2007：41)。 
104 鄭夙芬(2009)的研究也發現，在控制了其他變數後，在 1996、2000、2004、2008 年這四次總

統大選中，省籍的作用其實並不顯著。因此，藍綠之間最關鍵的差異，在於台灣意識的差異。 
105 吳乃德的研究發現，不論是本省籍或外省籍民眾，只要是出生於軍公教部門的子女，在教育

成就的表現上，都顯著高於私部門家庭的子女(吳乃德，1997：162)。他的研究也顯示，「公部門

家庭」和「子女教育成就」的顯著相關，並未證實這項相關是來自「教育補貼」。然而，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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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政府部門對軍公教子女的教育補助費，可能是造成公部門家庭子女較高教育

成就的重要因素(吳乃德，1997：163)。然而，外省人較集中在軍公教部門，因

而享有「教育補助費」所造成的優勢，似乎尚不足以完整解釋族群在教育成就上

的差異。最近，范雲與張晉芬(2010)的研究則指出，「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的

領取持續具有顯著效果，但解釋力偏低。整體而言，由於外省籍父親輩的平均教

育程度較閩南及客家族群高，同時也有較高比例從事白領工作，因而提高了外省

籍子女取得較高教育成就的機率」106(范雲、張晉芬，2010：260)。因此，對於

外省人較為集中在中上階層的現象，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許多外省人本身的

文化資本與較高的教育程度，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成就，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近幾年的研究也發現，藍綠雙方的支持者，不只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階級差

異與族群差異，甚至還出現過階級政治的改組，而這種差異可能未必僅僅只是來

自於族群差異的影響。事實上，台灣的階級選民的投票趨勢曾出現過很大程度的

改組甚至是逆轉。「中產階級原來是泛綠的支持者，但是在 2004 年卻迅速倒向泛

藍。農工階級本來是民主運動的追隨者，卻在政黨輪替之後成為泛綠陣營最強勢

的支持者」(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2010：33)。在 1998 年與 2001 年政黨輪

替前後，無論處於甚麼階級位置，所有選民投給泛綠的機率都全面上升，而且工

人與農民投給泛綠的傾向也隨著時間不斷地上升，追平甚至逐漸超越了控制者階

級(資本家)與白領受雇者，此時各階級的投票傾向趨近。到了 2004 年，各階級

民眾投給泛綠陣營的趨勢，則出現了大規模的改組，泛綠支持者從 1990 年代中

期以前的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主或自營作業者，轉變成 2004 年的農民、工人與

自營作業者，這三個階級投給泛綠的機率都在 62%左右；反觀控制者階級投給泛

藍的機率有 67%、白領受雇者有 59%，中產階級似乎成了泛藍的主力107，而非

勞動力的投票則反映了各階級的平均(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2010：2)。 

另外一方面，階級位置會影響民眾對生活前景的認知，這或許反映了不同

階級的生活環境的差異。然而，這似乎也意味著，階級身分仍對於藍綠支持的選

擇，可能扮演獨立的顯著作用108。因此，在 2004 年之後，階級差異似乎也成為

了藍綠支持者之間越來越明顯的分界線。 

 

                                                                                                                                            
了公部門的受雇身分與父親的教育程度之後，族群身分仍然對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影響力。外省籍

民眾仍然有較高的教育成就(吳乃德，1997：164)。換言之，軍公教的「教育補助費」頂多只能

提供部分的解釋。 
106 她們並指出，族群是獨特歷史的產物，我們不需要尋求單一的主要變項來解釋族群的特質。

沒有一種單一的概化可以囊括多重因素之間的所有關係。應該更細緻地去理解族群集體生命歷程

的差異、移民的原因、過程與路徑，以及遷移到新社會中所座落的社會結構位置，都會影響到他

們對生存機會的認知，以及相對應的各種適應策略和生命態度的修正(范雲、張晉芬，2010：287)。 
107 蔡明璋、王宏仁(2005：17)也指出，維持現狀較符合中產階級的利益。 
108 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2010)等人也發現，階級與族群對投票的影響並無交互作用。族群

投票始終十分穩固，而階級與族群兩者其實是兩個效果獨立的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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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北藍南綠：台灣的選舉地理所呈現出的地域差異 

儘管藍綠陣營在 2000 年與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中，在各地區得票率「互有

消長」109，但是基本上卻仍大致維持一個「北藍南綠」的地域差異的格局。鄧志

松(2006)曾針對 1996 年、2000 年、2004 年的三次總統選舉，分析民進黨在這三

次大選中的得票率變化，他發現，民進黨的得票率雖然有增有減，但是卻「存在

一個相當穩定的空間結構」。 

在台灣選舉地理的相關研究中，徐永明(2000，2001a)曾指出地域因素的差

異在台灣的選舉研究中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他認為，台灣的選舉存在一種「南方

政治」的現象。而這種地域差異，對於民進黨的得票率也有重要的影響，甚至可

以藉此理解台灣的政治版圖，甚至可以說「南方政治」是台灣「北藍南綠」的政

治版圖劃分過程的一個重要現象(Lee & Hsu, 2002)。 

有些學者則認為，造成這種南北區塊差異的原因，來自於台灣在兩岸經貿

發展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均。北部在此經貿互動過程中相對獲益，

而南部卻相對受害。而這種狀態間接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南北政治區塊差異形成

的推手(耿曙、陳陸輝，2003)。然而，徐永明與林昌平(2008，2009a)則更進一步

探討民進黨在 1986-2004 年間的得票率，是否受到地區效果的影響。他們發現，

在控制住了各鄉鎮市的「內生性影響因素」110後，原本明確影響民進黨得票率的

產業結構，卻不再對於民進黨的得票率有顯著的影響性。反而，地域差異是值得

關注的面向。 

在 2004 與 2008 年的總統選舉中，泛藍與泛綠陣營的得票率分配型態並無

相當大的差異性，僅僅只是在強度上有所變化。然而，藍綠兩陣營在閩南、客家

與外省族群的得票分配上，確實有明顯差異性(鄧志松，2006；徐永明，2004b；

徐永明、林昌平，2009b)。而且，外省族群人口也比較集中於北部的都會區，而

非平均地散居於全國(王甫昌，1993)。在這兩次總統大選中，就選票多寡對於省

籍聚居的選票效果來說，在閩南人集中地區，泛綠陣營的得票效果是呈現顯著遞

增的。在客家人集中地區，得票率影響卻呈現倒U型，泛綠最佔優勢的區域與最

劣勢的區域，客家選票的效果反而最大。在外省人集中地區，由於對民進黨支持

率偏低，省籍的得票效果則不顯著(徐永明、林昌平，2009b：18)。然而，如果

採用地域特質(南、北)進行區分，則選票多寡對於省籍效果的影響就消失了。換

句話說，「地域的南北差異，依然是影響省籍效果差異性的主要原因」，即使在

2008 年民進黨得票率降低的情況下，僅僅只是使得強度減弱，造成了整體分配

                                                 
109 李世宏(2008)對 1994、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以及 2000、2004 年的總統大選的差異分析，

發現在部分地區，民進黨的支持率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出現一種有增有減的變化。 
110 徐永明與林昌平(2008)認為，在分析政治版圖的過程中，地域因素的引入，是連接兩項研究

途徑：「內生性影響」與「相關性影響」的重要依據。因此必須控制各選區長期未發生變化的「內

生性影響」，例如各鄉鎮市的風俗民情文化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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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移，但是省籍效果還是存在。然而，「這種省籍效果的影響力其實是受到地

域的分化所影響」111(徐永明、林昌平，2009b：26)。此外，張佑宗、趙珮如(2006)
也發現，泛藍或泛綠的認同者，居住在其支持陣營較弱勢的地區，最後投給其所

認同陣營的比率高於同樣認同其陣營，但居住在其陣營得票率較高的村里。 

台灣在選舉地理上的「北藍南綠」的地域差異，也同時反應在「南閩北閩」、

「南客北客」等差異上。因此，台灣南北的地域差異，似乎也應被視為台灣藍綠

分歧背後的重要地理界線。 

 

2.2.5  綜合討論：藍綠雙方基本差異的分界線 

經由以上經驗研究的資料，我們可以大致理解藍綠社會分歧的分界線。這

些分界線是多面向的，並非只是過去刻板印象中「外省人投國民黨、本省人投民

進黨」這種單純的省籍差異或族群差異而已。事實上，這些差異也反映在認同、

年齡層、教育程度、職業別、階級，以及地域差異上。 

首先，省籍或族群的差異已不再是藍綠之間的主要差異。雖然本省人與外

省人之間有明顯的認同差異，但是族群內部也有相當大的差異，「省籍的界線並

不完全等同於國家認同的差異」(吳親恩，2007：161)。藍綠之間最核心的不同

點，反映在認同或意識形態上。而台灣意識的強弱、對本土(台灣人)政權的堅持，

相較於省籍、族群差異，或者年齡、教育程度或職業別等差異，反而是藍綠支持

者間更為關鍵的基本差異。 

其次，藍綠支持者在階級上的差異是值得注意的，但這或許只是反映了不

同階級的生活環境的差異。由於階級位置也可能會影響民眾對生活前景的認知，

特別是對於近年來兩岸經貿互動的前景的認知(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
因此，在藍綠的兩岸政策上，階級身分也可能對於藍綠支持的選擇，扮演獨立的

作用。 

第三，在台灣選舉地理學上所呈現的南北地域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

光是地域差異，似乎仍不能說明藍綠分歧背後的核心價值的差異。究竟，所謂北

藍南綠的地域差異，是造成分歧的原因？抑或只是這種分歧所產生的結果？基於

現有的經驗研究所提供的證據，恐怕尚不足以說明南北的地域差異就是造成藍綠

分歧的主要原因與關鍵差異。事實上，北藍南綠的地域差異可能正好是近年來藍

                                                 
111 他們指出，閩南人、客家人的投票行為，存在「南客 vs 北客」與「南閩 vs 北閩」的地域

差異。特別是在控制住南北地域差異的因素後，原本不固定的省籍效果，變化為固定的省籍效果。

他們說明了台灣南北的地域因素，確實是影響泛綠陣營在總統大選中得票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徐
永明、林昌平，2009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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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的對立分歧，在不同的區域所各自演化出的結果。 

因此，以上這些相關的經驗研究所提供的線索，為我們指出了一個重點，

也就是台灣的藍綠分歧背後最核心的差異，不僅僅只是省籍、族群意識上的差

異，也並非單純的年齡、教育程度、階級上的差異。事實上，僅管地域上的南北

差異是明顯的。但是，最關鍵的差異還是在於認同的差異，而這種對認同的重視

反映在政治上，正如吳乃德所說：「認同成為台灣目前政黨唯一的分野」(吳乃德，

1993)。這也意味著有兩群公民，抱持著對於未來完全不同的想像。 

 

第三節  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112：認同差異113與政治不信任 

基本上，台灣可以說是一個集體記憶、集體感受和集體期待在歷史與迷思

雙雙失落的夾縫裡一一被撕裂的社會，呈現出來的是一片心靈破碎而分歧

的景象，人們彼此之間多有、且明顯呈現出來的，只是緊繃的對立矛盾情

緒，特別是觸及到國族認同問題的時候。 

─ 葉啟政(2005：255) 

 

在上一節，本文已經檢視了相關的經驗研究，指出藍綠分歧最關鍵的不同

在於認同上的差異。在這一節中，本文將進一步指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

難題，不只是在於認同上的差異，事實上，認同差異更帶來了本省人與外省人，

以及藍綠支持者之間的一種普遍性的政治不信任的問題。我們認為，認同差異與

政治信任不足，是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 

 

                                                 
112 吳乃德(2002)也曾將「認同衝突」與「政治不信任」視為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不過，

吳乃德所指出的政治不信任的問題，只是在討論不同族群間的政治信任差異(他指出由於認同差

異，僅管本省人跟外省人在社會生活上交融，仍有近半數的本省人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灣，這

導致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而並未去比較藍綠陣營雙方的支持者，分別在其支持陣

營與對立陣營執政時，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民主的態度的差異。因此，本論文接下來在定

調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時，將會在認同與信任這兩個面向的討論上再作補充。 
113 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在台灣討論國家認同的研究中，有些學者所指涉的是「統獨傾向」(例
如吳乃德，1996，2000)，有些學者指涉的則是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差異，而這種認同差

異，有些學者將其認定為「族群意識」來處理(例如吳乃德，2002)，不過也有些學者將族群意識

用來指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四大族群(黃宣範，1993；王甫昌，1998，2002，

2003)。不過，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差異，乃至於統獨傾向，兩者之間高度相關。有些學者則

認為，其實這兩者都屬於國家認同的範疇(黃光國，1987；王甫昌，1994)。本論文在這裡所採取

的是比較廣義的國家認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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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藍綠選民間的政治不信任 

這是一個欺騙的年代、不信任的年代，習慣欺騙與被騙的人，如今都在高

度不信任的氛圍中共同生活。許多人聲稱不再信任公共事務、政府機構以

及負責管理它們的那群人了。政治人物、記者、律師、醫生、企業領袖等

「專業人士」被投以猜疑的眼光，他們說的話被大打折扣，他們的動機則

受到高度的質疑。無論這種信心危機是否確實存在，或者只是一般人的感

受，此一危機都已經弱化了我們的社會和民主，傷害了個人、社會和整體

國家的競爭力。 

─ O’Neill (2004) 

 

一般來說，所謂的信任(trust)，是在本身不具備充分知識的情況下所做的決

定。換言之，一個人在授權他人之後，因為對方的疏忽或者濫用此授權，其結果

可能對自己造成危險，個人已預先理解到可能的風險，且仍願意授權(Warren, 
1999)。信任也可能是雙向的信任關係，甚至是一種信任網絡的關係(Tilly, 2005)。
互相的信任讓整個社會的運作與協調更為順暢，如 Luhmann(1979)就指出，個人

對他人的信任，讓社會領域內集體行動的協調成為可能。Giddens 認為，信任是

確保人類「本體論的安全感」的核心心理機制。對自己、對他人、和對事物的信

任，認為其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令人驚懼的發展，能夠提供行動者此一存在的

安全感(Giddens, 1990: 112-124)。Giddens 區分出兩種信任類型：「對系統的信任」

(trust in system)以及「對人的信任」(trust in person)，前者是以「從未謀面者的承

諾」(faceless commitments) 形式來進行，行動者對此知識是無了解能力的門外

漢。後者則以「面熟者的承諾」(face work commitments) 形式來進行，互動雙方

的誠信是長期互動的結果。因此，對人的信任與對系統的信任，事實上，是奠定

兩種「值得信賴感」(trustworthiness)基礎上：第一類是來自所熟識的人事物，第

二類則是來自彼此陌生的人事物。簡言之，所謂的「面熟」或者「從未謀面」在

信任關係中發揮不同的作用。若信任關係的雙方彼此是熟人，雙方間的信任往往

存在相當低的未知因素。反之，若信任關係的雙方彼此是陌生人，信任的基礎則

是建立在相當高程度的未知因素上(Giddens, 1990: 79-88)。所以，信任對於一個

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有助於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Putnam, 1993)。 

信任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儘管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並不完全一致，但

是這兩者卻呈現正向相關(Hetherington, 2005)。關於政治信任，一般的定義是，

在沒有刻意要求或監督的情形下，政治系統會產生讓民眾滿意的結果。而足夠的

政治信任能夠讓政府在治理時不需要事事預先徵求人民的同意，充分的政治信任

還可以允許政府推動一些必要但短期可能會造成痛苦的政策(Gamso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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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n, 1975)。 

如果政治信任偏低，特別是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降低到一定程度時，就可

能會削弱民主體制的正當性(Miller, 1974)。同時，對政府過低的政治信任，會使

得民眾希望一種有限的政府，在一些重要政策上，政府也難以聚集足夠的政治支

持，這當然也會削弱了政府解決問題上的能力(Hetherington, 1998; Miller, 1974)。 

反之，如果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過高，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未必一定是

有利的。因為對政府過高的信任等於是人民放棄監督政府的權力，並無條件支持

政府的作為(Hardin 1998, 1999)，如此一來，執政黨不太需要擔心是否能繼續執

政而不再力求表現，就有可能造成政府的怠惰。因此，過去對政治信任程度的研

究中都顯示，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過高或過低，對於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都不是

一種理想的狀況。 

當然，如果理論上民眾能夠完全透視一個政權的動機與治理能力，並精準

地預測這個政權所有政策的一切後果，那麼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信任與不信任的問

題(Hardin, 1999: 23)。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政治信任的問題並無法透過智識主

義的角度來解決(黃俊龍，2010：106)。有些學者甚至將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

比喻為像是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一種「委託關係」114(Mueller, 2003)。因此，信

任絕對是民主政治能否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關於政治信任這個議題，過去的關注焦點大部分集中在民眾對政府與民主

體制這兩者的信任程度上。有些美國學者便指出，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逐年

降低(Hetherington, 1998)。在某些對於台灣與南韓的比較研究中，學者們也發現，

台灣與南韓的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信任程度偏低，甚至在民主化多年後，還出現

政治信任下降的情況(Chu, Diamond and Shin, 2001)，顯示這樣的趨勢可能對民主

體制的穩定性造成威脅。 

在台灣，不少學者都曾指出，在華人社會中普遍存在缺乏社會信任感的問

題。瞿海源(2005)指出，民眾的政黨認同對行政首長的評價有很大的影響。黨派

立場不同的民眾，對於政府行政首長的觀感差距非常大。吳親恩(2007)也針對台

灣民眾對於政治人物、政府與民主體制三個面向的政治信任差異進行研究。他發

現，政治信任的差異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政府與民主政體的信任，因為政府是由

政治人物與政黨所組成的，所以對不同政黨的政治人物的信任，會影響到對政府

的信任。其次，「誰執政」115也會進一步影響到選民對民主制度的態度116，甚至

                                                 
114 Mueller (2003)將這種關係比喻為，雇主必須監督受雇者，並且評估如何對受雇者的工作表現

進行獎懲，以及雇主對受雇者是否信任等等問題。 
115 王靖興、王德育(2007)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將政治功效意

識當作依變數，以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助選活動的參與，是否會增進個人的政治功效意識。

結果發現，民眾的政治參與必須與「主觀期望的結果」相一致時，才會明顯地增加其政治功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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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主價值的支持117。反對黨的選民通常希望政府的權力能被制衡並受到限制，

但是執政黨的選民卻不這麼希望118。此外，對統獨議題強度越高的民眾，越表現

出對政治人物政治信任差異，甚至他們對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信任程度也有

很大差異119。 

由於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於政府的評價差異，可能進而影響到他們對民主

制度的滿意程度 (Anderson & Guillory, 1997)。如果我們比較 1998 年與 2003 年

的調查資料，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隨著政權輪替，人們對於民主價值的態

度也跟著出現改變，相同的問題，與幾乎相同的選民，前後卻有不同的兩種答案

(吳親恩，2007：178-179)。泛綠選民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前，對政府的評價與民

主價值的態度都偏低，但政黨輪替後卻明顯感到滿意。泛藍選民則在政黨輪替後

普遍對未來感到悲觀。瞿海源根據中研院社會所 2004 年底的社會意向調查資料

也指出，不同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行政首長的評價兩極化(瞿海源，2005：147)。 

一般而言，民眾會比較信任理念跟自己比較接近的政治人物與政黨，對於

其不喜好的政治人物或政黨的政治信任通常偏低。而民主國家的政府是由勝選的

政黨所組成，因此通常執政黨的支持者會對政府有較高的政治信任，但反對黨的

支持者會對政府有較低的政治信任 (陳陸輝，2002；盛治仁，2003)。此外，許

多研究也顯示，政治信任與對民主價值的信念，可能與教育程度與年齡相關120。 

2006 年底到 2007 年初，由於陳總統與其親信、家人連續涉及多起貪瀆弊

案，社會上興起一批批聲勢浩大的「倒扁運動」，以及被倒扁運動所刺激而衍生

出的「挺扁運動」。到了 2007 年底，有些人已經逐漸意識到，倒扁運動確定無法

                                                                                                                                            
識。 
116 在統獨議題持不同立場的選民對民主制度的支持在政黨輪替前後也出現改變，相較於維持現

狀的選民，支持獨立的選民在 1998 年對民主的態度較不滿意。但在 2003 年則顯著表現出對民主

制度較高的滿意度，同時也認為民主是比較適合台灣(吳親恩，2007：177)。 
117 民進黨執政時期，泛藍陣營的選民對民主有著較低的信任，但這是否意謂他們較不願意接受

民主價值？事實上，與此相反，調查資料顯示泛藍陣營的支持者相對來說反而較贊同民主價值，

以求保護其政治權利(吳親恩，2007：178)。 
118 吳親恩認為，當時泛藍陣營的支持者對台灣民主的表現感到失望，相當程度是因為其喜愛的

政黨無法執政的原因。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因素，這些選民更能夠接受政府權力應當受限這樣的

政治態度。另一方面，泛綠陣營的選民對民主表現感到滿意是因為其喜好的政黨得到了執政權

力，也基於此，泛綠選民便不太願意接受有限政府以及分權制衡等概念(吳親恩，2007：180-181)。 
119 吳親恩也指出，藍綠選民對於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明顯的信任差異，只會增加政治上的

對立以及行政與立法權的對抗，使得政黨在重要議題上很難得到共識，因此妨礙了民主體制的有

效治理功能(吳親恩，2007：186-187)。 
120 過去的研究指出，台灣在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年紀較長者與教育程度較低者，對政府

的政治信任較高。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雖然年長者仍維持較高的政治信任，但教育程度已

經與政治信任不再相關(陳陸輝，2002)。但吳親恩(2007)的研究則發現，教育程度對民主價值的

影響很清楚，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不管政黨輪替前後，傾向於限制政府的權力，教育程度較

低的受訪者則相反。相對於年紀較輕的受訪者，年齡較長者傾向於支持政府擁有較大的權力，特

別是在政黨輪替後變得顯著，這顯示年紀較輕的受訪者較傾向限制政府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

省籍變項幾乎都不顯著(吳親恩，200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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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陳水扁下台，許多人開始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感到徹底失望，甚至質疑民主政

治的價值(江宜樺，2007：192)。僅管台灣在 2008 年經過二度政黨輪替，民進黨

失去中央執政權而成為在野黨，這種政治信任不足的問題卻似乎依然存在。最

近，林瓊珠與蔡佳泓(2010)的研究也發現，台灣民眾對政黨及各個政治機構的政

治信任都不高，只在對政府內部機構之間的信任度才具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他

們也發現，民眾對政黨的政治信任程度，能夠進一步解釋民眾對民主政治的滿意

度，換言之，對政黨信任度越高，越滿意民主政治的運作。  

理論上，政體支持與民主價值應該是一種持續性的態度與信念。然而，在

新興民主國家中，選民的這兩項態度卻相當程度上是被「誰贏得選舉」所影響，

而且民眾對民主的支持與對其民主價值的認同並非是同一件事，部分民眾對民主

體制的支持，並不代表其對民主價值有相同的擁護。相反的，部分民眾對民主價

值的高度支持，並不表示其對民主體制本身有相應的評價(吳親恩，2007：

185-186)。張佑宗(2009)的研究也顯示，因選舉結果所產生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

營，的確在民主支持的態度上具有差異。對選舉輸家而言，比較多的人屬於「民

主批評者」121；其次是民主反對者，只有很少的人屬於民主支持者。對選舉贏家

而言，也有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但比例上就少了很多；其次是民主支持

者。事實上，選舉結果無可避免地會將不同陣營的選民區分成贏家與輸家，而選

舉輸家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態度，通常會比較不明確或不堅定。所以，民主體制得

以運作與持續的原因，某種程度上並不在於贏家的勝利，也在於輸家的自我克制

(張佑宗，2009)。 

 

2.3.2  認同差異與族群間政治不信任 

吳乃德(2002)認為，威權時期的族群緊張關係，來自於外省族群在政治上的

宰制，以及對本土文化的壓制。而源自政治的族群緊張同時也滲入社會領域，造

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社會隔離。同時，由於外省人比較集中在北部以及都會地區

(王甫昌，1993)，而居住地的族群接觸機會和教育程度，也可能影響到跨族群的

社會交往(陳端容、陳東升，2001)。 

Huckfeldt(1983)就曾指出，在族群分歧較大的社會中，信任的差異會比同質

性的社會來的大。特別是如果族群間存在不同的歷史記憶，或者在對於族群間的

權力與利益分配上感覺到不平衡，族群之間的對立便可能升高，民眾的政治信任

差異也會增大。假如族群團體在地理分布上，不同族群在明顯集中在不同的地

區，將導致每個族群較少接觸其他族群的機會，因此也無法了解、傾聽，或接納

                                                 
121 這裡所謂的「民主批評者」，是指對於台灣民主體制的表現出高度不滿的一群人。然而，這類

批判性公民的出現，可能正是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不可或缺的正面力量(張佑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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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族群的文化與觀點。不過，王甫昌(2002)的研究則發現，台灣本省閩南人的

族群意識的地區差異，並非因為「族群接觸機會」的差異，反而是來自地區的族

群政治競爭與政治動員，即「族群競爭論」較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相反地，族

群接觸機會的差異，並沒有降低其族群分類意識。吳乃德(2002)的研究，則在某

種程度上呼應了這種看法，他發現，透過族群接觸，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社會關係

是融合的，但因台灣認同的興起，導致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成為新的

問題，這種問題並未因社會關係的融合而消弭。他以「社會交融、政治隔離」來

形容這種情況。也就是說，這些年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社會隔離已逐漸消

弭，特別是交友和婚姻上，已經高度的融合，而政治認同的衝突也沒有影響這樣

的融合(吳乃德，2002：97)。近期關於跨族群通婚的一項研究也顯示，外省族群

的子代(第二代)跨族群通婚比例高達 63%，光是與閩南人通婚的比例就有

53.6%，換言之，外省族群子代的婚姻，有一半以上是與閩南族群的跨族群通婚，

也有將近十分之一是與客家族群的通婚(謝雨生、陳怡蒨，2009：27)。 

換言之，威權時期因為政治而來的族群社會隔離，經過數十年的族群相處

與民主化之後，已經逐漸消除。事實上，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或偏見的最重要表

現，就是不願意和敵對的族群成員發展親密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婚姻關係，族群

通婚一方面反映了族群之間的和諧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減低族群之間的緊張

關係(吳乃德，2002：91)。 

然而，族群之間的政治怨恨和社會敵意雖然逐漸消逝，一個新的、不同性

質的族群緊張關係卻開始出現。這個新的族群緊張因子，來自於認同的衝突。由

於新舊認同的分歧大致沿著族群的界線，族群緊張因此也以認同的衝突為核心。

由於族群緊張源自認同衝突，而非族群的文化差異、社會隔離、或族群偏見等，

因此，族群之間頻繁的社會接觸和社會融合，並未能減低其政治緊張關係(吳乃

德，2002：101)。 

在認同的態度上，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確有顯著的認知分歧，儘管這樣的分

歧正在縮小(徐永明、范雲，2001)。不過由於台灣認同的興起，本省人還是對外

省人存有普遍的不信任感，將近半數的本省人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灣。這種政

治上的不信任，是目前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問題。一方面，本省人和外省人兩個

政治族群在社會交往上高度融合，政治上的緊張都未影響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交

往(吳乃德，2002：76-77)。另一方面，政治認同上的差異又導致了普遍的不信任，

甚至連親密的姻親關係 122 都無助於減低此種政治不信任感(吳乃德，2002：

105-106)。王甫昌(2001)的研究或許有助於說明這個情況。王甫昌發現，族群通

婚原本對於改善族群關係存在正面作用，但是在族群政治競爭下，反而明顯被削

                                                 
122 吳乃德發現，親密的社會交往有助於提高政治信任，這比較顯著作用於「配偶關係」上，而

「姻親關係」對政治不信任感的降低，似乎沒有顯著的作用。即使有外省姻親仍然未能減低本省

人對於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感(吳乃德，2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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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他舉例指出，在 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由於省籍分類意識的高漲，

許多跨省籍通婚的家庭反而成為在媒體之外，族群爭議發生的最主要場域(王甫

昌，2001)。 

吳乃德(2002：101-102)指出，許多本省人對於外省人懷有某種負面的形象、

甚至是敵意，而此種「負面印象」的主要內涵是：「外省人不願認同台灣。在台

灣和中國的緊張關係中，外省人如果不是偏向對岸的中國人，至少也是不願為台

灣社會付出的族群」。這種因認同的衝突而導致的政治不信任，正是民主化之後

台灣族群政治的主要基調。他更進一步指出，台灣族群認同和中國文化族群認同

的衝突正是這種衝突和緊張的來源，外省人因為生活、歷史與文化經驗而具有中

國認同，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對於許多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民眾而言，卻是一

個不太能接受的事實。一方面，台灣民族認同所要競爭、取代的對象，正是正統

的中國認同。另一方面，台灣認同最大的敵人是堅持中國民族認同的中國政府。

這樣的結果，造成了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人對於外省人的不信任。特別是在追求

新民族的階段中，認同成為許多人的價值與目標(吳乃德，2002：84)。本省人的

族群民族主義不易納入外省人，這是歷史發展自然的結果。本省人對外省人懷有

政治上的不信任，這也是自然的結果，可是自然並非必然(吳乃德，2002：111)。 

因此，吳乃德將台灣當前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歸納為一種在象徵層次上

的「認同」的衝突，這項衝突導致了居多數的本省人對少數外省人在政治上的不

信任。他認為，此種政治不信任正是當前台灣族群關係的癥結。 

汪宏倫也指出，在台灣因一種「怨恨」的心理導致普遍性的信任不足。他

認為，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歷史上的不同時空當中，或多或少都懷有怨恨

(或妒恨)的心理情緒，整體來說台灣存在一種彼此怨恨的心理，一方面強化了狹

隘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方面也加深了族群之間的猜疑與不信任，妨礙自由民主

政治的發展以及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汪宏倫，2006：19)。
他認為，怨恨的強化，也將使得台灣成為一個充滿怨恨的社會，政黨之間、群體

之間、人與人之間，都因此無法建立信任(汪宏倫，2008)。 

無庸置疑地，台灣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施正鋒，

2001：148)。而國家認同的歧異，更是當代台灣最重要、最顯著的政治分歧(吳
乃德，1996：30)。當前台灣這種對國家認同歧異的真正根源，在於不同族群對

國家定位詮釋的差異、對家族與生命經驗的不同體驗、對本土文化認同程度深

淺，形塑出不同「文化意識」，並投射出不同的「國家想像」(潘啟生，2006)。
換言之，「國族認同的關鍵，在於本省人與外省人這兩大族群的不幸歷史境遇被

迫同時壓縮在同一個空間與同一個時間段落裡相互交錯拉扯著」(葉啟政，2004：

316)。當然，認同的衝突並不容易解決，因為這牽涉到的並非利益或權力分配，

而是符號象徵的衝突。可是正視它、理解它，卻是解決的第一步工作(吳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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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0)。 

 

2.3.3  綜合討論：台灣民主困境的關鍵難題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將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特徵，歸納為以

下幾項觀察： 

首先，由於台灣認同的興起，本省人與外省人在認同上的差異，使得本省

人對外省人存有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感，將近半數的本省人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

灣，這成為了當前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吳乃德，2002)。而這種政治不信任

的源頭來自於認同的分歧。正如 John Stuart Mill 在《代議制政府》中所說的：「如

果一個國家內有不同的民族認同，自由民主體制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認

同的衝突，不但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成為不可能，社會中也將缺乏民主政府運

作所需的團結一致的輿論。更嚴重的是，同一個國家，會有兩組政治領袖，而且

任何一組都無法同時獲得人民的信任。 

有些學者便指出，要改善族群之間的政治信任，應設計一套各方都能接受

的制度123，藉以降低少數族群的政治不安全感。假如讓族群衝突的議題持續加

深，則會影響未來台灣民主的前景(張佑宗，1996：179)。 

其次，台灣民眾對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以及對民主價值的態度，並非一

種固定不變的態度與信念，而是一種流動性的態度。換言之，台灣與其他新興民

主國家似乎有類似的狀況，亦即民眾對民主的信任，往往取決於「哪一個政黨」

在執政，或者說「是不是我支持的政黨」在執政。這種工具性的心態，將嚴重影

響到民眾對於政府，以及整個民主制度的信任。以成熟民主國家來對比，就美國

來說，對政府評價的好壞，通常不太會影響到選民對民主制度的評價124(Craig, 
Niemi, and Silver, 1990)。 

因此，政治信任的差異，對當前台灣民主的發展來說絕對是一項重要的阻

礙。Norris(1999)便曾指出，公民對民主政體原則的支持才是民主鞏固的關鍵所

在。就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而言，儘管藍綠雙方有可能透過不斷地政黨輪替而輪

流執政，然而藍綠惡鬥與政治不信任的狀況可能不會改變，只會一直持續下去。

當前問題的部分癥結在於，相互的政治不信任更加強化了藍綠間的敵對性，不論

                                                 
123 當然，適當的制度設計，可能也需要發展適當的政治文化。張佑宗(1996：192)也指出，台灣

在民主鞏固的過程中，發展適當的政治文化也是許多關鍵因素之一，更需要克服一些障礙，而化

解內部族群衝突的問題，更是關鍵中的關鍵，民主改革不可避免地會挑起族群議題，因為族群議

題乃是達到政治動員的利器。 
124 僅管跟過去相比，美國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降低，但美國民眾對民主制度的支持卻並未隨

之下降(Craig, Niemi, and Silv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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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陣營執政，都至少有一半的民眾根本就不信任這個政權，甚至也影響到他

們對於民主政體的信念與原則的支持。相互不信任的結果，導致兩群民眾各自信

仰兩套不同的政治宣傳：「民進黨貪腐鎖國」、「沒有真相就沒有總統」、「再不三

通台灣就會完蛋」以及「馬政府傾中賣台」、「兩岸直航是木馬屠城記」、「再不宣

布台獨，就會來不及」。在這兩套版本下，彷彿泛藍就是一定會賣台，泛綠就是

一定會鎖國，而且雙方的支持者都對這樣的宣傳深信不疑。即便是同一事件，藍

綠群眾對於事實也會採取完全不同兩種版本的解讀125。更重要的是，因為台灣民

眾對民主的態度是採取一種工具性的看待：「只要我支持的政黨能執政就好」，這

種態度造成執政陣營的支持者與在野陣營的支持者在民主態度上的落差。這可能

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公民社會對於國家權力的適當範圍的界定，很難形成一致的

共識，甚至連公共領域與媒體也被切割成藍綠兩塊。特別是在某些重大的公共議

題上，公民團體可能也因為捲入藍綠鬥爭而很難形成共識，這使得公民社會在監

督與限制政府權力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也被弱化。正如林國明(2009)所指出的，

許多公民社會團體，身陷敵我對抗而難以進行說理的溝通，應該做為民主過程參

與主體的公民們，卻被藍綠對抗的邏輯動員，甚至對公共議題採取冷漠、挫折與

失望(林國明，2009：182-183)。 

第三，在台灣這樣存在認同分歧的社會中，兩個民間社會對於代表自己的

政治人物過高的政治信任，特別是當各自的支持者忠誠度極高126，幾乎不會因為

政策優劣或執政成績而改變支持時，這就使得政黨容易依賴情感性的認同或訴諸

族群議題來進行政治動員，這極可能降低一個民主政黨推動改革的動力，以及在

制訂政策上的努力。 

第四，如果藍綠選民與其政治菁英能提高對於另一陣營的政治信任，那麼

在野陣營支持者對政府的不信任度也會降低。那麼，不論是藍綠哪一個陣營執

政，在野陣營與其支持者也比較不會認為代表自己的權利被剝奪，因而採取非常

激進的作法127。另一方面，執政陣營的支持者也比較不會為了袒護自己支持的政

                                                 
125 舉例來說，2004 年總統大選所發生的 319 槍擊疑案，使民主程序本身被暴力及陰謀論所影響

(朱浤源，2004；呂秀蓮，2009)，泛藍陣營質疑是「自導自演」，無論真調會或司法判決都無法

改變藍綠雙方支持者各自堅持的想法。從此以後，陳水扁總統的統治正當性至少被一半的民眾所

質疑；而國會之中各政黨所採取的相互毀滅策略，也使朝野對抗的局面陷入無解的僵局(江宜樺，

2007：192)。2010 年 11 月 26 日，五都選舉前夕所發生的連勝文槍擊案，泛綠陣營多位人士也

出面質疑是泛藍「自導自演」。在這兩件槍擊案中，藍綠雙方都有完全不同的解讀，而且民眾對

於真相的認知，在某種程度上幾乎與政治立場相重疊。 
126 例如：第二民間(主要是泛藍陣營)內部，認同中國國族文化者，在本土價值成為重要選項之

後，文化認同的失落感，使非本土或反本土化的信仰者，發展出一種防衛性質的「反動修辭」。

反觀第一民間(主要是泛綠陣營)，保護本土政權變成最高價值，對於民進黨的過失與貪腐，通常

輕輕放過，或以「再怎麼壞，也沒有國民黨壞」為之辯護(吳介民，2007：28)。 
127 例如 2009 年發生在立法院的國會鎖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顧忠華就認為，若朝野都可以釋出

誠意進行溝通，2009 年的國會鎖門事件，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他表示，民主雖一定有抗爭機制，

但是占多數的政黨不能因為少數就不理，反而應尊重少數。國民黨認為自己是多數，而民進黨則

因執政八年間國民黨沒給過一天好日子，因此朝野嚴重對立，紛爭不斷(引自：黃筱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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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而忽略了權力制衡、有限政府與尊重少數等民主價值，或者為了自己支持的

陣營能繼續執政，而含淚相挺一位操守不佳的執政者。 

僅管政治信任的差異是民主國家的常態現象。然而，明顯的政治信任差異，

甚至是本省族群對於外省族群，或者藍綠各自對於敵對陣營的高度政治不信任，

其原因可能還是在於台灣在民主化之後，國家認同議題逐漸成為台灣政黨競爭的

主要競爭軸線，國家認同議題激化了對立，導致了民眾傾向於信任代表自身陣營

或族群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而不容易相信對立群體的政黨與政治人物。 

因此，我們或許也應該思考如何才能提高藍綠雙方的政治信任，才能讓兩

陣營更能依據具體政策或執政成績來吸引選民做出理性選擇，重視「講道理」更

甚於「搏感情」，而不是每次選舉都重複上演一場「認同的戰爭」。讓台灣民主能

夠從「戰爭」回到「競爭」，真正回歸到以政策辯論、治理能力的競爭來贏得選

票，結束「民主內戰」。 

 

第四節  台灣的分裂社會 

極度分裂社會是指族群對立、並出現區塊間的對抗的社會。在極度分裂社

會中，政治上的對立，很明顯是基於在認同上的差異，這種對立不但已經

維持了很長一段時間，也同時廣泛地反映在許多議題上。 

─ Lustick (1979: 325) 

倘若情形是有著兩種不同的迷思以對抗的姿態爭奪著這個歷史軀殼的時

候，這更是一具被撕裂成兩半的僵化迷思遊魂。 

─ 葉啟政(2005：255) 

 

在這一節，我們將討論分裂社會的定義，並將台灣的民主困境定位為分裂

社會的形態。由於分裂社會是一種社會現象的事實陳述，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分

裂社會的概念，將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特別是認同衝突和族群分歧的問題)，進

而與權力分享式民主、審議式民主對於解決問題可能性的討論之間，先建立一個

理論性的連結橋梁。換言之，「分裂社會」的概念，為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提

供了一個分析的基礎架構，以此做為後續分析的一個切入點及理論平台。 

首先，我們必須先界定，什麼是分裂社會？但是，要了解什麼是「分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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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簡單地釐清在許多文獻中出現的「多元社會」、「分裂社

會」、「極度分裂社會」這三個概念： 

「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多元社會是由認同差異的族群團體(ethnic 
groups)或區塊(segments)所組成。而區塊間隙(segmental cleavages)可能是宗教、

意識形態、血緣、語言、文化、地域、民族或某些以上的組合。 

「分裂社會」(divided society)：分裂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社會上的政黨、

利益團體、傳播媒體等，往往傾向於沿著區塊間隙而組成。區塊間隙是一個可以

被動員去追求政治利益(例如選舉)的工具。 

「極度分裂社會」(deeply divided society)：極度分裂社會是一個分裂社會，

其中區塊間的敵對態度通常會導致暴力衝突，或者有導致暴力衝突的潛在可能

性。 

以上關於多元社會、分裂社會與極度分裂社會的定義，本論文參考自：

Lijphart(1977: 3-4; 1984: 22)、Horowitz(1985: 12)、Sisk(1996: 15)、Reilly(2001: 4)、
Dryzek(2006: 46)、McGarry et al.(2008: 4-5)、O’Flynn(2010a: 291)、Choudhry(2008: 
4-5)、O’Flynn(2010: 291)、Clancy(2010: 16)。 

Lijphart(1984: 42)認為，一個社會如果有 80%以上的人口，屬於同一個族

群、使用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這樣的社會才能夠被稱為「同質性社會」

(homogeneous)，否則就是「異質化社會」(heterogeneous)。Horowitz 也提出了「族

群分歧」的概念，所謂的族群分歧，是指一個國家存在著種族、語言、文化或宗

教等的社會差異，而這些差異大多是原初性的，不過也有一些是透過人為所建構

出來的，這些差異會進一步引發政治資源與經濟利益分配上的衝突，而且每個國

家的分歧的狀況與程度都各不相同(Horowitz, 1985)。由於族群分歧的關係，人們

對於不同的族群可能抱持著較低的信任。民眾通常會傾向於高度信任那些代表自

己的政治人物，其結果是民眾對於代表不同族群的政治行為者，產生相當大的信

任差異。 

那麼，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特別是深陷於認同衝突與族群間政治不信任

的狀況，符合「分裂社會」的定義嗎？ 

事實上，早已有許多學者將台灣民主困境下的藍綠對立、認同衝突和族群

分歧等現象歸類為分裂社會(例如 Hsieh, 2005, 2006, 2008；朱德明，2005；葉俊

榮，2009；劉靜怡，2009；賈文宇，2010)。另外，我們也可以從其他經驗資料

中看出端倪。根據政大選研中心的資料(參見圖 2.1)，從 1992 年起持續進行的「台

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調查，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在 2008 年 6 月

開始，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超越了「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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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兩者的差距並不算太大，但這也顯示，台灣民眾在認同上有明顯的差異。

更重要的是，無論根據哪一項調查的數據，顯然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都未達到

80%以上的共識門檻，如果再對照台灣四大族群的比例，也沒有任何一個族群的

人數能跨越 80%的同質性社會的門檻，顯然台灣並不符合 Lijphart 所定義的同質

性社會，台灣應該是異質性社會。而吳乃德(2002)的研究，更指出了因為認同衝

突，導致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這也印證了 Horowitz 所說的族群分歧

的現象。 

再回到極度分裂社會的定義來看，極度分裂社會是指那些「屬於族群對立、

並出現區塊間對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政治上的對立，很明顯是基於在認同

上的差異，這種敵對不但已經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也同時廣泛地反映在許多議

題上」(Lustick, 1979: 325, Nagle & Clancy, 2010: 1)。經由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

發現，雖然當前台灣民主內戰下的藍綠對立格局並非單純的族群對立，然而這種

對抗的軸線卻是清楚來自認同上的差異，而且在政治惡鬥中，許多與統獨無關的

議題也常被無限上綱到統獨層次的對決。因此，當前台灣的現況已經不只是分裂

社會，甚至符合極度分裂社會的特徵(Harel-Shalev, 2010: 4)。 

在國內，目前關於分裂社會的研究其實並不多，朱德明(2005)曾在其碩士論

文中，提出了一個有別於一般文獻中的分裂社會的定義，並將分裂社會的類型區

分為「基本型的分裂社會」(亦即分裂議題環繞在「身分認同」本身，並且帶有

「價值取向」的論述)，以及「政策導向型的分裂社會」(亦即分裂議題屬於「身

分中立性」，且採取「權利取向」的論述)。其中，他將台灣歸類為分裂社會的議

題混合形態，亦即在同一議題上有不同分裂特徵的論述。他認為，司法不應介入

基本型的分裂社會，但是對於政策導向型的分裂社會，法院可以提供溝通對話的

管道，而扮演分裂彌合的角色。 

實際上，朱德明(2005)的這種想法，來自於 McGarry and O’Leary(1993: 4)
所提出的所謂「第三者調停」的仲裁法。以實際的案例來說，例如美國前首席大

法官 Warren 在 1950 年代以及 1960 年代調停黑人與白人之間衝突中，就扮演了

仲裁者的角色(McGarry and O’Leary, 1993: 29；葉俊榮，2009：82)。然而，由於

台灣屬於基本型的分裂社會，特別是當前的統獨議題，涉及到認同差異的問題，

幾乎不可能靠法院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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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台灣民眾的認同趨勢分布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TaiwanChineseI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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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其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在上一章中，本文已指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可被定位為一種分裂社會

的型態，同時在第一章中也指出，在既有的文獻中，緩解極度分裂社會中族群衝

突的兩種主要方法為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 

本章的目的，是要從既有的權力分享式民主的文獻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

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規範性概念」與「經驗性證據」，作為權力分享式民主對

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第一節  族群衝突的終結與管理方法 

本章中所謂族群衝突，是指侷限在一個國家之內，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族群

團體(ethnic groups)或稱區塊，基於認同(identity)上的差異，而引起持續性的暴力

或者非暴力的對抗，以致形成一個分裂的社會。這些族群團體在認同上的差異，

包括了宗教、文化、語言、種族、國家意識(sense of nationality)或其中的一些組

合，而且深信他們的核心價值或利益(包括政治、經濟及社會資源的分配)遭受到

威脅(Harris and Reilly, 1998: 14; Sisk, 1996: 119; Noel, 2005: xii-xiii)。 

McGarry and O’Leary(1993: 4) 將 族 群 衝 突 的 終 結 (termination) 及 管 理

(management)區分為下列八種方法： 

一、「消除差異」的方法(methods of eliminating differences)： 

    (a)種族滅絕(genocide)、 

    (b)大規模人口的強制遷移(forced mass-population transfers)、 

    (c)分隔及/或脫離(自決)(partition and/or secession)(self-determination)、 

    (d)融合及/或同化(integration and/or assimilation)。 

二、「管理差異」的方法(methods of managing differences)： 

    (e)霸權控制(hegemonic control)、 

    (f)仲裁(第三者調停)(arbitration(third-part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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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分區治理及/或聯邦化(cantonisation and/or federalisation)、 

    (h)協合式民主或權力分享(consociationalism or power-sharing)。 

過 去 的 經 驗 顯 示 ，「 由 認 同 策 動 (identity-driven) 且 感 情 激 化

(emotional-charged)的族群衝突的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是不可能依賴多數決的

民主制度」(Sisk, 1996: 30-34)。許多學者們也指出，多數決民主不適合於極度分

裂社會的三個主要原因是(Sisk, 1996: 32; Nordlinger, 1972: 34-35)： 

一、少數族群的政黨可能永遠無法參與執政，因此缺乏遵守遊戲規則的誘

因。 

二、由於偏好屬於非歸屬特性(non-a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的流動選民人數

不足，因此政治人物沒有誘因去尋求認同衝突族群成員的支持。 

三、對於引起不和的族群議題，政治人物有普遍性過度激化以獲取政治利

益的誘因。 

但是民主仍然可以在包容(inclusive)、公正(just)以及課責(accountable)的架構

下，提供一個有效、持久與和平的族群衝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的方法。因

此，選擇適當的民主制度，才是問題的關鍵(Harris and Reilly, 1998: 16-20)。在比

較政治學的領域中，大多數的學者都一致同意：為了在族群衝突的極度分裂的社

會中促進政治穩定，適當的民主制度必須為衝突族群之間提供權力分享(O’Flynn, 
2007: 731)。權力分享式民主就是利用制度設計的方法，去緩解(mitigating)在分

裂社會中的族群衝突，並促進民主的穩定。這種制度設計包括了(Wolff, 2011: 
164)： 

一、國家的架構，特別包括了領土的區域配置。 

二、政府的制度，包括了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的組成與權力，以及它們

之間的關係。 

三、規範個別公民、認同團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所有這些條款都需要強健鞏固的法律，去確保它們的持久性與可預測性。

目前文獻中已知的權力分享式民主制度，包括了協合式民主、向心式民主、權力

劃分，以及複雜式權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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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協合式權力分享 

最早提出協合式民主構想的是 197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rthur Lewis。

他在對西非政治體制的研究中，就曾指出，西非諸國在獨立後，由於實行多數決

民主的經驗並不成功(Lewis, 1965)。因而，提出了協合式民主的概念(Lijphart, 
2008: 278-279)。 

Lijphart(1968a)則建構了最原始的荷蘭經驗的協合式民主制度。Lijphart 畢生

倡導協合式民主可以說是不遺餘力，他最近甚至將其過去的重要論文集結成論文

集，重新出版(Lijphart, 2008)。早期，Lijphart 曾將 consociation 與 power sharing
視為同義詞。他在使用前者時，使用對象是學術界，而後者的使用對象則是包括

政治人物的一般大眾(Lijphart, 2000)。事實上，協合式民主並不是唯一的權力分

享方法，但是 Lijphart 堅信，只有協合式民主才是真正唯一可行的方案(Lijphart, 
2008: 279)。 

Consociation這個名詞，最早(也是最簡單)的定義是：「社會中有社會」。而

Consociation的字面意義更意味著，「不同次級社會在和平共存的原則下，為公共

利益而合作」(O’Leary, 2003: 694)。因此，「協合式」(而非「協和式」)乃是比較

接近原意的譯名。此外，也有人將協合式民主稱之為族群區塊組合式權力分享

(group building-block power sharing)128。表 3.1 顯示，由 1980 年到 1990 年代中期，

實行協合式民主的國家數目顯然較少，甚至Lemarchand (2007: 2)認為，非洲已成

為協合式民主的墳場。但是自從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新一波的協合式民主國家

已經浮現。協合式民主的研究再度受到學者們的重視(Taylor, 2009)。 

 

                                                 
128 參見Harris and Reilly (199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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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實行協合式民主的國家與起訖年份表 

古典案例 過去的案例 當代的案例 

荷蘭(1917-1967) 
比利時(1918-) 
瑞士(1943-) 
奧地利(1945-1966) 
(盧森堡) 
(列支敦斯登) 

黎巴嫩(1943-1975) 
印度(1947-1964) 
荷蘭安第列斯群島

(1950-1985) 
蘇利南(1950-1985) 
馬來西亞(1955-1969) 
奈及利亞(1957-1966) 
哥倫比亞(1958-1974) 
塞浦路斯(1960-1963) 
斐濟(1970-1987) 
北愛爾蘭(1973-1974) 
辛巴威(1980-1987) 
捷克斯拉夫(1989-1993)
南非(1993-1996) 

馬來西亞(1971-) 
南提洛爾(1972-) 
黎巴嫩(1989-) 
 
最新一波的協合式民主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1995-) 
蒲隆地(1998-) 
北愛爾蘭(1998-) 
馬其頓(2000-) 
阿富汗(2004-) 
伊拉克(2005-) 
肯亞(2008-) 

資料來源：Taylor (2009: 6)。 

 

3.2.1  協合式權力分享的基本原則 

協合式權力分享的運作方式是：在選舉後由各族群(區塊)菁英，組成跨區塊

聯盟，共同處理認同衝突的問題，以及少數族群區塊的權益問題，並且讓各區塊

自治。以協合式民主取代多數決民主。1995 年聯合國為了解決巴爾幹半島上的

波士尼亞(Bosnia)的赫塞哥維納(Herzegovina)內戰問題，邀請各方商討，簽署了

所謂達頓協定(Dayton accord of Bosnia)，結束了波赫內戰。這個達頓協定就是協

合式權力分享的一個案例(Harris & Reilly, 1998: 140)。 

Lijphart 認為，協合式民主具有四個基本原則(Lijphart, 1977: 25-44)： 

一、大聯合政府(a grand coalition executive)：促進跨區塊菁英間的合作。決

策模式採共識決而非多數決。 

二、相互否決(mutual veto)：保障少數族群區塊關鍵利益的額外機制。 

三、比例性原則(proportionality)：以比例性作為國會代表、公職任命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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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配置的標準。 

四、族群區塊自治(ethnic group autonomy)：包括地域型的自治(territorial 
autonomy)與非地域型的組合式聯邦制(corporate federalism)。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一、以上四個基本原則，皆非多數決民主的特徵。二、

以上四個基本原則，各自有多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三、不同的協合式民主制度，

四個基本原則，也非同等重要。四、Lijphart (1982: 175)曾指出「世界上並沒有

單一的協合式民主設計藍圖」。五、Lijphart 在建構他的協合式民主的初期(Lijphart, 
1968a)，不但考慮到權力分享制度的設計，同時也關注到文化層面的重要性。即

政治菁英或族群領袖是否具備「調適的精神」(spirit of accommodation)。他認為，

對荷蘭人而言，「調適的精神」早已是荷蘭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特色至少已經

有百年以上的傳統(Daalder, 1974)。Steiner(2006)指出，很多國家在應用協合式民

主的經驗中，幾乎是越來越強調權力分享制度的改良，而完全忽略了人民是否具

備「調適精神」的重要性。 

協合式權力分享可能發生的問題包括(Large & Sisk, 2006: 188)：一、政治菁

英可能故意製造衝突藉以鞏固其在權力中心的地位。二、可能為不同區塊間的和

平共處設置了障礙。三、可能無法為區塊間建立溝通橋樑提供誘因。四、可能會

強化區塊間的分歧，而非推動區塊間的相互了解。 

 

3.2.2  協合式民主對衝突調控的實踐方法 

依據 Sisk 的整理，協合式民主的五種衝突調控(conflict regulation)的實踐方

法為(Sisk, 1996: 71-73)： 

一、授予族群區塊地域的自治權，並採行邦聯制(confederation)。 

二、制定憲法條款，保障區塊代表性在政府的所有階層皆有最低限度的配

額。 

三、在行政官員的任命方面，採用比例代表制，同時在行政決策方面採用

共識決。 

四、在國會議員組成方面，採行一個高度比例性的選舉制度。 

五 、 承 認 地 域 型 區 塊 的 團 體 權 力 或 非 地 域 型 組 合 式 聯 邦 制 (corporate 
federalism)使成員散居各地的族群有自己的文化委員會，專門負責其文

化、語言或教育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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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實行協合式民主的九個有利條件 

協合式民主理論是以經驗為基礎的規範性理論，因此實行協合式民主的有

利條件不是推論出來的，而是由經驗的比較歸納出來的。以下的九個有利條件節

錄自：Lijphart(1985: 120; 1996: 262-263)： 

一、沒有一個區塊的人口佔絕對多數。 

二、每一個區塊的大小幾近相同。 

三、區塊數目小。 

四、人口規模不宜過大。 

五、外在威脅有助於促進內部團結。 

六、具有跨越區塊的共同效忠感。 

七、各個別區塊的社經狀況並無重大差異。 

八、各個別區塊具有地域性。 

九、社會上已有妥協與和解的傳統。 

然而，Lijphart 認為這九個有利條件，並非實行協合式民主的充分條件，也

非必要條件，只能由或然率的觀點去考慮。換言之，即使不滿足所有條件，實行

協合式民主雖然困難，但並非完全不可能。反之，符合所有條件，雖然有助於實

行協合式民主，但也未必保證一定會成功。 

在表 3.2 中，本文比較了台灣與其他國家實行協合式民主的有利條件的評

估。首先，就本文的定義而言，台灣的政治分歧是被視為藍、綠兩大區塊的對立，

而藍綠這兩大區塊的大小，儘管從 2000 年到 2008 年間，藍綠雙方的實力互有消

長，但雙方的差距通常還是相當接近。如果我們不考慮 2008 年民進黨因總統醜

聞而在立委與總統選舉均大敗的狀況，2004 年總統大選可能是一個經典的對

比，在該次選舉中，藍綠雙方得票數相當接近，而且也沒有一個區塊能長期擁有

絕對多數的優勢。其次，台灣只有藍綠兩大區塊，區塊數目小，台灣的人口規模

不大，約有兩千三百萬人，這與馬來西亞(約兩千八百萬人)接近，因此在人口規

模小這個項目，我們也比照 Lijphart 給馬來西亞的評分，給予台灣「++」的評分。

在外在威脅這個項目，由於台灣長期受到中共武力威嚇，軍事上的首要假想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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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共，這個項目給予「++」的評分。在「跨區塊的共同效忠感」這個項目上，

顯然台灣是較為缺乏的，不管是台灣在國際環境下被打壓，或者其他涉外事務，

往往也被捲入藍綠二元對立的漩渦中，並被轉化為政治鬥爭的議題。藍綠雙方的

民眾僅在少數狀況下能夠凝聚共識，例如在奧運、亞運等大型國際比賽中，「為

中華台北/台灣的選手加油」仍是藍綠雙方少有的共識。因此，在這個項目我們

給予「－」的評價。另外，在「各個別區塊的社會經濟狀況並無重大差異」這個

項目，依據本文在第二章第二節所做的比較，藍綠雙方支持者在社會經濟條件(特
別是在教育程度、職業別、階級位置)上或許確實存在某種差異。然而，雙方在

認同上的差異，特別是泛綠支持者對台灣人政權的堅持，反而是藍綠支持者間更

為關鍵的基本差異。因此在這個項目，我們給予「+」的評價。至於在「各個別

區塊具有地域性」這個項目，本文已在第二章第二節中指出，台灣的選舉地理明

顯呈現出一種北藍南綠的格局，這似乎形成了藍綠分歧背後一條明顯的地理界

線。不過，即使如此，這也只是說明藍綠雙方在南北各佔優勢，但在其佔優勢的

地區，也只是相對性的優勢，並不是一面倒地支持其陣營，仍至少有 30%到 40%
之間的選民並不支持其陣營。因此，在這個項目，我們給予+的評價。最後，在

「社會上是否已有妥協與和解的傳統」這個項目，在台灣目前民主內戰的格局

下，妥協與和解的精神無疑是缺乏的，因此我們給予「－－」的評價。另外，在

圖 3.1 中，則說明了實行協合式民主的有利條件與不利條件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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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根據實行協合式民主有利條件對某些國家的評分 
 

協合式民主 
的有利條件 

南非 比利時
塞浦

路斯
黎巴嫩

馬來

西亞
瑞士 台灣

1. 
沒有一個區塊的人口

佔絕對多數 
＋＋ － －－ ＋＋ － － ＋＋

2. 
每一個區塊的大小幾

近相同 
＋ ＋ －－ ＋ － －－ ＋＋

3. 區塊數目小 － 0 0 － ＋＋ ＋＋ ＋＋

4. 人口規模小 ＋ ＋＋ 0 ＋＋ ＋＋ ＋＋ ＋＋

5. 外在威脅 0 0 －－ －－ 0 0 ＋＋

6. 跨區塊的共同效忠感 ＋ 0 － 0 0 ＋＋ － 

7. 
各個別區塊的社經狀

況無重大差異 
－－ － － － －－ ＋ ＋ 

8. 
各個別區塊具有地域

性 
－ － ＋ － － ＋＋ ＋ 

9. 
社會上已有妥協與和

解的傳統 
0 ＋ 0 ＋＋ ＋ ＋＋ －－

總得分 +1 +1 -7 +2 0 +8 +9 

資料來源：表格取自 Lijphart (1985: 120)，台灣部份的評分由作者完成。 
 
評分說明： 
 

＋＋  非常有利 
＋    有利 
0     既非有利，也非不利 
－    不利 
－－  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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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條件 
  多元社會                           
     +             協合式民主                     和平+民主維持 
  有利條件 
                                    +不利條件 
 
 
  多元社會                                         
     +             多數決民主                    暴力+民主崩潰 
  不利條件 
 
                   非  民  主 
 
 
圖 3.1  實行協合式民主的有利條件與不利條件可能造成的影響 
       (資料來源：Lijphart, 1985: 85) 

 

Lijphart(1969)認為，實行協合式民主有四個必要條件：一、區塊菁英有能

力去調和其內部次級團體的分歧利益與需求。二、區塊菁英有能力超越區塊間隙

而與競爭區塊次級團體的菁英共同努力。三、區塊菁英有能力維持制度的穩定性

與增進其內部的凝聚力。四、假設所有區塊菁英都體認到政治分裂(political 
fragmentation)的危險性。Lijphart 認為，只要滿足這四個必要條件，就應嘗試去

建立協合式民主制度。區塊菁英應聯合去營造這九個有利條件。一些可行的手段

包括(Schneckener, 2002: 224)： 

─ 採行建立互信與和解的政策，最終會形成跨越區塊的共同效忠感。 

─ 資源的重新分配有利於弭平不平等的社經狀況。 

─ 結合政治與法律仲裁的手段可促使區塊間的妥協。 

─ 內閣制遠較總統制有助於大聯合政府的運作。 

─ 比例代表制不應過渡延伸。但是當區塊規模不相等時，在領導階層的超

額代表或同額代表不失為具有建設性的手段。 

─ 在否決權的形式方面，直接行使否決權應受到憲法上的限制──為減少

停滯不前的困境，大部分的否決權的賦予，應該屬於延緩性或間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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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自主性方面，為了避免政府各個層級間的不斷爭鬥，明顯界定各

級政府的權限至關重要。 

由於在文獻中，實行協合式民主的有利條件有多種不同的版本，有關這些

不同版本的比較，詳見本章末之附錄。 

多數決民主不是一種權力分享的民主制度，而共識決民主與協合式民主都

是權力分享的民主制度。以下本文將分別說明多數決民主、共識決民主與協合式

民主三者間的差異。 

 

3.2.4  多數決民主與共識決民主的比較 

多數決民主(例如英國與 1996 年之前的紐西蘭)與共識決民主(例如瑞士與比

利時)可視為民主制度的兩個極端模型。一般國家的民主制度多介於兩者之間。

共識型民主是 Lijphart 提出的一個概念，多數決民主多為兩黨制或者實質性的兩

黨制，以多數決和非比例性的選舉制度為特色。而共識型民主的特色在於多黨

制，行政權力由一個多元的多黨聯盟所掌握，選舉制度採取比例代表制。Lijphart
認為，多數決民主在選民同質性高的國家可以良好運作，但是在一個存在族群、

語言、文化或宗教等等分歧的國家或地區，多數決民主往往是失敗的。在高度多

元化的社會，共識型民主是目前為止最有效的政治制度，瑞士就是一個典型的成

功案例，就瑞士來說，並不存在典型意義上的「政黨輪替」。這兩種極端模型的

比較可參考表 3.3。另外，就美國而言，它則是屬於「多數決與共識決的混合類

型」，處於兩種極端之間的中間位置(Lijphart, 1993[1984]: 37)。 

 

表 3.3  多數決民主與共識決民主的比較 
 

 多數決民主 共識決民主 

行政權集中於單一政黨的 
多數內閣 

多黨聯合內閣中的行政權 
分享 

行政部門佔優勢下的行政 
─立法關係 

行政、立法之間的權力平衡 

兩黨制 多黨制 

行政/政黨

的面向 

多數決(非比例代表制)的 
選舉制度 

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 

 8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多元且全面競爭的利益 
團體制度 

強調協調與合作的利益團體

制度 

單一制的中央集權政府 聯邦制的分權政府 

一院制的國會 兩院制的國會 

可由簡單多數決加以修正 
的柔性憲法 

僅可由絕對多數加以修正的

剛性憲法 

立法機關可以決定法律 
是否合於憲法(議會主權) 

由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去決

定法律是否合於憲法(法院的

司法審查權) 

聯邦制/ 
單一制 
的面向 

依賴行政部門的中央銀行 獨立的中央銀行 

資料來源：Lijphart 著，高德源譯(2001[1999]: 3-4)。 

 

3.2.5  協合式民主與共識決民主的比較 

協合式民主與共識決民主兩者之間主要的差異在於(Lijphart, 1984, 1989, 
1999; Andeweg, 2000)： 

一、協合式民主是由四個特徵所定義，共識民主是由十個特徵所定義。 

二、協合民主的四個特徵主要是屬於行為性的(behavioral)，大部分依賴非

正 式 的 實 務 慣 例 。 共 識 民 主 的 十 個 特 徵 偏 重 正 式 的 制 度 安 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三、協合民主與共識民主在很多方面是有重疊性的。雖然在類似的特徵上，

協合民主的涵蓋範圍似乎比較廣泛，但是協合民主並不包括共識民主，反之亦

然。例如協合民主並不包含立法權的兩院制、司法審查、以及獨立的中央銀行。

例如共識民主的聯邦制只是建立區塊自治的方法之一而已。 

四、共識民主的民主品質是可以由精確量化的指標去量測與評估。協合民

主的量化研究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 

五、雖然協合民主與共識民主皆適用於分裂社會，但是協合民主提供了強

效藥方(strong medicine)。例如，共識民主對廣泛的權力分享提供了許多誘因，而

協合民主則要求將所有重要社會區塊包含在內。此外，共識民主可以促進區塊自

治，而協合民主則要求區塊自治。對極度分裂的社會，Lijphart 強烈建議採用協

合式民主而不是共識民主(Lijphar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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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合民主與共識民主的差異是不會造成衝突的，反之兩者是可以相容

合併採用的。 

 

3.2.6  協合式民主的發展現狀 

Lijphart(1977: 25-52)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協合式民主的四個基本原則：大聯

合政府(所有族群區塊領袖組成執政聯盟)、區塊自主(在文化層面)、比例性原則

(在選舉制度與公職任用方面)，以及少數否決。然而，Lijphart 的觀點並非沒有

受到批判與挑戰，主張利用協合式民主去緩解族群衝突的學者們，對於這些批判

與挑戰提出了兩種應對的方法，即「強化答辯的論述」與「逐步修正傳統的協合

式民主」。對於前者，Lijphart(1985: 83-117)在其著作中，對外界的批判與挑戰，

作出了完整的回應。對於後者，Lijphart(2002: 39-45)將其原始的基本原則，提出

了下列修正：將權力分享(大聯合政府)與區塊自主視為首要特徵，而將比例性原

則與少數否決轉移成次要特徵。Lijphart 對大聯合政府仍然維持其原始立場。 

McGarry & O’Leary(2004: 15)認為，Lijphart 的大聯合政府的組成方式是不

民主的，而且也缺乏競爭性。因此，他們將大聯合政府的組成方式，作出了下列

三 種 分 類 ： 一 、 完 全 的 協 合 式 民 主 (complete consociation or unanimous 
consociation)：即 Lijphart 原始的大聯合政府的組成方式；二、並行的協合式民

主(concurrent consociation)：在行政部門中，每一個重要族群區塊的代表皆受到

其內部過半數選民的支持；三、薄弱的協合式民主(weak consociation)：在行政部

門中，至少有一個重要族群區塊的代表，只受到其內部多數(未達過半)選民的支

持。 

McGarry & O’Leary (2004: 4-16)則參考北愛爾蘭於 1998 年協議的經驗，對

傳統的協合式民主理論，指出了一些重要的缺點與建議：一、在協合式民主的推

動與運作上，忽略了外部參與者(external actors)的角色；二、忽略了一些跨國性

質的自決紛爭(self-determination disputes)，以及解決這些紛爭所需要的制度安

排；三、在日益複雜的內部衝突管理方面，協合式民主雖然構成了一個重要元素，

但仍需要一些輔助機制來處理「警察制度的規劃、非軍事化、海外流亡者返國、

監獄受刑人管理、教育改革、經濟政策，以及促進語言與其他區塊團體的權利等

問題」；四、在術語與概念上的不精確性(例如 Lijphart 的大聯合政府的組成方

式)；五、相對於「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PR-party List)」，採用「單記可讓渡投票

制(PR-STV)」可防止微小政黨(micro-parties)的擴散。六、利用連續比例性原則(例
如 d’Hondt 機制)去分配內閣的職位，可避免政黨間曠日費時的談判，從而增加

各政黨願意加入大聯合政府的誘因。 

為了改進傳統協合式民主的缺點，O’Leary(2005: 34)提出了所謂「複雜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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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民主(complex consociation)」，也稱之為「consociation plus」，主要目的在於

結合「傳統協合式民主」與「處理上述六個缺點的方法」。然而，這些仍只是構

想，並無具體內容。 

近年來，Lijphart(1995)、McGarry(2007)、McGarry & O’Leary(2007)已將協

合式民主的討論，由「組合型(corporate consociation)」轉移至「自由型(liberal 
consociation)」。「組合型」也稱為「預設型(pre-determination)」是根據先天性的

歸屬判準(ascriptive criteria)(例如種族、宗教、所使用的語言等)來界定族群區塊，

同時也假設族群區塊的政治認同是固定的。Wolff(2010)指出，組合型協合式民主

的案例包括：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所簽屬的原始達頓協定(Dayton Accords)；
北愛爾蘭 1998 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黎巴嫩的國家條約

(National Pact)與塔伊夫協定(Ta’if Accord)；以及塞浦路斯 1960 年的憲法等。「自

由型」，也稱為「自決型」(self-determination)，是遵從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政治

認同，不論這些認同是根據族群區塊的認同，或是次級區塊的認同，還是跨越區

塊的認同皆然。自由型協合式民主的案例，包括了馬其頓共和國根據 2001 年奧

赫里德協議(Ohrid Agreement)所安排的分享權力的憲法架構；北愛爾蘭 2006 年

的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科索夫根據其 2008 年憲法和相關的

Athisaari 條款的立法等等。由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與個人自由主義

(liberal ivdividualism)的觀點而言，人們必然會偏好自由型協合式民主，而非組合

型協合式民主。對於協合式民主發展的更廣泛的討論，可參見 Wolff (2012)的論

文。 

 

第三節  向心式權力分享 

Sisk(1996: 15)首度將權力分享制度，區分為協合式權力分享(consociational 
power sharing)與整合式權力分享(integrative power sharing)。其中，後者又被稱為

誘因式權力分享(incentive-based power sharing)(Horowitz, 1990: 115-130)，也被稱

為向心式權力分享(centripetal power sharing)(Reilly, 2001: 7-11)。後者的原創者

Horowitz 最近指出，其實向心式權力分享才是最正確的命名(Horowitz, 2008: 
1217)。而南非 1993 年的過渡憲法就是向心式權力分享的一個案例(Harris & Reilly, 
1998: 140)。 

 

3.3.1  向心式權力分享的基本原則 

向心式權力分享的運作方式是：鼓勵政黨在選舉前組成聯盟，創造廣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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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inclusive)，但仍然採行多數決政府。 

依據向心式權力分享的原創者 Horowitz 的整理，向心式民主具有五個基本

原則(Horowitz, 1985: 597-600)： 

一、權力分散：創造多個權力中心(通常是地域性的)以減輕單一權力中心所

面臨的壓力。 

二、權力下放：在族群區塊地域內提供一些地方性職位，鼓勵區塊內部的

競爭。 

三、為族群區塊間的合作，提供誘因：推動鼓勵族群區塊間結盟的選舉制

度。 

四、採行跨越族群區塊的政策：轉移族群認同為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 

五、資源分配的管理：根據需要(而非區塊的比例性)去分配資源。 

此外，Reilly(2001: 11)進一步對向心式權力分享提出了下列三個原理： 

一、針對認同衝突的議題，應對區塊菁英與大眾提供誘因，使其採取中道

立場。例如，為促進跨越區塊的支持，總統應能代表所有區塊，並強調中道與和

解(如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 

二、在選舉制度上，採取區塊內競爭，區塊間合作的策略。例如，為鼓勵

區塊間的合作，可採用諸如單一讓渡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或另類投票

(Alternative Vote)的選舉制度。 

三、保障少數區塊的影響力(不僅僅是代表性而已)。例如，採用分散權力到

所有少數區塊的聯邦制。採用跨越區塊的公共政策。 

向心式權力分享可能發生的問題包括(Large & Sisk, 2006: 189)：一、能夠克

服區塊間敵意的政治領袖是很難找到的，他們不能僅僅是被杜撰出來的；二、大

眾可能不願投票給自己區塊以外的候選人；三、政治領袖與關鍵性公眾人物可能

對採取中道立場的誘因不願回應，他們寧願將少數區塊代表視作標誌或象徵而

已。 

 

3.3.2  向心式民主對衝突調控的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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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的層次上，按照 Sisk 的歸納，向心式民主具有五種衝突調控的實踐

方法(Sisk, 1996: 73-75)： 

一、創造一個混合的或非族群區塊屬性的聯邦架構(以諸如自然特徵的劃分

或經濟發展區域為分界線)。 

二、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單一制中央集權政府，不再將領土劃分出特定

區域。 

三、採行「贏者全拿」，但族群區塊多樣化的行政、立法與管理的決策機構

(例如有目的地組成多樣化語言委員會、制定語言使用的政策)。 

四、採用一個鼓勵選前跨族群區塊結盟的選舉制度。 

五、制定不考慮族群區塊因素的公共政策與法律，進而保障族群區塊不會

因為認同上的差異而受到歧視。 

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的主要差異，可參見表 3.4。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

民主在制度設計方面的比較，可參見表 3.5。內閣制、總統制與半總統制三者的

比較，可參見表 3.6。 

 

表 3.4  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的主要差異 
 

 協合式民主 向心式民主 

選舉 
在大選區中列出比例代表名

單以達成比例結果的最大化。 
政治人物為了勝選，必須匯集

自己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選票。

政黨 族群性政黨 
跨族群性政黨 
或跨越政黨的結盟 

內閣 
溫和派與激進派皆參與的大

聯合政府，少數族群對關鍵議

題擁有否決權。 

由各個族群的溫和派組成的

聯合政府，少數族群無否決

權。 

妥協時機 選舉後 選舉前 

成功關鍵 不同族群菁英間的合作 
不同族群選民(含菁英)間的和

解 
資料來源：Reilly (2011: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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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在制度設計方面的比較 
 

 協合式民主 向心式民主 

政府體制 內閣制 總統制 

選舉制度 比例代表制 偏好投票制：多數決

治理方式 大聯合政府 中間派聯盟 

權力分散 區塊自治/相互否決 行政聯邦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6  內閣制、總統制與半總統制的比較 
 

 內閣制 總統制 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

優 
點 

‧包容性：行政部門可

容納所有區塊成員。 
‧靈活性：國會內區塊

結盟的改變不需經

過選舉。 
‧制衡機制：行政部門

必須獲得國會的信

任。 
‧在經驗上，與民主的

堅持有關。 

‧總統可以是團結國家

的人物。 
‧責任歸屬明確 
‧選民有較大程度的選

擇權 
‧政策較具穩定性與連

續性 

‧可結合內閣制與總統

制的優點 
‧要求總統與總理意見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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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點 

‧行政部門有可能陷入

動彈不得的停頓僵

局。 
‧由於政策是由內閣集

體所決定，責任歸屬

成為問題。 
‧缺乏統治的穩定性。 

‧權力集中於一人。 
‧本質上為多數決，具

有排他性。 
‧在經驗上，與民主的

失敗有關。 

‧總統與國會間可能形

成僵局。 
‧統治權力不易區分。

資料來源：Harris & Reilly (1998: 189)。 

 

針對協合式權力分享(1968 迄今)與向心式權力分享(1985 迄今)，這兩種民主

制度，究竟何者較為優越？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無論在學界與實務界，都仍然

爭論不休，尚無定論可資遵循(Horowitz, 2008: 1213)。 

Horowitz 指出，在實務上，採納部分的協合式權力分享制度，或部分的向

心式權力分享制度，這樣做遠比採納完整的協合式權力分享制度，或完整的向心

式權力分享制度更為常見。甚至，他認為，採行融合以上兩種制度混合的創新制

度，反而可能更容易達成族群間衝突的調和(Horowitz, 2008: 1226)。 

Large & Sisk(2006: 189)也認為，雖然前述兩種制度在概念上完全不同，但

在現實世界中，甚多的權力分享制度大多利用以上十種實踐方法中，由其中的不

同選項組合而成。 

當代的經驗(包括波士尼亞、北愛爾蘭、伊拉克)顯示，協合式民主仍然是主

流意見，這顯然是受到聯合國對後衝突國家民主化的標準模式的影響，這個標準

模式建議衝突後國家應採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與權力分享的政府。這也許是因為

向心式民主的經驗案例太少，已知的案例如斯里蘭卡、斐濟、北愛爾蘭

(Sunningdale 協定，1973-1974)與塞族共和國等五國，其實行的結果仍是個不穩

定的分裂社會。成功的案例有獨立之前與 2002 年之後的巴布亞幾內亞，以及 1999
年的斐濟。 

 

3.3.3  對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的批評 

對協合式民主的批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批評認為，Lijphart 的協合式民

主可能反而使極端主義的觀點更盛行。這是由於所有族群區塊皆能加入內閣，因

此缺乏誘因使極端主義者改變其觀點。有些極端政黨的領袖為了提高知名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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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採取更為民粹的極端觀點。由於協合式民主無法消除引起衝突的認同間隙，這

將會阻礙社會在長期情況下發展出一個相互信任與合作的族群關係(Papagianni, 
2007: 30-31)。特別在極度分裂社會中，政黨通常是沿著族群或政治區塊的界限

而組成，而認同分歧常常衝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使得族群或區塊的分歧，

往往成為政黨競爭的分界線，政黨根本沒有誘因去學習如何與敵對的政黨建立一

種信任與整合的關係。 

另一個批評則大膽指出，協合式民主根本是不民主的。因為政黨在選舉前

就已經知道，他們一定會再次進入政府。這種保證的代表性，也意味著在衝突中

的參與是被獎勵的，因為如果不參與衝突，可能意味著在政府中將沒有代表權。

由於政黨領袖知道他們至少會掌握部分的政府，因此他們可能較不願意對其選區

的選民負責，因為他們的代表性已經被保障了(Papagianni, 2007: 29)。 

第三個批評則針對否決權的設計而來。政黨相互擁有否決權的結果，往往

使得決策緩慢，而且非常有可能導致政治僵局(當政黨間無法互相取得共識，且

某一個政黨持續使用否決權來阻礙決策)。否決權也會造成多數不情願參與協合

式民主系統，因為他們失去了很多權力到少數手中，而在多數決系統中，這些少

數通常不可能大到足以阻礙他們的決策(Horowitz, 2008: 1219)。 

對協合式民主的批評通常環繞著長期議題與認同形成在理論上的分歧。儘

管批評者大多同意協合式民主在現實上易於執行(Horowitz, 2008: 1223)，但是卻

無形中妨礙了長期的和平與穩定。 

接著，對於向心式民主的批評，可以總結成兩點。 

首先，最常見的批評，就是向心式民主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很難實施，甚至

不可能實施。這需要已處於嚴重惡鬥的政黨之間互相對話，證實了是很難在實際

狀況下進行。因為在近期剛發生過衝突的情況下，選民通常不願意去投任何他們

自己以外的政黨，特別是當他們感受到族群或區塊的差異相當大的時候，或者是

當族群或區塊間之間的信任非常弱的時候。因此，很少有向心式民主的經驗實

例，特別是當其走向後衝突社會(post-conflict society)時(Sisk, 1999: 44)。Horowitz
部分同意這樣的批評並不是空穴來風，他說：「除非透過一些權力分享的過程，

否則這種交戰狀態(warfare)，可能很難終結」(Horowitz, 2008: 1223)。要達成權

力分享的最理想的狀況，通常都不存在。因為在後衝突社會中，實際的環境可能

是不利的(Schneckener, 2002: 218)。 

另外一個批評，則是著眼於少數族群的不利位置。在向心式民主體系中，

少數族群無法被保證能夠參與政府的運作，儘管政黨領袖們需要少數族群的支持

才能當選，但這也無法保證一個由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共同組成的一個大的團體

的領袖能夠順利當選，也無法保證少數族群能夠分享到他們所應獲得的權力(S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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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5, 44)。 

對向心式民主的批評，通常環繞著短期議題，特別是其實施時可能存在的

障礙。批評者通常並不反對向心式民主的理念，但是認為向心式民主擁護者並未

提出在實務上如何執行的方法。 

 

第四節 權力劃分式權力分享 

在解決多數決民主在分裂社會中所面臨的困境時，文獻中似乎都忽略了符

合美國憲法精神的另一種方案，即「權力劃分」的制度。因此，Roeder & 
Rothchild(2005: 15)便提出了此一構想，他們認為，權力劃分(power dividing)具有

三個核心策略，分別是：一、公民自由與權利(civil liberties)；二、多重多數(multiple 
majorities)；三、制約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 

簡言之，權力劃分式民主將國家權力(包括責任)，分配到政府與可強制執行

公民自由與權利的公民社會。而政府的權力，則分配到代表不同多數的政府獨立

部門。但是對於涉及族群分歧的重大議題，政府各獨立部門的決策中心之間，則

必須有相互制約平衡的制度設計。 

以瑞士、比利時與印度的經驗為例，Roeder(2005: 65)就認為，權力分享之

所以成功運作，是因為「權力分享只是一個廣泛的權力劃分制度的一小部分」(即
多重多數的一小部分)。 

設計權力劃分制度的目的。首先，是要實現廣泛的人權法案，目的在於將

關鍵性決策權留給私領域與公民社會(Rothchild & Roeder, 2005: 15)。其次，在政

府部門與處理特定政策專門機構之間的權力劃分，目的在於創造多重且變化的多

數，因此增加了少數族群的成員在某些議題上成為政治上多數的可能性，而多數

族群的成員在某些議題上成為政治上少數(Rothchild & Roeder, 2005: 17)。最後，

需要制約與平衡，目的在於使每一個這些所謂的「決策中心」，代表一個超越它

的權限的特定多數(Rothchild & Roeder, 2005: 17)。因此，權力劃分制度贊同總統

制而非內閣制，贊同國會兩院制而非單一國會，以及贊同可延伸至立法部門與行

政部門的司法審查權的獨立司法制度。概括來說，作為一個在族群分裂社會中的

權力劃分策略，對於會威脅到憲政秩序穩定(例如和平解決方案的修訂)的決策是

由多個機構授權不同的多數去共同批准(Rothchild & Roeder, 2005: 17)。 

表 3.7 提供了協合式民主、向心式民主與權力劃分式民主三種理論的基本原

則的比較。表 3.8 則提供了處理族群衝突的三種理論的主要制度安排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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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處理族群衝突的三種理論的基本原則 
 

協合式民主 向心式民主 權力劃分式民主 

1.大聯合政府 
2.相互否決 
3.比例原則 
4.在文化層面的區塊自

主或由下而上的區域

自治與聯邦共治 

1.權力分散 
2.權力下放 
3.促成族群區塊間合作

的選舉制度 
4.採行跨越族群區塊

的政策 
5.根據需要分配資源 

1.強調公民自由與權利 
2.多重多數(要取得不 

同部門的多數) 
3.制約與平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8  處理族群衝突的三種權力分享式民主主要制度的比較 
 

權力分享 
類型 

自由型協合式民主 向心式民主 權力劃分式民主 

指導原則 

由行政部門內部各

族 群 菁 英 共 同 決

策，從而建立族群

間的合作關係。 

由選舉制度的設計

誘 導 族 群 間 的 合

作，以及族群採取

溫和立場。 

由權力劃分所產生

的合作，不同於變

化中的利益結盟的

合作。 

聯邦單

位的異

質性 vs 
同質性 

偏好根植於自治社

群的聯邦單位 
偏向異質性聯邦單

位 
偏向異質性聯邦單

位 
國 
家 
架 
構 

相對於

族群區

塊數的

聯邦單

位數 

偏好聯邦單位數等

於族群區塊數 
偏好聯邦單位數大

於族群區塊數 

聯邦單位數與族群

區塊數之間並無明

顯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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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體制 

內閣制 或集體/輪
流的總統制 

總統制 總統制 

行政部

門的權

力分享 
是：保證的。 是：自願的。 

否：除了在內戰或

暴力衝突後的過渡

階段。 

立法部

門的權

力分享 
是：保證的。 是，自願的。 

否：除了在內戰或

暴力衝突後的過渡

階段。 

選舉 
制度 

(國會) 

比例名單或比例偏

好投票制 
偏好投票制； 
多數決 

多數決 

司法 
部門 

獨立且具代表性 獨立 獨立 

政

府

制

度 

司法 
鞏固 

是 是 是 

個人權

利 vs 團

體權利 

強調個人與團體權

利的組合 
強調個人權利 強調個人權利 權

利

與

認

同 
不同身

分的承

認 

是，但同時視為私

人與公共事務。 
是，但主要視為私

人事務。 
是，但主要視為私

人事務。 

(資料來源：Wolff, 2011: 172-173) 

 

第五節  複雜式權力分享 

由於「如何結合既有的協合式權力分享、向心式權力分享、權力劃分，以

及其他解決族群間衝突的方法，進而創造出以民主與和平的方式去緩解族群間衝

突」，乃是當前關於權力分享式民主在實務上的研究重點，於是發展出了所謂「複

雜式權力分享」(complex power sharing)的理論(Wolff, 2007; Kettley et al., 2001; 
Weller & Metzger, 2008)。 

Wolff(2008)指出，複雜式權力分享作為一種解決族群間衝突的方案，它結

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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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地域性自主治理政府(regimes of territorial self-governance)：即自治

權/族群聯邦制(autonomy/ethno-federalism)。 

二、各種不同宏觀的解決族群間衝突方案： 

a.協合式權力分享 

b.向心式權力分享 

c.權力劃分 

3.其他輔助機制： 

a.具體的選舉制度 

b.人權與少數族群權利的立法 

c.協調機制與仲裁機制 

此外，複雜式權力分享的制度設計，也包括了(Wolff, 2008)： 

1.國家整體的架構與組織： 

a.制度設計的對稱性與非對稱性 

b.權力分配與權力劃分(distribution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c.協調機制 

2.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門的組成架構及其擁有的權力，以及彼此間的關係： 

a.政府制度與選舉制度的選擇 

b.權力分享 

c.司法鞏固與強制執行機制 

3.公民、認同團體與國家間的關係 

a.人權與少數族群權利條款 

b.身分(identities)的承認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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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Wolff 則從冷戰後非洲、亞洲及歐洲中的 13 個國家的 18 個族群衝突

個案的經驗研究中發現：有 6 個國家(11 個案例)採取複雜式權力分享的制度，獲

得了超過 10 年以上的政治穩定。這 6 個國家分別是比利時(三個地區)、波士尼

亞-赫塞哥維納(二個政治實體與一個特區)、烏克蘭(克里米亞)、摩爾多瓦(一個自

治區)、英國(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以及義大利(南蒂羅爾)。而其他個案，則因執

行複雜式權力分享的時間過短，以致數據不足，而暫時無法作出結論(Wolff, 
2009a)。 

複雜式權力分享，結合了協合式權力分享、向心式權力分享、權力劃分，

以及其他解決族群間衝突的方法(例如自主治理)。個別方法的引入，必然是為了

民主化過程中不同階段的需要，因此，複雜式權力分享必然是一個序列式的過

程。以北愛爾蘭為例，Sunningdale Agreement(1973-1974)為向心式權力分享，

Belfast Agreement(1998-2006)為協合式權力分享，St Andrew Agreement(2006 至今)
為複雜式權力分享(Wolff, 2009b)。 

 

第六節  權力分享式民主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獲得以下的啟示： 

一、不同的國家，在民主化的不同階段中，會各自面臨不同的困難。事實

上，沒有一種方案可以同時適用於所有的國家，以及所有的民主化過程。因此，

透過全盤了解文獻中既有的相關知識與經驗，是我們在探索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

出路時，首要且必經的途徑。 

二、經驗顯示，目前尚無任何分裂社會的國家(包括新興民主國家與已經民

主化的國家)一步到位地採用複雜式權力分享的制度。因此，現階段的台灣也不

適合直接去採用複雜式權力分享的制度。 

三、權力劃分式民主，除了美國以外，似乎沒有其他國家的經驗案例。不

過，美國社會並沒有國家認同分歧的問題，而台灣的民主困境主要就是來自於認

同的衝突。然而，權力劃分式民主的理想仍是值得台灣未來長遠追求的目標。 

四、雖然向心式民主制度鼓勵中道、合作以及一個共同的公共認同(a shared 
public identity)，但是向心式民主要求不同族群的菁英與選民的和解。這個條件

現階段在台灣顯然並不存在，由於認同的衝突，使得本省人不信任外省人，藍綠

選民對於不同顏色的執政者、政治人物、選民的政治信任也偏低，跨族群甚至跨

藍綠的政治菁英的選前結盟，似乎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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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極度分裂社會中，族群衝突的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通常只是個長

期的目標，短期內族群衝突的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才是當務之急(O’Leary, 
2005: 8-12)。協合式民主要求不同族群的政治菁英具備「相互調適的精神」(spirit 
of accommodation)，這顯然不符合當前台灣的情況。不過，Steiner(2006)曾建議

以「審議」取代「調適精神」。此外，Lijphart 曾在《民主類型：三十六個現代民

主國家的政府類型》一書的中文版的前言中指出，台灣目前的政府體制是半總統

制，選舉制度是半比例代表制，他建議台灣採用內閣制與比例代表制(Lijphart, 
2001[1999]: v)。近期，Lijphart(2008: 279)甚至指出，向心式民主與權力劃分式民

主皆有嚴重缺點，不應該視作實際上可行的選擇。因此，利用協合式民主去處理

當前台灣民主困境，或許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六、由於協合式民主只是短期管理族群衝突的方法，即使現階段採用協合

式民主，亦不代表就排除未來在下一個階段採用其他方法的可能性。誠如

Horowitz(2008: 1226)及 Large & Sisk(2006: 189)的看法，他們也都主張，採用各

種個別的方法的「部分」，可能比較符合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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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審議式民主與其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本文在第一章中已指出，在既有的相關文獻中，緩解極度分裂社會中族群衝

突的兩種主要方法為權力分享與審議式民主。在第三章中，本文已討論了權力分

享式民主對於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本章的目的是，要從既有的審議式民主

的文獻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規範性理念」與「經驗性證

據」，作為審議式民主對於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第一節  前言 

審議式民主並不是二十世紀的創新產物，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508 BC至 322 
BC古希臘雅典的公民129直接參與自治的城邦民主(Fishkin, 2002: 222; Held, 2006: 
11-26)。當代的審議式民主可視為古典審議式民主的復甦(Elster, 1998: 1)，或是

審議式民主時代的來臨(Bohman, 1998)，也可視為 90 年代以來民主理論的審議轉

向(deliberative turn)130(Dryzek, 2000: 1; Goodin, 2008: 2, fn2; Dryzek, 2010:6, 
fn2)，也可視為由「以投票為中心(vote-centered)的民主」轉向為「以對話為中心

(voice-centered)的民主」(Chambers, 2001: 231; Patten & Kymlicka, 2003: 13)。 

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個用語是 Bessette 於 1980 年為了描述

美國國會的實際運作方式所首次使用(Bessette, 1980)。Bessette 反對菁英主義的憲

法解釋，他主張公民參與而將美國憲法解釋成一系列的規則，其目的在於確保有

效的公共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他認為，制憲者的意圖是想建立一個審議式

的民主制度。 

在 Manin(1987)發表了「論合法性與政治審議」以及 Cohen(1989)發表了「審

議與民主的合法性」這兩篇經典論文之後，審議式民主的涵義已超越了 Bessette
原始構思的範圍。由於審議式民主的倡導者們對於審議的價值、目標與功能各有

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們對審議式民主賦予了更多的詮釋與內涵。 

大多數審議式民主的理論會將審議的元素引入既有的政治體系(例如多數決

民主、權力分享式民主、甚至專制政體)131，利用既有的社會與政治機構(例如教

會、公司、工會、遊說團體、法庭以及國會)。這意味著，為了解決政治問題，

                                                 
129 雅典民主的公民僅限於 20 歲以上的雅典男子，不包括婦女與奴隸。 
130 Goodin在其 2008 年的著作中，誤指deliberative turn的用語是由Bohman在 1998 年首先使用，

Dryzek在其 2010 年的著作中，澄清指出deliberative turn的用語，最早出自Dryzek在 2000 年的著

作。 
131 參考Leib(2004)、Uhr(1998)、Leib & H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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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鼓勵公民參與公共審議，而且大多數的審議式民主理論也將法律的合法性，

與在立法過程的公共審議中，行使公共理性連結在一起。以下係依照自由(liberal)
至激進(radical)的光譜簡述各種不同的審議式民主理論(Bantas, 2010)： 

自由主義者 Rawls(1999)在其著作《萬民法》的附錄〈再論公共理性的理念〉

中，提出了他的審議理論。他以公共理性作為他的理論基礎，並提出在公共理性

中，整全性的真理學說或正當學說，應該被以公民身分對公民陳述的「政治上合

理(講理)的理念」所取代。他指出，審議式民主的三個基本要素是：(1)公共理性

的理念、(2)指定設置審議式立法機構的憲政體制的架構、(3)公民為實現公共理

性所應具備的智識或意願。他的理論將政治審議限制於政治菁英，並且將公共審

議限制在公共領域中的一小部分。 

Gutmann & Thompson(2004)提出了另類自由概念的審議式民主。他們對審

議式民主提出了下列四個特徵：(1)行動的理由必須是正當的，並且應該被尋求

公平合作之自由與理性的人們所接受、(2)公開辯論(public debate)、(3)具有拘束

力的決策是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的、(4)致力於正當決策的過程是動態的，但並

不預設現行決策事實上是具有正當性的。他們根據這四個特徵提出了下列審議式

民主的定義132： 

審議式民主是一種政府的形式，其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們)，在

他們提出彼此可相互接受且普遍可取得的理由的過程中，證明其決策為正

當。這些決策的目的在於達成目前對所有公民皆具有拘束力的結論，但是

這些結論未來仍然開放接受挑戰。 

就如 Rawls 一樣，他們保留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同時利用審議作為解決政

治問題的工具。 

Habermas 將他的審議式民主理論根植於批判理論。他利用溝通理性去建立

了一個憲政架構，並且結合民主程序與他的話語倫理學。Habermas(1996)在其《在

事實與規範之間：關於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一書中，整理了大部分他

的審議理論。他嘗試克服在「話語倫理學的規範性政治理論」與「在現實世界的

政治實踐」之間的裂縫。話語原則是構成話語倫理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要求所

有受決策影響者，都有權參與決策的審議。這意味著，對於全國性政治議題，全

國所有公民皆有權參與審議。他認為，政治權力源自於在公共領域中的審議。投

票的民主實踐，是將在公共領域中的民意轉變成溝通權力。立法是將溝通權力轉

變成行政權力的機制。一個不受制度干擾的批判性公共領域是他的審議式民主理

論的核心。 

                                                 
132 Gutmann & Thompson(2004: 189)指出，審議式民主理論家們對審議式民主的特徵，並無完全

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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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2002: 189)指出，Habermas 的審議式民主的程序主義對政治決策的

媒介(而不是實質內容)加以限制，它利用法律去限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然

而，自由主義對審議議題的實質內容是加以限制的。例如，Rawls 規定論點和意

圖必須是「合理的」，Ackerman 要求它們是「道德中立的」。 

Cohen(1989: 22)對審議式民主提出了一個比較激進的理論。他首先對 Rawls
的理論加以批判，並且試圖解決他發現的許多不一致的問題。他認為，為了使一

個審議式民主能夠存在並且有效地運作，民主制度必須支持審議的活動。為了聚

焦於這些民主制度應該體現的性質，他闡述了「理想審議程序」。就理想程序而

言，他認為任何審議都應具備三個一般性的特徵：(1)決定一個議程、(2)提出各

種替代性方案，以及支持這些方案的理由、(3)通過決策而選定其中一個解決方

案。只有在經過平等公民之間的自由而理性的同意時，這樣的決策結果才是民主

合法的。 

Dryzek(2006: 154)描述了一個超越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他的理論強調在一

個超越國界的公共領域中的溝通行動。這個公共領域是個非正式的溝通領域，包

括了社會運動與傳播媒體，而且可延伸至法人、國家，以及政府內部的組織。

Dryzek 的理論試圖解決由分歧的民主概念，以及他認為存在於審議思想中的自

由意識型態的偏見所產生的問題。他根據批判理論的論點，而發展出了一個不依

賴自由制度的審議式民主的概念。在這個超越國界的公共領域中的審議，不會直

接導致立法，但是它會經由公民動員、抗議活動，以及類似的政治活動等機制，

影響及建構國際上的審議產出。這些活動經常是在政治化的公民社會(亦即公共

領域)中出現。Dryzek(2000: 99-100)指出，公民社會是除了國家以外推動民主化

(特別是審議式民主)的一個場域。公民社會是由自我設限的政治組織所組成，這

些政治組織致力於和國家維持一定的關係，但是並不尋求任何國家的權力。 

審議式民主是用來描述一個範圍的民主理論的標籤，它利用公民審議

(citizen deliberation)與溝通(communication)去解決政治問題。在由 Liberal Rawls
移向 radical Dryzek 的光譜中，不同的審議式民主理論，代表了不同範圍的公共

領域、公民權利與義務。Rawls 利用既有的政治體系來容納政治審議，但是將政

治審議限制在公共領域中的一小部分，同時也是人口的一小部分。Habermas 將

立憲制度與制定法律重置為利用溝通理性建構基本權利。他的理論要求一個容許

所有公民參與審議的批判性公共領域。Dryzek 提出一個跨越國界的理論，利用

超越國界的公共領域去影響與建構政治產出。Dryzek 的理論要求可容納遠距離

即時(real time)審議的傳播論壇及管道。 

國內對審議式民主的研究，大約始於 1998 年133。陳東升(2009)回顧了過去

                                                 
133 陳俊宏(1998)提出了國內第一篇有關審議式民主的論文。楊意菁(1998)則提出了國內第一篇有

關審議式民調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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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審議式民主在台灣的學術研究與實作經驗。在陳東升(2009: ix)一文中指出，

有關審議式民主在台灣的推動過程，更詳盡的討論可參考Chen & Lin(2006)、陳

東升(2006)、黃東益(2008)，以及林國明(2009)。 

 

第二節  審議式民主是否適用於極度分裂的社會？ 

自從民主理論在 1990 年代的審議轉向(deliberative turn)後，「審議式民主是

否適合於極度分裂的社會？」，這個議題便逐漸受到一些著名學者的重視。 

首先，Mouffe(1999) 認為，「民主的任務是把敵人轉化為競爭的對話者」。

而「審議無法解決由感情主導的認同問題，認同政治最缺乏的就是理性的溝通」。

因此，她反對審議式民主，而倡導所謂的競爭式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Mouffe
主張，正常運作的民主，需要不同政治立場者不斷的對抗。然而，Dryzek(2005)
並不以為然，他認為，Mouffe 的這種觀點非常天真，會導致政治實體的崩潰。

此外，Dryzek 也指出，競爭式民主實際上很難應用到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一個分

裂社會中(Dryzek, 2005: 222, 238)。 

Lijphart 認為，在極度的分裂社會中，公共討論國家認同問題反而會擴大分

歧，從而使得問題更難解決。族群區塊菁英之間的妥協與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根

本。因此，他主張協合式民主是唯一在分裂社會中可運作的民主制度(Dryzek, 
2005: 222)。Dryzek 認為，協合式民主無法消除 Kaufman 所指稱的「由符號政治

所產生的族群仇恨」(Dryzek, 2005:222)，也無法避免 Sunstein 所指稱的「團體極

化效應」(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 (Dryzek, 2005:223)。此外，Dryzek 也認為，協

合式民主完全忽略了「不同族群有能力經由審議與民主的社會學習而共同生活」

的事實(Dryzek, 2005: 238)。 

Dryzek 認為，民主審議必須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之上，分裂社會最缺乏的就

是互信機制。因此，他主張，「在分裂社會的民主應將審議與決策鬆脫」。將審議

鎖定在「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公共領域」。審議的論壇，應由不同族群區塊的

團體所組成。審議的議題，則應專注於具體的需求(如社區犯罪之防範)，而不是

抽象的原則(如主權或國家認同)。如此定位，一方面可以避免激化族群間的仇

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溝通，有利於逐步建立互信。此外，Dryzek 也認為，

「向心誘因的選舉制度」以及「不過度介入公共領域的權力分享國家」皆有利於

這種話語式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的發展(Dryzek, 2005: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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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zek並以實例支持他的論點，以加拿大134的魁北克問題為例，說明了對

主權與憲法的審議結果是僵局、挫折與失敗。但是，在公共領域中的非正式審議

卻有助於將加拿大形塑為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Dryzek, 2005: 235)。另以 1990 年

代的北愛爾蘭135為例，說明了由於公共領域與政治領域間的關係過於緊密，公共

審議淪為對立雙方政治菁英間沒有結論的主權之爭議(Dryzek, 2005: 237)。 

O’Flynn(2006: 4)則認為，民主審議如能成功，它需要某種程度的信任或相

互瞭解。在分裂社會中，信任程度偏低，乃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這並不表

示就排除了去設計某種權力分享制度的可能性，這種制度有利於審議的進行，同

時也可以培養相互間的信任感。將審議式民主運用於極度分裂社會的另外一個主

要原因，就是提出規範性標準，而這些標準可賦予最初的權力分享制度的選擇，

以及隨後引導這一權力分享制度的進展。 

O’Flynn(2006: 11-12)說明了，適當設計的協合式民主的制度是能夠完全滿

足互惠性(reciprocity)與公開性(publicity)這兩項審議式民主的規範性原則。互惠

性要求決策必須訴諸對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不排除極端團體的成員)皆能接受

的理由，公開性要求決策過程必須是公開而且透明的。O’Flynn(2006: 11)並且進

一步主張，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可以在「非關族群」方面的相關議題上進行交

流對話，進而發展出跨越族群界線的共同認同感。此外，O’Flynn(2006: 10-11)
也探討了「敘事」(narratives)與「講個人故事」(personal stories)在管理或解決族

群衝突方案中所扮演的建設性角色。當然，此時審議的空間不再侷限於「公共論

理與討論」，而應將「敘事」與「講故事」包括在內。 

在極度分裂的社會中，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都是以達成政治穩定為目

標的權力分享制度。但是協合式民主視包容性(inclusion)為主要價值，而向心式

民主則視溫和性(moderation)為主要價值。O’Flynn(2007)認為，就政治平等而言，

包容性與溫和性是同等重要的價值。他也以審議式民主的觀點，就互惠性與公開

性的要求，對調和包容性與溫和性提出了一個規範性的辯證。 

Addis(2009)認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維持長期政治穩定的兩個制度上的必

要條件為：一、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二、具有促進族群間對話的功能。他

認為，協合式民主與向心式民主皆無法同時俱備上述兩條件。他以建構主義者

(constructivist)的觀點，將審議視為一種「建構與轉變參與者認同的過程」。他提

出了一種以「多元團結」(pluralistic solidarity)為目標的審議式民主制度。然而，

由於每個分裂社會的形成，背後都各有其歷史背景及分裂原因，因此，他僅就制

度設計提出了一般性的原則：一、脫離權利(獨立)的憲法化是無益的；二、憲法

                                                 
134 Lijphart將加拿大分類為「半協合式」(semi-consociational)的民主國家。 
135 Sunningdale Agreement(1973-1974)：向心式權力分享；Good Friday Agreement(1998-2006)：協

合式權力分享；St Andrews Agreement(2006-present)：複雜式權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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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完整性是有益的；三、多種領域的審議是有價值的；四、選舉制度與審議過

程應以滿足前述兩個必要條件為前提，同時以追求多元團結為目標。 

O’Flynn (2009)認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公民投票其實也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他指出，「公投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具備三種功能：一、授權政府批准一項新

的和平協定；二、鼓勵人民在政治生活中關切公益；三、改變政治環境使溫和派

較易接受妥協立場」。事實上，由於公投與審議乃是相互牽連的，公投結果成敗

的關鍵取決於審議的品質。 

He(2002)指出，當國家無法解決其族群間認同衝突問題時，公民社會的團體

可以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此時，民主不會被削弱，反而會被強化。O’Flynn and 
Russell (2011: 233)也指出，民間團體(civil associations)可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對深

化民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端視對立族群雙方的一般民眾是否有機

會在適當的制度架構下相互商議。只要這個制度架構，能夠被促成並且維持下

去，一般人民就能更瞭解彼此，或許也能對那些基本上他們不同意的觀點，培養

出更多的尊重。 

Dryzek(2010: 143)更坦然指出：「民主化在極度分裂社會，面臨了極大困難。

文獻中雖然提供了一些建議──主要是協合式民主。當然審議對於緩解分歧也扮

演了部分的角色。然而，這仍然是「尚待解決的問題」(an open problem)」。 

Steiner(2006)、Drake and McCullock(2009)、Drake and McCullock(2011)、
O’Flynn(2010b)等人，皆試圖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使之能應用到極度

分裂的社會。然而，他們的努力，基本上仍皆屬於理論上的探討，並未提供經驗

上的驗證。 

在國際認同政治的領域中，Dryzek and Dunleary(2009: 198)也指出，

Huntington(1996)對「文明的衝突」所建議的解決方案，就是結合「協合式民主(協
合式權力分享)」與「審議式民主」(雖然 Huntington 並未引用任何協合式權力分

享的文獻)。 

在實務上，Fishkin et al.等人，在 2007 年 1 月對長期處於族群衝突(天主教

徒/新教徒)的北愛爾蘭 Omagh 地區(1998年愛爾蘭共和軍爆炸事件的地點)進行審

議式民調。這是世上第一次在暴力衝突後的極度分裂社會中所進行的審議式民

調。在 Omagh 地區，天主教學校與新教徒學校各自為政、互不來往。但是由於

學生註冊人數日漸減少，於是面臨了學校關閉與資源共用的問題。這次審議式民

調 的 議 題 是 教 育 政 策 ， 參 與 者 為 學 生 家 長 ， 主 辦 者 為 英 國 的 Newcastle 
University、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以及北愛爾蘭的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經由審議前後民調的比較，他們發現：參與者增進了知識面，促進了對

立宗教社區間的理性溝通與互信，擴大了彼此間的共識與合作意願( Fishki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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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事實上，北愛爾蘭目前就是個採行複雜式權力分享制度的國家(Wolff, 
2009b)。 

Kanra(2009)指出，審議應包括社會學習 (social learning)與決策 (decision 
making)兩階段。一般審議式民主理論只將審議視作決策的程序。Dryzek(2000: 1-7)
在其所倡導的話語式民主(discourse democracy)中，將民主視為「一個永無止境的

動態過程」，「在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下，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相互論辯或對話」。

Dryzek (2005)也指出了，在極度分裂社會中，「審議與決策鬆脫」(亦即「審議的

社會學習」部分)的重要性。 

舉例來說，現代土耳其是凱末爾按照西歐國家模式所建立，實行政教分離。

長期以來，土耳其就是一個世俗土耳其人與伊斯蘭教人相互對抗的極度分裂社

會。在 2002 年 11 月土耳其普選前，偏向伊斯蘭教的 AKP(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政治菁英們體認到：保障回教徒社會、政治、經濟權益的一勞永逸方法，

就是效法西方法律制度下對人權的保障。由於 AKP 改變了過去抗拒政教分離的

立場，因而促成了對立雙方公民就保障人權議題，進行類似日常生活的對話。因

此，Kanra(2009)應用 Q-methodology 研究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學習階

段的審議，有利於促進對立雙方間的相互瞭解與相互尊重」。 

He(何包鋼)(2010)在澳大利亞邀請中國與西藏的留學生參與西藏問題的審

議研討會(deliberative workshop)。雖然雙方在澳大利亞有眾多留學生，但是大部

分留學生都沒有意願參與此一研討會。由於隨機挑選參與者已屬不可能，最後找

到自願參加的 14 位西藏留學生與 12 位中國留學生。雖然他的實驗結果顯示：審

議對話具有「增加智識，增進相互瞭解，促進相互信任、提升審議能力，以及導

致採取溫和立場」等作用，但是對於西藏是否應該獨立這一問題，雙方在審議前

的看法分歧甚大，雙方在審議後的看法分歧更大。何包鋼的研究，突顯了將審議

式民主運用到國家認同問題所可能面臨到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雙方大部分的

參與者都認為，「權力分享」是一個處理此一困境實際可行的方案(He, 2010: 
729)。此外，何包鋼也對 O’Flynn(2006)、Dryzek(2005)與 Fishkin et al.(2009)這三

篇論文做了一番比較。 

綜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的結語： 

一、所有前面所討論的研究結果，無論是規範性的或者是經驗性的，都對

於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具有啟發性的參考價值。 

二、目前尚無任何經驗研究顯示，單獨利用審議式民主可以解決在極度分

裂社會中的國家認同問題。 

三、在極度分裂的社會中，權力分享式民主只是短期管理族群衝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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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審議式民主後，可為未來長期解決族群衝突的可能性鋪路。 

 

第三節  審議式民主的理論 

4.3.1  審議式民主理論的演進 

目前文獻中對於「審議」並無「統一的定義」。詳見下列參考文獻：Black et 
al.(2011: 324)、Dryzek(2010: 5)、Mansbridge et al.(2010: 65-66)、Bachtiger et 
al.(2010: 35)、Fishkin(2009: 33-43)、Landwehr(2009: 118)、Jacobs et al.(2009: 
9-14)、Gastil and Black(2008: 2)、Stromer-Galley(2007: 3)、Hartz-Karp(2007: 6)、
Chamber(2003: 309)、Burkhalter et al.(2002: 399-401)、Dryzek(2000: 76)。 

Mansbridge et al.(2006)將審議式民主理論的發展136，區分為三個階段： 

一、早期的審議式民主理論 

早期的審議式民主理論，根植於 Habermas(1991[1962])與 Cohen(1989)兩篇

哲學方面的著作，所討論的是理想審議(ideal deliberation)，所強調的是自由

(freedom)、平等(equality)、理性(rationality)、共識(consensus)與共善(common good)
等原則。理想審議又名為 Type I deliberation(Bachtiger et al. 2010: 35-37)。審議過

程包括了理性討論、無強制力介入的較佳論證，以及真誠/誠實的溝通論述。審

議結果就是在理想言說情境的條件下，對 Habermas 有效性聲稱獲得了理性的共

識。 

對於理想審議，Black(2000: 609)曾提出下列定義： 

理想審議必須遵守理想言說情境的條件。這些條件要求：一、在審議中所

有平等與非強制的參與者，每個人皆應認可他人，且應提出他人可能接受

的論據。二、所有議題皆應允許他人提出疑問；所有觀點皆應在平等與不

受支配的條件下提出。三、決策過程皆應在不受強制力或其威脅下，參與

                                                 
136 除了Mansbridge et al.(2006)的三階段論外，Elstub(2010)另外提出了三世代論。第一代審議式

民主包括了Habermas(1996[1992])與Rawls(1993)這兩篇規範性理論的著作。前者根植於理想話語

(ideal discourse)，後者根植於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兩者皆以理性溝通達成共識為目標。第二

代 審 議 式 民 主 包 括 了 Habermasian 學 派 的 Bohman(1996) 與 Rawlsian 學 派 的 Gutmann and 
Thompson(1996)這兩篇著作。第二代審議式民主融合了第一代的Habermas與Rawls的理論，並且

以調和社會的複雜性與滿足實用性的要求為目標。它考慮到制度化問題，採納理性溝通以外的溝

通方式，並且不再以追求共識為目標。第三代的審議式民主著重制度的創新，並試圖將第二代審

議式民主付諸實踐。它企圖在經驗性研究與規範性理論之間建立共生關係。Baber and 
Bartlett(2005)，O’Flynn(2006)與Parkinson(2006)這三篇著作顯示了第三代審議式民主正在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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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願意達成協議的條件下進行。為此，每個人必須提出他人可能合理接受

的理由，並且尋求採納這些理由，同時拒絕那些提不出充足理由的提案：

這就是對公共理性的要求。因此，唯一左右審議結果的，就是運用較佳論

據的力量。 

 

二、對早期審議式民主理論的批判 

由 於 理 想 審 議 不 利 於 潛 在 的 弱 勢 或 邊 緣 團 體 ， 因 此 Young(1996) 與

Sanders(1997)建議審議應該納入諸如問候 (greeting)、修辭 (rhetoric)、講故事

(storytelling)、陳述(testimony)等較為廣泛的溝通方式。此外，Nussbaum(1995)認
為，由於理性(reason)與感情(emotion)的二分法，致使理想審議忽略了感情在審

議中可能呈現的正面價值。最近，Mansbridge et al.(2010)進一步指出，在滿足審

議民主理想的條件限制下，私利(self-interst)與談判(negotiation)皆可視為審議的一

部分。這些審議民主理想包括了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相互證明為正當，追求

公平，以及排除強制力的介入。此種包括了所有溝通形式的審議又稱之為 Type II 
deliberation(Bachtiger et al., 2010: 42-48)。此種審議已不再將理性共識(rational 
consensus)做為其終極目標。一般而言，Type II deliberation 不再有特定的審議結

果，而可能的審議結果，包括了偏好結構化(preference structuration)(Dryzek & List,  
2003)、後設共識(meta-consensus)(Dryzek & Niemeyer, 2006)、互為主體的理性

(intersubjective rationality)(Niemeyer and Dryzek, 2007)。 

此外，Markovits(2006)認為，即使放寬對真誠(sincerity)的要求，審議理論

仍然可以順利運作，原因是真誠的要求過度簡化了人類心理學。Thompson(2008: 
504)也認為審議民主學者不應介意真誠或誠實(sincerity or truthfulness)，因為動機

不是審議的重點，實際論證才是審議的重點。 

因此，在 Type II deliberation 中，真誠的要求是可以被放寬或拋棄。至於

Sunstein(2003)指出，集體討論有可能導致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以及

Janis(1982)所提出的群體迷思(groupthink)的問題，則有賴制度設計去緩解或防

範。 

三、近期的審議式民主理論 

Chambers(2003)指出，目前的審議式民主理論已經超越理論陳述階段

(theoretical statement stage)轉移到理論操作階段(working theory stage)。她綜合了

既有文獻中各種審議的多樣性概念，而提出了下列概括性的審議的定義： 

審議是辯論與討論，其目的在於產生合理且博識的意見，致使參與者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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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討論的內容，所獲得的新資訊，以及其他參與者的主張而修正自己的

偏好。雖然共識不必然是審議的最終目的，而且參與者也被期待去追求自

身的利益，一個整體利益的合法審議結果(被理解為對所有受影響者都證明

是正當的)理想地描繪了審議(Chambers, 2003: 309)。 

以上的定義並不排除訴諸情感。審議的結果也不必是具有拘束力的決策。 

Mansbridge et al.(2010) 進 一 步 提 出 了 包 括 談 判 (negotiation) 與 議 價

(bargaining)在內的更廣義且具有拘束力決策功能的審議定義如下： 

「審議不是任何的談話。在理想上，民主審議在決策過程中應該避免使用

強制力量。審議的主要任務是相互證明彼此為正當(mutual justification)。理

想地，審議的參與者做為自由與平等的公民在追求合作的合理條件時應該

相互尊重。這些條件包括了承認與追求個人利益，以及受到審議民主理想

所限制的某些形式的談判(negotiation)。這些審議民主理想包括了相互尊

重、平等、互惠、相互證明彼此為正當、追求公平，以及排除強制力的介

入」(Mansbridge et al. 2010: 94)。 

Ryfe(2005: 63-64)將審議視為具有特殊規範的文化學習。他指出影響成功審

議的五個機制：規則(rules)、故事(stories)、領導力(leadership)、利害關係(stakes)、
與見習學習(apprenticeship)等。他認為：我們對審議實際上是甚麼，需要更多的

學習。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的結語：在理論上，理想審議是可

以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然而，理想言說情境在現實世界中其實很難達成。 

 

4.3.2  對話、審議與決策 

Burkhalter et al. (2002)、Stromer-Galley(2007)與 Walsh(2007)等人將審議式民

主中的「有拘束力的決策部分」與「不作決策且沒有時間限制的對話部分」區分

出來，前者稱之為「審議」，而後者則稱之為「對話」。因此，Kanra(2009)所主

張的社會學習階段自然地歸納在對話之內。Pruitt and Thomas(2007: 23)進一步將

對話(dialogue)、審議(deliberation)與決策(decision-making)三者完全區分開來，並

提出下列三者之間關係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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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話      

          ‧集合眾人的意見、故事，與遠景。 
          ‧共同去調查、探索，與發現 
          ‧專心傾聽以培養相互尊重與相互了解 
          ‧共享意義建構與共同建構知識 
 
 
 

     決   策                          審   議      
‧當權者決定                               ‧理性論辯 
‧談判                                     ‧認真檢驗可能的解決方案 
‧共識                                     ‧細心權衡議價得失 
‧投票                                     ‧理性與知情的判斷 

圖 4.1  對話、審議與決策三者間關係示意圖 

       (修改自：Pruitt and Thomas, 2007: 23) 

 

其中完成一個周期，可能需時三十分鐘，也可能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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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審議式民主的實踐方法與經驗研究 

Rowe and Frewer(2005)由文獻中整理出 100 種以上的公共介入方法(public 
involvement methods)。他們將公共介入方法，區分為下列三類： 

一、公共傳播法(public communication methods)：例如廣告、出版報告、報

紙夾頁、新聞發布、記者招待會、網站等。 

二、公共諮詢法(public consultation methods)：例如公眾會議、民意調查、

公聽會、焦點小組、公投、利益相關者會議等。 

三、公共參與法(public participation methods)：例如公民陪審團、公民顧問

團、共識會議、願景工作坊、審議式民調、公民對話圈等。 

近年來，世界各地採用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審議實作方法，茲將常見的 27 種

面對面溝通方法137，列舉如下： 

 

表 4.1  面對面溝通方法一覽表 

面對面溝通方法 發起機構 

21st Century Town Meeting 
廿一世紀城鎮大會 

America Speaks 
[www.americaspeaks.org] 

Charrettes 
社區規劃工作坊 

National Charrette Institute 
[www.charretteinstitute.org] 

ChoiceWork Dialogue 
順位選擇對話會 

Viewpoint Learning 
[www.viewpointlearning.org] 

Citizens’ Assembly 
公民議會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 Assembly on 
Electoral Reform 
[www.prov.gov.bc.ca] 

                                                 
137 細節詳見：Gastil(2009)、 

“NCDD’s Engagement Stream Framework”、 
(http://cnrep.org/documents/tools/ddStreams1-08.pdf) 
“Briefing Document: What 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ttp://api.ning.com/files/.../CCBriefingDeliberativeDemocra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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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Conference 
共識會議 
(Citizen Conference) 
(公民會議) 

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www.tekno.dk] 

Citizens’ Dialogue 
公民對話圈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www.cprn.org] 

Citizens’ Jury 
公民陪審團 

The Jefferson Center 
[www.jefferson.center.org] 

Citizen Panels 
公民顧問團 

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www.tehno.dk] 

Citizens’ Parliament138

公民國會 
The Australian Citizens’ Parliament 
[www.citizensparliament.org.au] 

Constructive Conversions 
建設性談話會 

Public Conversions Project 
[www.publicconversions.org] 

Deliberative Polling139

審議式民調 
The 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ttp://cdd.stanford.edu/] 

Delphi face to face 
面對面德菲法 

Action Research 
[www.scu.edu.au/schools/gcm/ar/arp/delphi.
html] 

Focus Group 
焦點小組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www.usability.gov/methods/focusgroup.ht
ml] 

Future Search Conference 
追求美好未來會議 

Future Search Network 
[www.futuresearch.net] 

                                                 
138 參考Dryzek(2009)。 
139 為了處理民主改革的三元悖論(the trilemma of democratic reform)，亦即在「政治平等」、「審議」

與「參與」這三個價值中，只能選擇其中兩項的困境。Fishkin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審議式民調。

Azmanova(2010: 49)指出：在滿足Fishkin(2009: 34)所提出的(1)對參與者提供合理正確資訊的程

度；(2)對同一議題、檢視不同觀點的平衡程度；(3)參與者代表多元觀點的代表性程度；(4)參與

者真誠地權衡各種論點價值的真誠程度；(5)平等對待所有參與者的論點價值的程度。這五個程

序性條件下，審議式民調可以在近似Habermas的理想言說情境下進行(唯共識改由反思所取代，

無時限的審議改由有時限的審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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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互動式技術評估法 

CIPAST 
[www.cipast.org/cipast.php?section=1019] 

Intergroup Dialogue 
社團代表間對話會議 
(Inter-Association Forum) 
(法人論壇) 

The Intergroup Dialogue, Education and 
Action Center 
[http://depts.washington.edu/sswweb/idea/] 

National Issues Forum 
國家議題論壇 

National Issues Forums Institute 
[www.nifi.org] 

Open Space Technology 
開放空間論壇 

Open Space Technology - U.S. 
[www.openspaceworld.org] 

Planning Cell 
企劃小組 

Was Sind Planungszellen 
[www.die-planungszelle.de/pz.html] 

Scenario Workshops 
願景工作坊 

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www.tekno.dk] 

Socrates Cafe 
蘇格拉底咖啡館 

Society for Philosophical Inquiry 
[www.philosopher.org] 

Study Circles 
學習圈 

Study Circles Resource Center 
[www.studycircles.org] 

Sustained Dialogue 
長期對話法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ed 
Dialogue 
[www.sustaineddialogue.org] 

Televote 
審議式電話民調 

Teledemocracy Action News+Network 
[www.auburn.edu/academic/liberal_arts/poli
_sci/tann] 

Wisdom Circle 
智慧圈 

Wisdom Circles 
[www.wisdomcircle.org] 

Wisdom Council 
賢者議會 

The Center for Wise Democracy 
[www.wisedemocra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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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afe 
世界咖啡館 

World Cafe 
[www.theworldcafe.com]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國內學者對審議式民主公民參與模式的進展與操作經驗，也提出了非常詳

盡的介紹。例如林國明(2008)所編寫的《全國型議題審議民主公民參與(另含操作

手冊)》、林國明、黃東益、杜文苓(2008)所編寫的《縣市型議題審議民主公民參

與(另含操作手冊)》，以及林國明、林子倫、楊志彬(2008)所編寫的《社區型議題

審議民主公民參與(另含操作手冊)》。 

近年來審議式民主的經驗研究涵蓋的範圍極廣，涵蓋了國際間談判的審

議，國家立法的審議，斡旋過程的審議，選舉前與公投前的審議，社會運動的審

議，日常談話的審議等等(Bachtiger et al., 2007: 485)。 

Habermas(2006)指出，在當代的審議式民主的研究中，規範性理論與經驗性

研究，並非「攜手並進」(go hand by hand)，審議式民主模式所凸顯的似乎只是

兩者間擴大的差距(Habermas, 2006: 411)。 

Dryzek 則提出建議，他認為，審議式民主應該再轉向為經驗研究，應將焦

點專注於規範性理論的實踐經驗，以及經驗證據(Dryzek, 2008)。 

Thompson(2008)也指出，「過去十年審議式民主出現了大量的經驗研究，但

是針對規範性理論，提出了經驗性證據的研究卻似乎少之又少」(Thompson, 
2008)。他指出，Steiner et al.(2004)等人的著作，是「第一篇連結規範性理論的經

驗研究」。而 Habermas 更是對 Steiner et al.等人所發展出的量化的「話語品質指

數」(discourse quality index)的突破性進展，給予高度推崇(Habermas, 2005: 389)。 

過去的審議經驗研究，幾乎都偏重於審議前的制度設計與審議後的產出分

析。Dryzek(2005)曾指出，僅由審議前與審議後的資料是不足以掌握審議過程中

的審議品質(請參考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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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社會或分裂社會   選擇的政治制度  選擇的議題 

  

審議前：            審議制度設計 

 

審議過程：           審議品質 

(動態過程)             

 

審議後：             審議產出 

 

                    形式上產出           實質上產出 

                   (涉及共識程度)        (涉及社會正義) 

圖 4.2  審議前、審議後與審議過程的關係示意圖 

(修改自 Steiner et al., 2004: 78) 

 

Steenbergen et al.(2003: 21-22)將他們的「話語品質指數」的理論根植於

Habermas 的話語倫理學，特別是有效性宣稱與理想言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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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審議品質的測量與話語品質指數 

4.5.1  Habermas 的話語倫理學 

Habermas 將理性討論的本質，根植於下列兩個概念： 

一、論點或話語所依賴的「有效性宣稱」。 

二、論辯的過程是否在「理想言說情境」下進行。 

當人們進行對話時，無形中隱含了下列四個有效性宣稱(Outhwaite, 1994: 
40)：一、語言表達的「可理解性宣稱 (comprehensibility)」；二、命題內容的「真

理性宣稱 (truth)」；三、規範性語境的「正當性宣稱 (rightness)」；四、表述意向

的「真誠性宣稱 (sincerity)」。 

對話雙方必須在遵守這四項有效性宣稱的條件下才能進行溝通，且在理想

言說情境下，討論才能在「較佳論據的力量」下達成理性的共識。 

Robert Alexy 認為，所謂理想言說情境必須滿足下列條件(引自：White, 1988: 
56)： 

(1) 每個具有言說和行動能力的主體都被允許參與對話。 

(2a) 每個人都被允許向任何主張 (assertion) 提出疑問。 

(2b) 每個人都被允許在對話過程中提出任何主張。 

(2c) 每個人都被允許表達其態度、欲求與需要。 

(3) 沒有一個言說者能被外在 140 或內在 141 的強制力阻礙實現他被賦予的

(1)、(2)權利。 

以上所描述的也被稱為 Alexy 的話語規則(rules of discourse)。其中規則(1)
可稱為「公共性」，規則(2a)、(2b)、(2c)可稱為「平等參與權」，規則(3)可稱為「無

強制性」。因此，這些規則可以確保共識的產生是依賴較佳的理由，而不是權力

的行使或妥協的結果。 

以下分別列舉話語倫理學的二個原則： 

                                                 
140 外在強制力指的是威脅與賄賂等。 
141 內在強制力指的是心理壓力、修辭手法與欺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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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化原則(universalization principle)：每個有效性規範必須滿足下列條

件：所有受影響者可以接受其後果和副作用，普遍遵守這個規範是因為它可以滿

足每個人的利益(而且相對於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而言，這些後果是具有優先性

的)(Habermas, 1990: 65)。普遍化原則的意義，在於說明「有效性規範是如何產生

的？」。 

二、話語原則(discourse principle)：只有那些符合(或可能符合)所有受影響

者認可的規範才是有效的規範，而這些受影響者皆是作為一個實踐話語的參與者

(Habermas, 1990: 66)。話語原則的意義，在於說明「什麼是一個有效性規範？」。 

三、規則三：僅在所有參與者皆能自由參加，共識才能達成─我們不能期

望所有參與者去同意下面的說法「普遍遵守一個爭議性規範，是因為它可以滿足

每個人的利益，除非所有受影響者能夠自由地接受這個爭議性規範的後果與副作

用」(Habermas, 1990: 93)。 

 

4.5.2  審議品質的測量 

審議式民主的經驗轉向，導致了利用社會科學方法去測量審議品質的需

要。過去數年文獻中出現了一些審議的測量工具，包括了微觀解析法與巨觀解析

法。直接測量法與間接測量法(Black et al.在 2011 年特別對此發表了一篇專門的

文獻回顧)。 

一般認為，測量審議品質可提供下列功能：一、可測試審議過程的完整性

(integrity)。二、可測試審議制度設計與審議品質間的關係。三、可測試審議品質

與審議產出之間的關係。四、為改進審議制度設計與改進審議實作方法，提供參

考資料。 

許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微觀直接方法，去測量審議品質(Dahlberg, 2001; 
Steenbergen et al., 2003; Janssen and Kies, 2004; Stromer-Galley, 2007; 羅晉，2010; 
Steiner, 2010; 劉姵吟，2009；劉姵吟、黃東益，2011)。這些方法皆試圖操作化

「Habermas 理想公共領域的條件」與「Habermas 理想言說情境的條件」。 

表 4.2 提供了上述各種方法的比較。由於 Steenbergen et al.(2003)所提出的

「 話 語 品 質 指 數 」 (discourse quality index) 較 受 著 名 審 議 理 論 學 者

Habermas(2005)、Thompson(2008)的贊同，本論文將專注於 DQI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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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審議品質測量方法的比較 
 

參考文獻 測量項目 
質性研究 

或量化研究 
是否通過

信度檢定

Dahlberg (2001) 
Habermas 公共領

域的條件 

有問題的有效性宣稱的主題

化與理性批判、 
自我反身性、 
理想角色扮演、 
真誠性、 
包容性與話語平等、 
自主於政府與社經權力之外。

質性研究 否 

Steenbergen et al. 
(2003) 

Habermas 理想言

說情境的條件 

參與、 
辯證的層次、 
辯證的內容、 
尊重、 
是否提出較佳的論證。 

量化研究 
(原始版本的

DQI) 
是 

Dutwin (2003) 
 

文本行數、 
話語的數目、 
每位言說者想法陳述的次數、

話題的題目、 
描述「爭辯元素」減去「會話

元素」的指標、 
在團體中的討論次數。 

質性研究 否 

Janssen and Kies 
(2004: 27-28) 

 
羅晉 

(2010：146) 

互惠性、 
辯證、 
反思、 
理想角色扮演、 
認真傾聽、 
持續性、 
真誠性、 
包容性與話語平等、 
自主性。 

質性研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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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mer-Galley 
(2007) 

理性意見表達、 
外在有效性來源、 
分歧、 
平等、 
議題、 
保證。 

質性研究 否 

Steiner 
(2010) 

言說行動性質、參與(時間長

短、是否受束縛)、尊重(使用

粗話、推崇、互惠性 I、互惠

性 II)、辯證層次、辯證內容(自
身團體、其他團體、公共利

益、抽象原則)、較佳論證力

量、誠實的認知。 

量化研究 
(最新版本的

DQI) 
是 

劉姵吟 
(2009) 

 
劉姵吟、黃東益 

(2011) 

多元性、 
互惠性、 
尊重性、 
合理性。 

量化研究 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Goodin(2005: 183-185)曾指出，就什麼是「好的」論述與審議的標準而言，

大部分學者都已有廣泛的共識。這些共識的標準是「公共參與」、「為主張與有效

性宣稱提出理由」、「考慮共同的利益」、「以理性為動機的共識」與「真實性」。 

 

4.5.3  話語品質指數 

Steenbergen et al. (2003)根據 Habermas 的「話語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
與「理想審議」的概念，發展出了一個名為「話語品質指數」(discourse quality 
index)；簡稱「DQI」的測量工具。他們認為這個量化的測量工具必須滿足下列

四個準則(Steenbergen et al., 2003)： 

1.具有理論基礎、 

2.可觸及可觀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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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一般性、 

4.信度夠高(reliable)。 

於是，Steenbergen et al.(2003)提出了六個理想的規則(Habermasian rules)去
建構 DQI： 

1.公開參與/對話未被打岔中斷(open participation/no interruption)。 

2.為話語提出理由(justification for statements) 

3.討論共善而非特定團體的利益(common good versus interest of groups) 

4.表現出尊重(show respect) 

5.提出較好的論證：理想審議之目的在於達成理性的共識(constructive 
politics or force of better argument)。 

6.必須是真誠的(sincerity or authenticity)。 

由於在話語中無法精確判斷真誠性(即誠實與否？)，因此他們並未將「6.必
須是真誠的」包括在 DQI 內。 

以上的規則可視為 Habermas 的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另類

表達方式。由於在現實世界裡，這種理想言說情境是不可能達成的。因此，DQI
所能測量的，只是實際審議距離這種理想情境有多遠。 

為了建構 DQI，Steenbergen et al.(2003)以一次談話(speech)作為一個分析單

位去編碼，他們提出了七個編碼類別作為 DQI 的七個分量指標(component 
indicators)： 

A. 參與 (participation) (談話是否被打斷？) 

0: 談話被打斷 (interruption of a speaker) 

1: 正常參與 (normal participation is possible) 

B. 辯證的層次 (level of justification) (是否提出理由？) 

0: 沒有提出辯證理由 

1: 拙劣的辯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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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格的辯證理由 

3: 有深度的辯證理由 

C. 辯證的內容 (content of justification) [是否涉及公共善(common good)？] 

0: 明顯指名特定團體 

1: 未指名特定團體 

2: 明確提及公共善 (基於 Mill 的功利主義或 Rawls 的差異原則) 

D. 對團體的尊重 (respect toward groups) 

0: 不尊重 

1: 含蓄的尊重 

2: 明確的尊重 

E. 對他人需求的尊重 (respect toward the demands of others) 

0: 不尊重 

1: 含蓄的尊重 

2: 明確的尊重 

F. 對反駁論點的尊重 (respect toward counterarguments) 

0: 不理會反駁論點 

1: 貶低反駁論點 

2: 對反駁論點持中立態度 

3: 重視反駁論點 

G. 提出較好的論證 (constructive politics) 

0: 堅持己見，拒絕妥協，拒絕調停，拒絕達成共識 

1: 提出與原始議題無關的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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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原始議題的斡旋方案 

Steenbergen et al.(2003)並對「1998 年 2 月 27 日英國下議院就改善婦女生活

議題，進行了 5 小時長的辯論的 56 次相關發言記錄」進行編碼，並從事統計分

析。 

一方面，為了確定 DQI 分量指標的信度(reliability)不會因為兩個不同的編碼

者的結果而有所影響，他們利用了四個不同的信度檢定法，證明了 DQI 確實是

一個可靠的測量工具。另一方面，排除「沒有變化的分量指標」，並計算「多序

類相關係數矩陣」(polychromic correlation matrix)，由於最後三個分量指標(即辯

證的層次、辯證的內容、對團體的尊重)相關性頗高，因此可由三個分量指標相

加，而得到一個 DQI 指數(理想值為 7)： 

Mean Median SD Min Max 

3.982 4.000 1.700 1 6  (N=56) 

儘管如此，Steenbergen(2003)等人認為，他們的 DQI 仍有許多限制： 

首先，由於他們專注於國會中議員的辯論，因此未將「平等參與」納入 DQI
內。但在其他場域，「平等參與」絕對是個重要的因素。 

其次，由於測量上的困難，他們並未將「本真性宣稱」(authenticity claims)
或「真誠性」(sincerity)納入 DQI。但 Habermas 卻特別強調了本真性宣稱或真誠

性在「話語倫理學」中的重要性。 

第三，他們將 DQI 安置在 Habermas 的理論架構下，但是並非所有的理論家

都能接受 Habermas 對審議的定義。例如：Basu 認為幽默是率真(openness)的表

現，因此是一種美德(virtue)。然而，Habermas 卻將幽默視為兒戲(vice) (Basu, 
1999)。DQI 並未將談話中的幽默納入在內。 

第四，Gutmann & Thompson(2002)認為，Habermas 過度強調了論述的程序，

而對論述的實質內容著墨不足。而 DQI 也未將這部分納入在內。 

第五，DQI 並未將「非語言的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與「說話的

口氣」(tone of voice)納入思考。然而，心理學家卻都認為這些都會影響到訊息的

詮釋。 

Steenbergen(2003)等人認為，DQI 可應用到：報章雜誌內的文章、社論、評

論。電視上的政論節目與辯論(例如候選人之間的辯論)。總統與其幕僚間的非正

式政策討論等。總之，只要是有記錄的審議，就可以應用這個 DQI 測量工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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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話語的品質。 

Steiner(2004)等人，則將 DQI 應用到四個「不屬於分裂社會」的國家的國會

(德國、瑞士、英國、美國)，他們意圖回答下面兩個問題： 

1.何種政治制度與議題有利於提高審議的品質？ 

  a. 共識型民主/西敏寺式民主 

  b. 強否決機制/弱否決機制 

  c. 總統制/內閣制 

  d. 第二國會/第一國會 

  e. 非公開場域/公開場域 

  f. 低激化性議題/高激化性議題 

2.審議品質如何去影響審議的產出？ 

  a. 形式上的產出 (共識的程度有多高？) 

  b. 實質上的產出 (是否符合社會正義？) 

Siu 在其博士論文中(2008 年 12 月)，將 Steenbergen et al.等人所發展出的

DQI，應用在下列五個美國的審議式民調的文字紀錄： 

2002 年 外交政策線上民調 

2003 年 外交政策的國家議題論壇 

2004 年 初選的線上民調 

2004 年 普選的線上民調 

2005 年 健康與教育的線上民調 

Siu 測量了參與層次(participation levels)、辯證品質(argument quality)、議題

論述變數(issue argument variables)，以及小型審議小組變數(small group variables)
等相關的指標。這是首次將 DQI 應用到國會以外的經驗研究。 

EUROPOLIS 係根據審議式民調而設計的計畫(其中 Fishkin 與 Luskin 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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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團隊的成員)。Steiner(2010)應 EUROPOLIS 之邀，將其會議紀錄數據，應

用 DQI 進行編碼與分析。 

最近，Robertson and Mclaughlin(2011)選擇一些英國知名報紙作家所主持的

獨立政治部落格(blogs)，利用 DQI 去評估經濟議題的辯論品質。 

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未見有人將 DQI 應用到任何分裂社會的議題中。 

2007 年 12 月，Steenbergen 等人，提出一個名為「Experiments on Deliberation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的跨國性研究計畫(Steenbergen et al., 2007)。他們準

備以「在極度分裂的社會中，敵對雙方的未來關係是甚麼？」作為議題，並邀請

雙方公民參加討論。然後再以擴充版的 DQI 去測量這些討論的文字記錄，他們

意圖回答下面這兩個問題： 

1.在極度分裂的社會中，敵對雙方公民間的對話距離 Habermas 的理想審議

情境究竟有多遠？ 

2.公民間的審議是否可能減緩兩陣營在社會上的敵對態度？ 

對於極度分裂的社會，他們選擇了下列八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另外並增

加了瑞士作為比較研究的基礎： 

a.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天主教徒)/英國聯合主義

者(新教徒)。(參與研究者：Ian O’Flynn) 

b.科索夫(Kosovo)：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參與研究者：Christiane 
Lemke) 

c.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塞爾維亞人/回教徒/克羅埃西

亞人。(參與研究者：Simon Mameli) 

d.烏克蘭(Ukraine)：俄羅斯語使用者/烏克蘭語使用者/韃靼人。(參與研究

者：Gwen Sasse) 

e.土耳其(Turkey)：庫德族人/土耳其人。(參與研究者：Kivanc Ulusoy) 

f.塞浦路斯(Cyprus)：土耳其人/希臘人。(參與研究者：Kivanc Ulusoy) 

g.哥倫比亞(Colombia)：退役左派游擊隊/退役右派革命武裝力量。(參與研

究者：Maria Clara Jaramillo, Juan Ugarr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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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南非(South Africa)：黑人/白人。(參與研究者：Rupert Taylor) 

i.瑞士(Switzerland)：基督教徒/回教移民。(參與研究者：Steenbergen et al.) 

不過，由於此一研究計畫執行尚不足三年，故目前僅有哥倫比亞的案例進

行了 28 次實驗(Steiner, 2010: 3-4)，其他皆尚在起步階段(Steiner, 2009: 205)。因

此，暫時沒有研究成果可供參考。但是，無論如何，這應該也是值得台灣嘗試努

力的方向。 

由於 Steenbergen et al.(2003)的原始 DQI 有其限制與盲點，最近兩年已有研

究者試圖發展出更完備延伸版本的 DQI。例如，Bachtiger et al.(2009)、Smith et 
al.(2009) 、 Bachtiger et al.(2010) 、 Tschentscher et al.(2010) 、 Pedrini and 
Bachtiger(2010)、Roger(2010)、Lord and Tamvaki(2011)。 

以下是 Steiner(2010)所提出的最新版本的 DQI： 

一般說明 

編碼者以個別的言說行動(individual speech acts)作為分析單位(units of 
analysis)去編碼。假如一個言說行動被短暫地打斷了幾秒鐘，這個言說行動

仍然被計算成一次言說行動。這個打斷的動作也被計算成一次言說行動。 

A. 言說行動的性質 

1.打斷：參與者以不超過幾秒鐘的話語，去打斷另一名發言者的談話。 

2.正常言說行動：所有其他的談話。 

B. 參與(時間長短) 

言說行動的時間在幾分鐘和幾秒鐘內。 

C. 參與(束縛) 

1.發言者以口頭或肢體語言表示出他(她)已受到其他參與者行為所束縛(打
斷、私下交談，諸如扮鬼臉、打哈欠等的肢體語言)。 

2.發言者在不受束縛的情況下發言。 

D. 尊重(粗話) 

1.發言者使用粗話對其他參與者進行人身攻擊。這也包括了一些溫和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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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例如「你是個騙子！」，或是「你看起來有點糊塗」等。將以這種方

式攻擊的參與者姓名編碼下來，並且精確的引述其所說的粗話。 

2.發言者使用粗話攻擊參與者的論點，但是避開了人身攻擊。這裡也同樣包

括了溫和的粗話，例如「這個論點很蠢」或是「這個論點有些薄弱」等。

將論點以這種方式被攻擊的參與者的姓名編碼下來，並且精確的引述該段

粗話。 

3.未使用粗話。 

E. 尊重(推崇的語言) 

1.發言者對其他參與者及/或其論點，使用推崇的語言。這也包括了有節制

的推崇語言，例如「你的論點確實很出色」，或是「你的論點還不錯」等。

將這些被推崇的參與者的姓名編碼下來，並且精確的引述該段推崇的語

言。 

2.未使用推崇的語言。 

F1. 對其他參與者的尊重(互動性 I) 

1.參與者提及其他參與者。 

2.參與者不提及其他參與者。 

F2. 對其他參與者所提出的論點的尊重(互動性 II) 

1.發言者忽視其他參與者對他(她)所提出的論點與問題，將這些其他參與者

的姓名編碼下來。 

2.發言者並未忽視其他參與者對他(她)所提出的論點與問題，但是卻扭曲這

些論點與問題。將這些其他參與者的姓名編碼下來。 

3.發言者並未忽視其他參與者對他(她)所提出的論點與問題，而且以正確與

無扭曲的方式回應這些論點與問題。將這些參與者的姓名編碼下來。 

G. 辯證的層級 

1.發言者並未提出任何論點(例如，只要求更多的資訊)。 

2.發言者只說應該做 X 或者不應該做 X；那是個很棒的或很糟的想法，…
等。但是並未對為何應該做 X 或者不應該做 X，提出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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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言者只以實例證明為何應該做 X，或者不應該做 X。 

4.發言者就為何應該做 X，或者不應該做 X，給了一個理由 Y。但是對於為

何 Y 會對 X 有貢獻，卻提不出 X 與 Y 兩者間的關聯性。 

5.發言者就為何應該做 X 或者不應該做 X，給了一個理由 Y。並且對為何 Y
會對 X 有貢獻，提出了 X 與 Y 兩者間的關聯性。 

6.發言者就為何應該做 X，提出了至少兩個理由，而且提出這些理由與 X
之間的關聯性。 

註：假如一個發言者對超過一個以上的項目都提出了立場，則對每個項目

的辯證的層級皆應加以編碼。 

H. 辯證的內容(自己團體) 

1.發言者提及自己團體的利益與代價，精確的引述如何提及自己的團體。如

果自己團體過去在更大社會中受到歧視，因而要求改善自己團體被視為正

當的，則同時也應將其精確的引述。 

2.發言者並未提及自己團體的利益與代價。 

I. 辯證的內容(其他團體) 

1.發言者提及在實驗中的其他團體的利益與代價。精確的引述如何提及這些

團體。 

2.發言者並未提及在實驗中的其他團體的利益與代價。 

J. 辯證的內容(公共利益) 

1.發言者提及在實驗中的所有團體的利益與代價。精確的引述如何提及這些

團體。 

2.發言者並未提及在實驗中的所有團體的利益與代價。 

K. 辯證的內容(抽象原則) 

1.發言者在未指涉任何團體的情況下，提及抽象原則(例如「需要社會正

義」、「需要生活品質」、「需要和平」)，精確的引述這些抽象原則是如何

被推演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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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言者並未提及任何抽象原則。 

L. 較佳論證的力量 

1.發言者表明改變立場。提出了在實驗中聽到的改變論點的理由。 

2.發言者表示改變立場。但是並未提及在實驗中聽到的論點。 

3.發言者並未表明改變立場。對在實驗中聽到的其他立場，承認其價值。 

4.發言者並未表明改變立場。對在實驗中聽到的其他立場，不承認其價值。 

M. 誠實的認知(perception of truthfulness) 

目前在政治科學研究領域中，仍然無法去測量誠實的層次。唯一可行的方

式就是利用下列問題的反應，去研判誠實的認知： 

1.總的來說，我覺得人們真實地表達了他們心中的想法。 

2.我無法逃避那種感覺，就是許多參與者在討論中都隱藏了他們真實的信

念。 

3.我感覺，我能夠信任其他參與者所說的話。 

4.總的來說，在討論中，策略性的動機要比一個人真誠公開自己的想法更為

重要。 

以上四個問題的反應可選擇下列的類別： 

a.強烈同意 

b.同意 

c.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 

d.不同意 

e.強烈不同意 

f.無法選擇 

註： (i)  當然，認知的誠實，也許無法對應於現實中真實的誠實。但是，如果

大多數參與者感覺到，例如，「人們真實地表達了他們內心的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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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問題)，這個認知也會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實。它甚至是在一個討

論團體中所發生的至關重要的唯一的現實。 

(ii)  或許，有些參與者實際上在說謊，但是，假如他們能夠以聰明的方法

隱藏了他們的謊言，而使得沒有人能夠注意到，這樣的謊言對這個團

體而言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 

(iii)  另一方面，假如大多數參與者都在回答這份問卷時表示，他們不會「信

任其他參與者所說的話」(第三項問題)，這個認知也是一個重要的社

會現實。或許他們本身就不誠實，因此就將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投射到

別的參與者身上。 

(iv) 「假如幾乎每個人都表示，在團體討論中有很多謊言」，這和「假如認

知是互相誠實」相比，顯然會有非常不同的團體氣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Goodin(2005)指出，除了 Steiner et al.(2003, 2004)所
提出的話語品質指數(discourse quality index)之外，Oxford-Berkeley 的語言哲學家

Grice(1975)曾提出「交談的格言」(maxims of conversation)。此外，國際關係專

家 Midgaard(1980)也曾提出「政治對話規則」(rules of political interlocution)。其

中，話語品質指數根植於 Habermas 的話語倫理學，而「交談的格言」與「政治

對話規則」則源自 Austin(1962)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雖然三者來源不同，但是內容卻有頗多相似之處。這點更證明了 Steiner
等人所提出的 DQI 有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第六節  審議式民主對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回應 

經過本章在前面的討論與整理，我們可以獲得以下的啟示： 

首先，理論上，理想審議是有可能可以解決當前台灣民主的困境的。只不

過，理想言說情境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很難達成。但是，這並不排除理想言說情境

是可以近似達成的142。 

                                                 
142 詳見註 139。 
為了處理民主改革的三元悖論(the trilemma of democratic reform)，亦即在「政治平等」、「審議」

與「參與」這三個價值中，只能選擇其中兩項的困境。Fishkin 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審議式民

調。Azmanova(2010: 49)則進而指出，如果能夠滿足 Fishkin(2009: 34)所提出的五個程序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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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相關文獻中，目前還沒有經驗證據顯示，能夠單獨透過審議式民

主解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的國家認同問題。 

第三，由於分裂社會缺乏相互信任與相互的瞭解，因此有些審議式民主理

論家認為，審議式民主並不適用於極度分裂的社會。但是，他們顯然忽略了「所

有民主社會都需要審議」的事實，關鍵只是在於，有些社會較其他社會更難促成

審議的實踐(O’Flynn, 2006: 5)。 

第四，即使有些審議式民主理論家認為，審議式民主並不適用於極度分裂

的社會，但是這並不表示就排除了去設計某種權力分享制度的可能性，這種制度

有利於跨越族群間的對話，同時培養族群間的相互信任感(O’Flynn, 2006: 4; 
Fishkin, 2009: 168)。 

第五，將審議式民主運用於極度分裂社會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提出規

範性標準，而這些規範性標準可賦予最初的權力分享制度的選擇，以及隨後引導

這一權力分享制度的進展(O’Flynn, 2006: 4)。 

第六，若將協合式民主中菁英間的決策模式，改由「審議」取代「議價」

(bargaining)，則此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能夠完全滿足互惠性(reciprocity)與公開性

(publicity)這兩項審議式民主的規範性原則143(O’Flynn, 2006: 11-12)。就長期而

言，這種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較單純的協合式民主有較佳的機會，成功地處理分

裂社會中族群衝突的問題(O’Flynn, 2006: 7; Elstub, 2010: 300-301)。 

第七，在協合式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中，納入審議(對話)機制，無論是規

範性觀點或經驗性證據，都被證明是可行的(He, 2002; Dryzek, 2005; O’Flynn, 
2006: 11; Fishkin et al., 2009; He, 2010; O’Flynn and Russell, 2011: 233)。強有力的

公民社會，在尊重互惠性與公開性的規範性原則下，可以在「非關族群」方面的

相關議題上，進行交流對話，進而發展出跨越族群界線的共同認同感(O’Flynn, 
2006: 11)。 

第八，由於政治菁英可以利用國家認同議題獲取政治利益，寄望於政治菁

英在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的制度下，由民主審議去解決國家認同議題，是不切實

際的想法。因此，有關國家認同議題的討論，應該限制在民間團體中進行。有關

國家認同的審議，由於必須提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由，所以必須在理想言說情

                                                                                                                                            
(1)對參與者提供合理正確資訊的程度；(2)對同一議題、檢視不同觀點的平衡程度；(3)參與者代

表多元觀點的代表性程度；(4)參與者真誠地權衡各種論點價值的真誠程度；(5)平等對待所有參

與者的論點價值的程度。那麼，在這五個程序性條件下，審議式民調可以在近似 Habermas 的理

想言說情境下進行(唯共識改由反思所取代，無時限的審議改由有時限的審議所取代)。 
143 Gutmann & Thompson(1996: 12)指出，審議式民主的三個基本原則是互惠性(reciprocity)、公開

性(publicity)與課責性(accountablity)。而協合式民主的四個基本原則是大聯合政府、比例性原則、

相互否決與族群區塊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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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進行。 

第九，話語品質指數(DQI)是一個測量工具，可以測量實際審議距離理想言

說情境有多遠。 

第十，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可以為衝突族群的政治菁英們，在政府內部

建立溝通的管道，有利於逐步建立互信。雙方可在政府內部就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議題進行對話、審議與決策。而全面測量審議品質(例如 DQI)有助於評

估政府內部政治菁英們的表現。同時，也可檢視決策是否是由較佳論據所達成的

理性共識。至於對話、審議與決策的循環，則可持續進行。 

十一、有關統獨議題的討論，則應限制在民間團體中進行，政府與政黨皆

應避免介入。為了激發公民自由、平等、公開、理性對話的意願，初期的討論應

以非關統獨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為主，審議的結果只是傳達公民的諮詢意

見 。 長 期 持 續 地 測 量 話 語 品 質 ， 無 形 中 可 形 塑 公 民 間 相 互 調 適 (mutual 
accommodation)的精神，進而達成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目的。在這個

轉型後的社會中，公民已具備「相互尊重」與「人道關懷他人」的德行(Kanra, 2009: 
20)。此時，才是公民間對統獨議題進行理性對話的適當時機。 

十二、O’Flynn(2006: 7)將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視為比較政治學中協合式

民主的延伸。Elstub(2010)將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視為「第三代審議式民主」144。

Drake and McCulloch(2011)則將此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命名為審議式協合民主

(deliberative consociationalism)。在圖 4.3 中，本文整理並繪製了如何結合協合式

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去建構修正型協合式民主的示意圖，說明了協合式民主與審議

式民主所重疊之處，也正是一個「簡單的修正型協合式民主」的模型。 

 

 

                                                 
144 同註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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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合式民主模型 
簡單的修正型  

 

協合式民主                          審議式民主 

大聯合政府           非互惠性   ┼   互惠性      互惠性 * + 

    ┼          ≡ 

比例性原則           非公開性   ┼   公開性      公開性 * + 

    ┼ 

相互否決                                         課責性 * + 
┼ 

‧
‧
‧
‧

    ┼ 

族群區塊自治                                     包容性 + 

Lijphart (1977)                        Gutmann & Thompson (1998) * 

O’Flynn (2002) + 

圖 4.3  建構修正型協合式民主的示意圖 (由作者自行整理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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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結論 

台灣在民主化之後，國家認同議題逐漸成為台灣政黨競爭的主要競爭軸

線。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統/獨分立的意識形態、北藍/南綠的選舉地理分布、外

省籍/本省籍、泛藍/泛綠，這幾種分立的型態更是逐漸被交互鑲嵌在一起。其中，

國家認同的衝突激化了對立，讓政黨競爭成為了一場區分敵我的民主內戰，這不

只反映在政治上的藍綠對立，與統獨無關的其他議題也往往被無限上綱到統獨層

次的對決。同時，台灣民眾對於敵對陣營的政治信任非常低，不管哪一方執政，

至少有一半的公民完全不信任這個政權。本文已指出，當前台灣民主的困境，主

要來自於認同差異以及政治不信任，而這種困境所呈現出的是一種典型的極度分

裂社會的狀態。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目前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對於緩解分裂

社會中族群衝突的概念與實際經驗進行整理，並從中梳理出有助於解決台灣民主

困境的規範性理念與啟示，進而為正處於民主內戰的台灣，探索一條可能的出路。 

在既有文獻中，處理分裂社會中族群衝突的方法幾乎都集中在權力分享式

民主與審議式民主。雖然審議式民主理論中的「理想審議」，是有可能解決台灣

民主困境中認同衝突的問題，但是早期的審議式民主理論並未就如何量測或者達

成「理想言說情境」提出任何方法。由於協合式民主的擁護者認為審議不可能創

造「理想言說情境」(O’Leary, 2005: 10)。況且文獻中迄今尚無經驗證據顯示，單

獨運用審議式民主就可以解決在極度分裂社會中的國家認同問題。因此，大量的

主流文獻都集中於協合式民主在不同國家的分裂社會中如何緩解族群衝突的規

範性與經驗性研究。 

根據本文在第三章與第四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獲得以下結論：複雜式權力

分享是一種序列式的權力分享，由於經驗數據的不足，無法一步到位的直接採用

複雜式權力分享，去解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的問題。權力劃分式民主(或稱多重

多數的民主)是以融合(integration)的方式去處理族群衝突的問題。權力劃分式民

主只適用於已有共同國家認同的社會。但權力劃分式民主的理想(強調個人的自

由與權利，以及政府部門間權力的制約與平衡)仍是個值得台灣未來長遠追求的

目標。其次，雖然向心式民主鼓勵溫和路線、相互合作，以及一個共同的公共認

同(a shared public identity)，但是向心式民主不但要求不同族群菁英間的和解，也

要求不同族群選民間的和解。然而，這樣的條件在現階段的台灣，顯然尚不存在。

因此，現階段的台灣並不適合實行向心式民主。但是這並不排除在未來的其他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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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當條件滿足時)採行向心式民主的可能性。因此，在不需要修憲的前提下，利

用協合式民主去處理台灣民主困境，應是個值得嘗試的方向。過去其他國家採行

協合式民主的經驗顯示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敗的案例。例如，瑞士(1943-)由組

合型協合式民主轉型為共識型民主、南非(1993-1996)由自由型協合式民主轉型為

保障少數族群權益的多數決民主、北愛爾蘭在 1998-2006 間為組合型協合式民

主，但從 2006 年開始則轉型為考慮自我治理的複雜式權力分享145、塞浦路斯

(1960-1968)失敗的組合型協合式民主(結局是土耳其裔與希臘裔的暴力衝突)
等。基於尊重每一位公民皆可自由選擇自身國家認同的權利，現階段的台灣較適

合採行自由型的協合式民主。近期審議民主理論的進展，指出了「理想言說情境」

是可以近似達成的(Azmanova, 2010: 49)，並且也提出了可以判斷對話品質或審議

品質是否接近理想言說情境的量化測量工具，即「話語品質指數 (DQI)」

(Steenbergen et al., 2003; Steiner, 2010)。這兩項重大的進展，已經為運用審議式民

主來解決當前台灣民主困境，提供了嶄新的可能性。 

為了讓對立的藍綠雙方政治菁英願意自由參加對話，願意相互尊重，以及

願意理性溝通，必須提供誘因，而權力分享就是一種誘因。因此，權力分享與

DQI就是強化審議式民主的兩種有效工具。「理想審議」在理論上有解決台灣民

主困境中認同差異問題的可能性，而「權力分享」則有利於跨族群的對話，持續

對話可望逐步建立互信，培養族群間的相互信任感。因此，結合權力分享式民主

與審議式民主不但是必要的，更可逐步緩解當前台灣民主困境下認同差異與政治

不信任所衍生的政治僵局。然而，要達成理想審議，社會必須先進行轉型，結合

權力分享與審議民主可使台灣社會逐漸轉型為一個適合理想審議的環境146。 

至於權力分享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兩者間的關係，我們已知可用三種方式

來描述：(一)在協合式民主的架構下，議價(bargining)的決策模式由審議所取代

(O’Flynn) 。 ( 二 ) 在 協 合 式 民 主 的 架 構 下 ， 相 互 調 適 的 精 神 (the spirit of 
accommodation)由審議所取代(Steiner)。(三)在審議式民主的架構下，權力分享式

民主作為採行審議式民主的先決條件(本論文的主張)。因此，顯而易見地，本論

文的主張所涵蓋的範圍是可以包含前兩者的。 

 

第二節  建構近程、中程、遠程的解決方案 

由於在民主化的不同階段中，會各自面臨不同的困難，也沒有一種方案能

                                                 
145 自由型協合式民主與複雜式權力分享雖有重疊之處，但兩者並非同義詞(Wolff and Cordell, 
2011: 307)。 
146 O’Flynn也認為，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可以促使社會轉型(McGarry and O’Leary, 2009: 
69)。但是，O’Flynn並未對理想審議或DQI有任何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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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適用於所有的國家。因此本文依據台灣的狀況，提出以下近程、中程、遠程

的策略方案。近程策略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適合審議的環境，但是並不會涉及到

國家認同(或統獨)議題的審議與決策。中程策略的目的是就國家認同議題，在政

府內部與民間進行對話、審議與決策。遠程策略的目的是要鞏固在中程策略中已

達成共識的共同國家認同感，並進一步促進民主深化。 

 

5.2.1  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近程策略 

首先，協合式民主為衝突雙方政治菁英們的對話與合作提供了誘因以及經

驗證據，使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都能在政府內部建立溝通的管道，有利於逐步建

立互信。雙方可在政府內部就公共利益的議題進行對話、審議與決策，而全面測

量審議品質(例如話語品質指數 DQI)則有助於評估政府內部政治菁英們在決策過

程中的表現，同時也可檢視決策是否是由較佳論據所達成的理性共識。至於對

話、審議與決策的循環則可持續進行。 

其次，有關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的討論，則應限制在民間團體中進行，政

府與政黨皆應避免介入147。為了激發公民自由、平等、公開、理性對話的意願，

初期的討論應以非關統獨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為主，審議的結果只是傳達

公民的諮詢意見。長期持續地測量話語品質，無形中可形塑公民間相互調適

(mutual accommodation)的精神，進而達成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目

的。在轉型後的社會中，公民已具備「相互尊重」與「人道關懷他人」的德行(Kanra, 
2009: 20)。到了那時，才是公民間對統獨議題進行理性對話的適當時機。正如

Dryzek(2000: 169)所說： 

審議148的實作(practice)是學習禮貌(civility)與互惠(reciprocity)的唯一方法。 

                                                 
147 原因是當前台灣現狀距離「理想言說情境」甚遠，因此討論「國家認同問題」在現階段是不

可能由對話或審議而達成共識。換言之，現階段無論在政府內部或民間團體內皆不適合對「國家

認同問題」進行對話或審議(因為不可能達成共識)。為了解決此一困境，現階段(即近程)的策略

是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其目的在於形塑一個適合對「國家認同問題」進行理

性對話的轉型社會。在此一形塑過程中，協合式民主之權力分享(執政黨藉釋出部分行政權力而

換取在野黨的合作，在野黨藉加入大聯合政府而分享行政權力)提供朝野雙方在政府內部進行對

話的誘因。協合式民主之相互否決權的行使，可防止政治菁英在政府內部或在民間團體內，對「國

家認同問題」進行對話或審議。在民主社會中，不可能限制民間團體去討論任何問題(包括國家

認同問題)，由於民間的對話只限於民間多元意見的表達，而不涉及決策，而且排除了政治菁英

的介入。因此，較不可能造成不理性的對立。此一近程策略，並不涉及修憲，只要總統有意願即

可採行。在審議式民主之話語品質的要求下，如果人們(包括政治菁英與一般公民)已普遍具備「相

互尊重」與「人道關懷他人」的德行。則此時已是政治菁英在政府內部(包括行政部門與立法部

門)對「國家認同問題」進行全面的對話、審議與決策的時機，也是全體公民對「國家認同議題」

行使公民投票權利的時機。 
148 在近程策略中，審議部分並不包括國家認同(或統獨)議題的審議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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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某些學者所主張以兩岸公民社會為主體的跨海峽的公民社會對

話，乃至於形構兩岸公民社會平台，也可以在這個階段就開始進行。這除了可促

進兩岸社會的互相理解，也可交換雙方的歷史經驗，活化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

的僵化想像。 

在近程階段，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營造一個適合審議的環境。由於在這個階

段中，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與公民們都還不具備足夠的政治信任，因此，任何有

關認同議題的審議與決策，都不適合在此階段進行，但與統獨議題無涉的兩岸公

民社會對話或兩岸經濟協商，則可持續進行。 

 

5.2.2  結合向心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中程策略 

在中程策略中，本文主張透過選舉制度的設計，鼓勵藍綠兩陣營內部的競

爭，以及藍綠兩陣營之間的合作，並且透過選舉制度的改革，淘汰政府內部不適

任以及非理性的政治菁英。同時，由上一個階段的共識決政府，重新轉型為多數

決的政府，同時採行跨越族群區塊的政策。 

長期持續測量審議與對話的話語品質，將會使得公民與政治菁英逐漸地普

遍具備「相互尊重」與「人道關懷他人」的德行。到了此時，再對統獨議題進行

討論與審議，才能會發展出跨越族群界線的共同國家認同感。 

到了這個階段中，由於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與公民們已經建立起基本的互

信，而公民們對於敵對陣營的政治菁英，也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在這樣的

社會氛圍之下，有利於處理過去的社會創痛，達成和解，也為轉型正義所需的公

民信任(跨越歷史恩怨的一種社會所有公民的基本信任感)創造了條件。因此，轉

型正義的推動，較適合在這個階段進行，因為在前一階段的台灣社會，還不具備

推動轉型正義的社會條件，若貿然推動，反而易使轉型正義被濫用、或被轉化為

選舉動員策略，擴大社會分歧。 

 

5.2.3  結合權力劃分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遠程策略 

由於在中程階段中，台灣社會已逐漸凝聚出共同國家認同感，為了進一步

鞏固共同的的國家認同感，不論是兩岸的政治協商，還是決定國家定位的公投，

都適合在這個階段推動。雖然在近程階段，憲改並非解決認同問題的理想選擇，

因為當時若透過憲改直接處理認同議題，只會使得原本因認同差異產生的巨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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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鴻溝變得更為分裂。但經過了中程階段至今，台灣社會已經逐漸發展出跨越藍

綠與族群界線的共同國家認同感。因此，此時已可考慮修法與修憲的必要性，而

憲改工程適合在這個階段進行。至於與統獨層次有關的兩岸政治協商與談判，或

者是與國家定位有關的公民投票，都適合在這個階段進行。 

在遠程策略中，本文主張，設計適當的權力劃分民主制度，更進一步地保

障個人權利，並且設法延續由審議式民主所培養出的「相互尊重」與「人道關懷

他人」的德行。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有鑑於目前台灣的政治制度，不但無法解決當前台灣民主的困境，多數決

制度下贏者全拿的邏輯，反而還有可能使得原有的社會分歧被激化，意圖超克台

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有必要另闢蹊徑。 

因此，首先，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從文獻中既有的可能緩解分裂社會中

族群衝突的各種制度方案中，選擇一種適合於台灣脈絡下的新制度。在建構近程

的 解 決 方 案 中 ， 選 擇 了 結 合 協 合 式 民 主 與 審 議 式 民 主 的 策 略 ， 有 鑑 於

Lijphart(1982: 175)曾指出，世界上並沒有單一的協合式民主設計藍圖，因此下一

步首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要參考過去其他國家(特別是北愛爾蘭與南非)的經驗，

去設計符合台灣當前國情的協合式民主制度(例如：規劃行政部門閣員的分配、

立法部門代表的比例性、選舉制度的改革、否決權行使的範圍、文化層面的自主

等)。總之，這絕對是一項龐大的制度規劃工程。 

其次，由於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能夠完全滿足「互惠性」與「公開性」這

兩項審議式民主的規範性原則。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兩者必然有相當的重疊

範圍，這個重疊的範圍是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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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實行協合式民主有利條件的不同版本之比較 

Lijphart(1968b: 25-30)： 

一、次文化區塊間隙界線分明。 

二、次文化區塊間的權力多重平衡。 

三、外在威脅。 

四、相對低的決策責任。 

五、溫和的民族主義。 

六、大眾對大聯合政府的治理持正面態度。 

 

Lijphart(1969: 216-222)： 

一、權力多重平衡。 

二、外在威脅。 

三、相對低的決策責任。 

四、間隙界線分明。 

五、實行協合式民主的時間長短。 

六、次文化區塊內部的政治凝聚力。 

七、充分表達了次文化區塊的利益。 

八、政府由菁英聯合治理受到廣泛的認同。 

 

Lihphart(1977: 53-103)： 

一、各區塊間權力多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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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黨體系 

三、國家規模小 

四、多元化程度 

五、區塊之間的間隙有相互交叉之處 

六、區塊隔離與聯邦制 

七、菁英和解的傳統 

八、代議制政黨體系 

九、跨區塊的共同效忠感 

 

Lijphart(1985: 119-128)與 Lijphart(1996: 262-263)： 

一、沒有一個區塊的人口佔絕對多數 

二、每一個區塊的大小幾乎接近相同 

三、區塊數目小 

四、人口規模不宜過大 

五、外在威脅有助於促進內部團結 

六、具有跨越區塊的共同效忠感 

七、各個別區塊的社經狀況並無重大差異 

八、各個別區塊具有地域性 

九、社會上已有妥協與和解的傳統 

 

Schreckener(2002: 211-217)： 

一、各區塊間保持相對平衡(意即已經沒有一個區塊的人口佔絕對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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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個別區塊的社經狀況並無重大差異。 

三、各個別區塊具有地域性。 

四、具有跨越區塊的共同效忠感。 

五、區塊間的分歧有相互交叉之處。 

六、溫和多元對應於國民陣線(極右派)。 

七、各區塊皆有影響舉足輕重的菁英。 

八、尊重現狀。 

九、妥協與相互瞭解的傳統。 

十、區塊全面參與。 

十一、內部妥協對應於外部壓力。 

 

註： 林慶維(1997)也曾彙整出實行協合式民主的八個有利條件，並指出台灣若

實行協合式民主，成功的可能性相當高。然而，他只參考了 Lijphart 早期的

部分資料，而且也未使用 Lijphart(1985: 120)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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